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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概述 

1.1 計畫緣起 

國內高(快)速公路陸續通車形成路網，以及國人旅遊風氣日盛之際，符合

人性化、國際化、有系統的親和性道路指示標誌便日益重要，以順利指引用

路人前往目的地。雖然國內近年來對於指示標誌系統進行若干研究，部分道

路主管機關亦自訂一套設置原則，但尚未整合納入「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

設置規則」（以下簡稱『設置規則』）或相關規範中，使得整體指示標誌缺乏

系統性與一致性。 

有鑒於此，本所已於 96-98 年度辦理 3 年期「研訂『道路指示標誌設置

參考手冊』(1/3~3/3)」研究案，彙整國內外相關規定及國內指示標誌設置方

式，建立一套系統化的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作為工程司設置相關指

示標誌之參考，並開發「指示標誌自動繪圖軟體」及「指示標誌輔助規劃軟

體」，以電腦軟體產生標準指示標誌圖檔，提供各道路主管機關規劃及佈設

指示標誌之參據。 

為推廣及擴大該研究案之成效，自 99 年起持續辦理 2 年期參考手冊及

相關軟體之應用及推廣，為本計畫緣起；第 1 年蒐集及彙整手冊及軟體使用

者之使用意見，並以問卷調查或專家學者訪談方式進行個案探討，進行手冊

及相關軟體修正，使其更符合指示標誌實際規劃及設置需求；本年期(第 2

年)則持續進行手冊及相關軟體修正，並辦理軟體教育訓練及技術移轉，將

本計畫研究成果推廣給各道路主管機關與工程人員。 

1.2 計畫目的 

本計畫主要目的如下： 

1. 依據意見反映狀況設定相關議題，修訂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並研

提第 2 次的法規修訂建議；同時配合公路總局之需求提供指示標誌相關諮

詢、規劃作業。 

2. 辦理教育訓練，提供各級道路主管單位實務人員及民眾與計畫研究團隊之

溝通管道，以深入瞭解指示標誌相關課題所在，作為手冊與軟體修訂之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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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3. 指標繪圖軟體功能維護更新，使其更符合各道路主管機關指示標誌實際規

劃及設置需求。 

1.3 計畫範圍與對象 

本計畫延續本所 96-98 年度「研訂『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研

究案，自 99 年起分 2 年期進行研究。計畫範圍與對象依照「道路指示標誌

設置參考手冊」使用者之意見反映，以及公路總局之需要，除持續進行手冊

及相關軟體修正外，並於本年度進行軟體教育訓練及技術移轉，將計畫研究

成果推廣至各道路主管機關。 

而在使用者意見蒐集方面，以公路總局轄管與代管道路為優先對象，但

亦涵括其他各級道路主管機關所轄管道路，本計畫分別研擬、分析各指標議

題，最後針對現行法規提出修訂建議以利後續推廣實施。 

1.4 工作項目 

本年期計畫主要著重於手冊與軟體的維護與意見彙集，以及配合公路總

局需要運用手冊提供個案規劃與諮詢服務。工作項目說明如下： 

1.參考手冊修訂 

(1)持續手冊修訂與更新版本 

持續蒐集主管單位與用路人對於指示標誌之意見，以專案研究方

式檢討後，修訂手冊提出新版本。 

(2)圖說調整 

配合公路總局與本所方面需要，檢討並修訂相關法規所使用之圖

說。另外亦配合軟體之修訂作業，進行相關之牌面編排規則確認與標

準圖調整與充實，並建構圖形化標誌牌面的編排規則。 

(3)研提法規修訂建議 

配合公路總局、本所需求，針對現行法規提出修訂建議。 

(4) 提供公路總局對所轄、代管道路系統標誌問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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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公路總局個案需要，提供「預告標誌增加標示路口距離方

式」、「替代路線之預告牌面箭頭樣式」等指示標誌相關問題之諮詢與

建議。 

2.軟體維護更新及教育訓練 

(1) 「指示標誌自動繪圖軟體」功能維護更新 

依據使用者意見進行軟體使用介面調整、針對參考手冊標準牌面

圖進行牌面零件庫修訂、修訂不同牌面間設計關聯性及輔助訊息。 

(2) 軟體教育訓練 

彙集第 1 年期與本期軟體功能改善版本，分 4 梯次辦理交通工程

人員的軟體教育訓練，手冊及軟體之訓練時數各 6 小時。 

(3) 技術移轉 

辦理軟體的技術移轉部分，包括軟體技術手冊及使用手冊的撰

寫，並摘要其內容於本報告中，完整手冊及程式原始碼另燒錄光碟片。

技術轉移教育訓練係與維護管理單位辦理，不列入本報告中。 

3.歷年示範道路後續狀況追蹤：持續追蹤各區示範道路之後續狀況，將歷年

示範道路規劃內容整理成「示範道路指示標誌規劃成果個案報告書」，並

燒錄成光碟片。 

4.配合研究需要召開法規修訂座談會，並參考與會人員建議修正，研提法規

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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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作流程 

本年期計畫工作流程如圖 1.5.1 所示。在確立本計畫範圍與目的後，首

先彙集參考手冊修訂意見，進行相關議題檢討確認後，進行參考手冊內容的

圖說修正及相關法規修訂的建議。另一方面則配合軟體修訂意見，進行功能

的維護更新，並準備參考手冊、指標繪圖軟體教育訓練教材後辦理參考手冊

及軟體教育訓練。 

本年期之工作流程研擬如圖 1.5.1 所示。 

第一年期
重要議題

參考手冊修訂
意見彙整

軟體修訂意見
彙整

改善方案規劃
與確認

參考手冊圖說
修正

諮詢建議

示範道路追蹤

程式撰寫及測試

技術文件撰寫及技
術移轉

辦理手冊及軟體教
育訓練

結論與建議

法規修訂建議

專家學者座談會

 

圖 1.5.1 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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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期計畫成果彙整 

本計畫之前期(第 1 年期)計畫之成果，主要包括「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

考手冊」之修正、「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改善、參考手冊網頁之建置與

高(快)速公路中英文與數字字體等 4 個主要項目，另外針對台 64 線東西向快

速公路，依據手冊所研定原則，進行全線之指示標誌檢討成果；並包含協助

交通部進行指示標誌改善之檢討與試辦作業等，以下即針對各項規劃成果進

行簡要說明。 

2.1 指示標誌相關議題研究 

在前期計畫中對指示標誌之議題研究，主要係配合交通部「指示標誌改善

工作小組」進行部分指示標誌牌面配置之檢討。該小組之緣起係依據交通部陳

次長威仁於 99 年 3 月 9 日召開之「指示標誌改善工作小組」會議結論，現

行指示標誌系統主要的問題包括： 

1.缺少方向性指示：部分地名(如高快速公路)非著名地點，無法提供用路人

方向性資訊。例如由瑞芳至台北(可能為台 62)，雖然上游有指示往台北之

方向，但後續標誌僅標示瑞芳及暖暖，找不到往台北的資訊。 

2.觀光遊樂地區標誌：觀光遊樂地區標誌在高快速公路無法於門架主牌面設

置，無法提供用路人正確出口資訊。例如國 6 往日月潭只有標示「魚池」

或「愛蘭」等地名，但用路人希望看到「日月潭」之指示。 

3.間接通達：橫向高快速公路主要功能為銜接國 1 及國 3，但其交流道入口

處只有地名，無法得知何方向銜接國 1 或國 3。 

4.高快速公路出口標示之地名與路名銜接連續性問題。 

5.資訊連續性問題：例如國 1 台北交流道南下方向，第 1 道預告標誌為二次

出口「士林」及「台北市區」，到了第 1 個出口卻標示「重慶北路」。 

6.設置位置不佳：例如高快速公路之高鐵站標誌設置於右側，易遭大型車輛

遮蔽。 

7.字型及字體尺寸：楷書雖然較優美，但較大陸之字體(方體)尺寸較小(次長

可能誤解，我國之字體已統一為方體)，距離較遠不易辨識。另英語雖雙語

化要求標示，但使用者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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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鐵烏日站：因受限當地路網型式，民眾認為其為大迷宮。 

會中並指示本所研擬試辦計畫，邀請並補助用路人請其前往不熟悉路線

之景點，以用路人角度檢視道路指示標誌設置情形，提供指示標誌設置原則

修正，以及未來各主管機關自行檢核及改善道路指示標誌設置方式之參考。 

2.1.1 用路人試辦計畫 

1.檢核人員徵選 

徵選 8 組可自行開車之大學生或社會人士，且對本計畫挑選景點不熟

悉路線者擔任檢核人員，每組人數為 2 人，共計徵選 16 名檢核人員。 

2.檢核路線設定 

經 99.03.23 交通部「指示標誌改善專案小組」工作小組會議挑選台灣

本島兩蔣文化園區等 8 個著名景點，涵蓋北、中、南、東 4 個區域，與檢

核人員之搭配如表 2.1-1 所示。出發地點則由檢核人員依其意願選定；檢

核路線包含起、迄點之往返相關路線。 

表 2.1-1 檢核路線分配表 

序號 指定目的地 調查員出發地 

1 北區 兩蔣文化園區 南區 
臺南縣永康市 

(現臺南市永康區) 

2 中區 南庄風景區 南區 高雄市 

3 中區 高鐵臺中(烏日)站 北區 
臺北縣貢寮鄉 

(現新北市貢寮區) 

4 中區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南區 高雄市 

5 中區 劍湖山世界 東區 宜蘭縣頭城鎮 

6 南區 阿里山國家風景區 東區 宜蘭縣羅東鎮 

7 南區 關仔嶺溫泉 中區 
臺中縣和平鄉 

(現臺中市和平區) 

8 東區 國立傳統藝術中心 中區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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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核方式 

(1)認知測試：請檢核人員先進行簡單的標誌認知測試，以瞭解檢核人員對

於標誌系統之熟悉程度，配合檢核結果進行分析。認知測試的題目詳附

錄一，採線上問卷方式進行測試。 

(2)行前規劃：各組就前往之景點自行蒐集相關行車資訊，並記錄資訊來

源、選擇路線原則等行前規劃資訊。所規劃之路線應包含國、省、縣(鄉)

道各級公路。 

(3)行中檢核：以 2 人為 1 組，1 人負責開車(即駕駛員)，在不使用導航設

備下，找出沿途所發現之指示標誌問題；另 1 人負責以 DV 記錄沿途指

示標誌設置情形(即記錄員)，並隨時記錄駕駛員所發現之問題。考量問

題點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接續出現，因此在現場記錄問題點時僅記錄時

間點與大致的問題分類，並在調查完成後，再行調閱影片補強問題之敘

述。基本上將指示標誌問題區分為三大類，包括「現有標誌牌面之內容

問題」、「現有標誌外觀損毀」與「建議新增牌面」等。 

(4)報告撰寫與彙整：每組應依格式記錄行前規劃、行中檢核等相關資訊，

並提出相關指示標誌問題之改善建議，供主辦單位彙整參考。 

4.認知測試結果 

表 2.1-2 為各組駕駛員之認知測試結果，表 2.1-3 則為依據測試結果分

析其主要認知問題。大致可發現對於各級道路指示標誌容易產生誤解的情

況包括： 

(1)縣道與鄉道編號格式混淆。 

(2)將地名「花蓮」誤解為「花蓮縣」，應為「花蓮市」。 

(3)認為地名方向行動標誌與預告標誌無差異，可有可無。 

(4)無法認知「ＸＸ市區」之意義。 

(5)對國道各項指示標誌意義仍不甚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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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各組認知測試結果 

題序 組別

題目內容 1 2 3 4 5 6 7 8 

0 各級公路編號格式認知(連連看) △ ○ △ △ ○ △ △ ○

1 一般公路地名方向預告標誌 △ △ △ ○ △ △ △ △

2 一般公路地名方向行動標誌 ○ ○ △ ○ ○ △ ○ ○

3 「市區」意義的認知 Ｘ ○ ○ ○ Ｘ Ｘ Ｘ ○

4 高(快)速公路出口預告標誌 ○ ○ △ ○ ○ ○ △ ○

5 高(快)速公路二次出口圖形化預告

標誌 
○ ○ △ △ ○  △  △ ○ 

6 高(快)速公路出口間接通達標誌 △ ○ △ ○ ○  ○  △ ○ 

7-1 一般公路地名里程確認標誌 △ ○ △ △ ○  △  ○ △ 

7-2  一般公路地名里程標誌之里程數

解讀 
○ ○ ○ Ｘ ○  ○  ○ ○ 

8 替代路線標誌 ○ △ △ ○ △  ○  ○ ○ 

- 綜合評等 可 優 可 良 良 可 可 優

說明：○表完全正確；△表部分錯誤或回答不完全；Ⅹ表錯誤 

表 2.1-3 主要認知問題分析 

題序 題目內容 統計 主要問題 

0 各級公路編號格式認知 △5 縣道與鄉道編號格式混淆 

1 
一般公路地名方向預告標誌 

△7 1.認為不會有下一個牌面 
2.將「花蓮」誤解為「花蓮縣」 

2 
一般公路地名方向行動標誌 

△2 認為其與預告標誌無差異，可有可

無 

3 
「市區」意義的認知 

Ｘ4 無法認知本標誌係因位於埔里鎮

內，才會標註「埔里市區」方向 

4 高(快)速公路出口預告標誌 △2 認為往台北/新竹各有其出口 

5 
高(快)速公路二次出口圖形化

預告標誌 △4 1.誤認三峽鶯歌由同一出口駛出  
2.誤認三峽仍需直行  

6 
高(快)速公路出口間接通達標

誌 △3 1.誤認可直接銜接國 6 
2.誤認往國 6 需先轉往大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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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序 題目內容 統計 主要問題 

7-1 
一般公路地名里程確認標誌 

△5 雖無人選取錯誤的選項，但相對地

選取的正確項目較少  

7-2 
一般公路地名里程標誌之里

程數解讀 Ｘ1 誤認里程數係到各鄉鎮市中心  

8 
替代路線標誌 

△3 誤認駛出後不一定馬上銜接 3 號道

路  
說明：△表部分錯誤或回答不完全；Ⅹ表錯誤；數字為作此類回答之組數。 

雖然樣本數僅有 8 組，其中程度列為「優」等者更僅有 2 組，但依據

認知測試的結果，仍建議加強各類型標誌內容、架構的宣導，並在各級駕

照之筆試題庫中增加指示標誌的認知項目測驗，以加強駕駛人對指示標誌

的正確認知能力。 

5.標誌檢核結果 

各組檢核其行駛路線的成果簡述如表 2.1-4 與表 2.1-5 所示。前者為彙

整各組檢核過程中各類型問題被提出的次數進行分類統計，主要包括設置

地點、需增設牌面、調整內容、維護欠佳或遭到遮蔽等。後者則為依據檢

核結果，研提基本的改善對策。 

表 2.1-4 指示標誌檢核問題分類 
組別 

主要問題 1 2 3 4 5 6 7 8 合計

設置地點 - - - - - 1 - - 1 
增設牌面 4 3 - 4 3 1 1 1 17 
內容調整 3 - - 1 1 1 1 - 7 
維護不佳 
或遮蔽 1 1 1 - - - 2 1 6 

其他 5 2 2 1 - - - - 10 
合計 13 6 3 6 4 3 4 2 41 

表 2.1-5 指示標誌檢核主要問題改善對策 
問題主分類 細分類 改善對策 
設置地點 牌面高度問題 告示性牌面，非指示標誌 

增設地名、景點或車站導引 依設置規則、參考手冊或相關作

業規定辦理 
提早於交岔路口前指示方向 視現場狀況許可增設預告標誌 

增設牌面 

預告轉向管制措施 非指示標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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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主分類 細分類 改善對策 

指示直接或間接通達國道 經查均已有相關標示，應係檢核

員疏忽不察 

增設道路施工預告 非指示標誌問題，但請各權管單

位改善 
調整地名、地名順序排列調整、

調整箭頭型式 
依設置規則、參考手冊或相關作

業規定辦理 
於景點方向導引標誌上增列各景

點之距離 提前於上游設置景點里程標誌 內容調整 

整合前後標誌內容 依參考手冊內容，檢討地名之連

貫性與各類型標誌之設置原則 
遮蔽 植栽、施工圍籬、隔音牆 請各權管單位改善 

其他問題 
1.標誌內容不易瞭解 
2.標誌設置過多 
3.道路編號留白…等 

除部分為非指示類之標誌以外，

大多為檢核員個人意見，但不構

成重要課題 

經本次檢核後，現況各級道路指示標誌之問題，除加強養護與補強以

外，多數問題均可透過落實設置規則、參考手冊或相關作業規定之應用即可

獲得改善。詳細之檢核結果請參考前期報告之附錄二。 

2.1.2 生活圈間接通達牌面呈現方式 

1.課題說明 

依據交通部「指示標誌改善專案小組」於 99.06.23 第二次工作會議之

決議事項，以生活圈主要城市為概念導引用路人，除了將用路人由高(快)

速公路導引至出口所指示之各地點外，亦應能將用路人由各地點導引回高

(快)速公路及生活圈之主要地。 

在實際操作上，一般省、縣、鄉道公路標示生活圈中心城市可使用不

標示道路編號（如所在公路無法直接通達該城市）的方式處理，但在高(快)

速公路上，依據現行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高(快)速公路所標示之地名，

除觀光遊樂地區之外均以該高(快)速公路可直接連絡之地名為主，可透過

聯絡道路間接通達的標示對象亦僅限於高(快)速公路而非地名。如欲將生

活圈中心城市納入高(快)速公路間接通達的標示對象，需研提與現行可直

接通達地名不同的地名標示方式。 

2.高(快)速公路間接通達地名之標示方式 

參考國外的指示標誌對間接通達地名之標示方示，研提三個方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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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結果，以下列方案為優選方案。 

優選方案係將間接通達地名外加白色框(參考日本標示間接通達高速

公路名稱，類似嵌入其他標誌，如圖 2.1.1 所示)，將生活圈主要城市名稱

以白色框包圍顯示(綠底白字)，如圖 2.1.2 所示。 

由於後續由公路總局與高速公路局分別依此格式製作標誌之效果並

不顯著，此類牌面已於民國 100 年 6 月奉交通部同意，改以外加牌面或不

標示路線編號方式，取代原有試辦地名加外框方式。相關的內容與民眾問

卷的結果詳次章 3.1 節說明。 

 

圖 2.1.1 日本間接通達標誌範例(白框式) 

 

 

圖 2.1.2 高(快)速公路生活圈中心都市標示建議方案（白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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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其他類資訊崁入高(快)速公路指示規劃 

1.課題說明 

依據目前的設置規則內容，在高(快)速公路的出口指示標誌上僅能顯

示銜接聯絡道路之左右方向地名各一處；其他無法容納於牌面的地名，以

及各機關、運輸場站或觀光遊樂地區名稱只能單獨另立標誌。而受各交流

道周邊空間等因素限制，機關場站或觀光遊樂地區名稱往往只能用直立式

標誌設置於路側，容易遭大型車遮蔽而喪失指引功能。 

因此，對於重要之地名、觀光遊樂地區及運輸場站(航空站及高鐵站)，

在牌面面積增加不影響標誌桿柱安全情形下，原則應標示於出口預告主牌

面內。 

2.對策與建議 

本期配合交通部「指示標誌改善工作小組」之工作會議結論，規劃增

加嵌入式高(快)速公路出口地名預告與導引標誌，包括： 

(1)嵌入單一運輸場站（以國際機場、高鐵車站為主）之出口指示標誌 

以國道 2 號大竹交流道（聯絡道路為台 31 線）東往西方向出口為

例，建議方案如圖 2.1.3 所示。 

 

圖 2.1.3 嵌入主要運輸場站之高(快)速公路指示標誌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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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運輸場站如欲單獨設置出口導引標誌，亦可採用如圖 2.1.4

的樣式（範例為國道 3 號快官交流道北上出口），並於上方同樣標示交

流道出口樁位與名稱。 

 

圖 2.1.4 高(快)速公路出口單獨標示主要運輸場站之示意圖 

(2)同時嵌入 2 處運輸場站之指示標誌 

以國道 1 號機場系統交流道北上方向出口為例，由於該處可透過

國道 2 號聯絡桃園機場與高鐵桃園站，因此規劃三種設置方案，經評

估考量仍有標示一般地名的需要，僅標示機場與高鐵站的圖案，如圖

2.1.5 所示。 

 

圖 2.1.5 同時嵌入 2 處主要運輸場站之高(快)速公路指示標誌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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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嵌入單一符合設置標準之觀光遊樂地區之出口指示標誌 

以國道 6 號愛蘭交流道（聯絡道路為台 14 線）西往東方向出口為

例，設置方案如圖 2.1.6 所示。 

 

圖 2.1.6 嵌入單一觀光遊樂地區之高(快)速公路指示標誌範例 

(4)同時嵌入 2 處觀光遊樂地區之指示標誌 

以國道 6 號愛蘭交流道西往東方向出口為例，由於該處可透過台

14 線-台 21 線聯絡日月潭與九族文化村等兩處第一類觀光遊樂地區，

因此規劃三種設置方案，經評估結果，考量如硬將 2 處觀光遊樂地區

與一般地名擠入同一側，將使牌面過度擴充，對於設置的門架結構與

用路人辨識而言均非適宜。因此，兩處觀光遊樂地區建議採用單獨設

置出口導引標誌，如圖 2.1.7 的樣式，並於上方同樣標示交流道出口樁

位與名稱，利於用路人辨識。此類標誌目前在設置規則中並未納入，

本計畫參考手冊中其他類之【601-4】與【601-5】樣式可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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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愛 蘭

 
註：國 6 東行在埔里鎮有 3 處出口，故於本次出口門架最左側，設置「埔里 下次出口」

牌面提醒用路人。 

圖 2.1.7 高(快)速公路出口單獨標示觀光遊樂地區示意圖 

2.1.4 地名里程標示方式改善規劃 

由於現況一般公路地名里程計算方式對於東部縣市範圍較狹長而由行

政界至市中心區距離較遠者，可能造成使用上之疑慮，因此本課題研擬建議

配套方案，以符合用路人之使用需求。 

1.原有計算方式 

原有方案之里程計算方式以圖 2.1-8 原有方式為例，「花蓮」地名所指

的是「花蓮市中心區」，因此其里程計算是由外圍的新城鄉直接計算至花

蓮市中心區，此計算方式容易讓用路人困惑已進入「花蓮市界」，但指示

標誌仍呈現「花蓮」之情形。 

2.現行計算方式 

現行方案之里程計算方式以圖 2.1.8 現有方式為例，「花蓮」地名所指

的是到達「花蓮市界」之後即為花蓮，進入「花蓮」後再以「花蓮市區」

之指標指引往市中心區，因此其「花蓮」里程計算是由外圍的的新城鄉計

算至花蓮縣市界，「花蓮市區」之里程計算是計算至市中心區邊界，此計

算方式較不易讓用路人產生誤解，但由於狹長型縣市由鄉鎮市界至市中心

區距離較遠，用路人可能產生疑惑。 

3.建議方案 

建議方案之里程計算方式以圖 2.1.8 現有方式為例，「花蓮」地名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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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到達「花蓮市界」之後即為花蓮，進入「花蓮」後再以「花蓮市區」

之指標指引往市中心區，其「花蓮」里程計算是由外圍的的新城鄉計算至

花蓮市界，「花蓮市區」之里程計算是計算至市中心區邊界，此計算方式

較不易讓用路人產生誤解，考量狹長型縣市由鄉鎮市界至市中心區距離較

遠，於市界加入「花蓮市區」之里程指示牌面，以符合用路人之認知。 

因里程數為輔助資訊，且為避免更動牌面數量過多，前述修正原則目

前僅適用於東部狹長型之鄉鎮市，作法為於行政界設置之地名標誌鄰近

處，增設至市區之地名里程標誌。進入行政界後至市區範圍之前，檢核相

關標誌是否標示市區之指引訊息。建議如試辦成果良好，擴展至全台凡鄉

鎮市界距離市中心區達 6 公里者，亦可適用。6 公里係參考一般公路地名

里程標誌，在連續 6 公里內無其他指示標誌設置時即需增設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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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參考手冊網頁建置 

參考手冊相關資訊內容極多，因此透過資訊網站的建置，可提供方便

的途徑讓使用者了解參考手冊內容。考量目前本所「運輸安全資訊網」

(http://safety.iot.gov.tw/)係利用微軟 ASP 語法來撰寫相關網頁，而未來參考

手冊網站可與其整合，此外考量參考手冊內容較為靜態，因此本年度在開

發平台上選用跨平台的語法(HTML 及 JavaScript)做為網頁撰寫主體，並於

計畫辦理階段將參考手冊網站先安裝於測試機上，待內容確認後再進行網

站的安裝建置。 

因此在網站規劃上將著重在更新維護、操作上的簡易性，後續使用者

可利用「運輸安全資訊網」、指標繪圖程式、輔助說明檔等方式，連結至

參考手冊網站。 

2.2.1 網站內容規劃 

參考手冊網站內容結構規劃如圖 4.1.2 所示，主要包括下述資訊：  

1.參考手冊辦理簡介 

介紹參考手冊的辦理緣由及規劃過程、手冊更新內容。使用者可利

用瀏覽器在此獲得最新資訊外，亦可在指標繪圖軟體上，由 RSS 連結啟

動指標繪圖軟體獲取相同的訊息。 

2.指示標誌常見問題 

彙整指示標誌設置的常見問題及解答，本階段先整理前期辦理宣導

教材所整理的指示標誌常見問題及解答資訊。 

3.參考手冊檔案下載 

提供「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的最新電子檔案(pdf)格式，及

歷次辦理教育訓練所累積的教材，供使用者下載。 

4.指示標誌繪圖軟體下載 

提供道路指示標誌繪圖軟體的最新版本及歷次辦理教育訓練所設計

的教材，供使用者下載。 

5.意見回應 

參考手冊之意見回應方式，參考目前運輸安全資訊網之討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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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有署名的電子郵件方式蒐集使用者意見，以避免非理性或無意義之

討論內容，並讓使用者與規劃人員能維持良好互動。 

6.指標小遊戲 

彙整前期計畫所設計的指標認識的小遊戲，做為參考手冊網站內容

一部分，供使用者操作學習。 

7.指標相關資源 

包括與道路指示標誌內容相關的「運輸安全資訊網」、「標準地名譯

寫原則」…等資源。 

 

圖 2.2.1 參考手冊網站內容結構 

參考手冊網站 

參考手冊辦理簡介 

指示標誌常見問題 

參考手冊檔案下載 

指標相關資源 

指標小遊戲 

意見回應 

指示標誌繪圖軟體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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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 

2.3.1 系統功能 

1.標誌設計版面選取 

使用者首先需透過左側的樹狀分類結構，選取所要設計之標誌牌面

類型，當 Item 的左方呈現「＋」符號時，表示該分類下尚有次分類可供

選擇，此樹狀結構之分類方式是參考手冊之定義及分類方式所建立。當

使用者選定牌面類別後，右側視窗中將出現屬於該類別下之所有的牌面

版面類型，待使用者選定所要設計之版面類型後，點選該版面兩下或按

下一歩即可進入牌面設計步驟(詳圖 2.3.1)。 

 

 

圖 2.3.1 版面選取 

2.標誌設計資料輸入 

使用者選定牌面版面類型後，軟體會根據資料庫中所記錄之牌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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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配置資料，分析該版面需要使用者輸入之資料有哪些，並提供相對應

之資料輸入介面供使用者設計牌面內容。 

需要由使用者輸入之資料根據各個牌面版面配置方式有所不同，一

般可分為四項： 

(1)文字 

當牌面上有文字需要輸入時，軟體將提供文字資料輸入介面供

使用者填入相關文字內容，「文字」包括牌面上之中英文地名、里程

及提示語等，但不包括道路編號內之數字。輸入介面如圖 2.3.2，使

用者可參考右側示意圖上之編號，於左側相對應之文字方塊內輸入文

字內容，中文字最長為 6 個字，軟體接收到使用者所輸入之內容後，

會自動配適文字於版面中之位置、大小以及整個牌面的長度及寬度等

資訊。輸入完畢後，按「下一歩」鈕可進入下一個資料輸入介面。 

 

圖 2.3.2 文字輸入畫面 

(2)箭頭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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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牌面上有箭頭需要使用者選擇時，軟體將提供箭頭選擇介面

供使用者選擇合適之箭頭方向與型式。輸入介面如圖 2.3.3 所示，使

用者可參考右側示意圖上之編號，於左側選擇各個位置要呈現之箭頭

型式，軟體接收到使用者輸入之資訊後，將自動調整版面上各個物件

之位置，例如：當箭頭為直行或左轉時，版面物件配置位置由左至右

依序為箭頭、道路編號與地名；若箭頭為右轉時，版面物件配置位置

由左至右則依序為地名、道路編號及箭頭。使用者輸入完畢後，按「下

一歩」鈕可進入下一個資料輸入介面。 

 

 

圖 2.3.3 箭頭型式選取畫面 

(3)道路編號 

當牌面上有道路編號需要使用者輸入時，軟體將提供道路編號

輸入介面供使用者於牌面中填入道路編號。輸入介面如圖 2.3.4 所

示，使用者可參考右側示意圖上之編號，於左側選擇各個位置要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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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路編號型式(國道、快速道路、省道、縣道或鄉道)與編號(數字或

文字)，軟體接收到使用者輸入之資訊後，會把使用者所輸入之道路

編號插入牌面中相對應之位置，並於後續預覽與匯出介面中呈現。使

用者輸入完畢後，按「下一歩」鈕可進入下一個資料輸入介面。 

 

 

圖 2.3.4 道路編號輸入畫面 

(4)圖片 

部分輔助類指示標誌需要使用者輸入相關圖片，軟體將提供圖

片選擇介面供使用者於牌面中插入合適之圖片。輸入介面如圖 2.3.5

所示，使用者可於左側選擇要插入之圖片類型，軟體接收到使用者輸

入之資訊後，會把使用者所選擇之圖片插入牌面中相對應之位置，並

於後續預覽與匯出介面中呈現。使用者輸入完畢後，按「下一歩」鈕

可進入資料匯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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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 圖片選取畫面 

3.標誌設計成果預覽 

成果預覽主要是由程式依照指示標誌建立規則將使用者輸入的參數

予以圖形化。使用者在點選「預覽」按鈕後，程式即透過讀取資料庫、

檔案庫內容，配合前面步驟所輸入牌面參數，展繪於系統窗格畫面中，

使用者並可利用此功能做牌面展繪正確性的確認，程式畫面如圖 2.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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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 標誌設計預覽畫面 

4.標誌點陣圖的儲存 

本計畫所設計之指示標誌點陣圖形的儲存主要可以有二種方式，一

是利用主程式介面的儲存影像檔功能；另一是利用匯出到 AutoCAD 後

於 AutoCAD 中進行。茲說明如下： 

(1)利用儲存影像檔功能 

本計畫所設計之指示標誌繪圖牌面圖形，其實際儲存係位於記

憶體中 Paint 物件內，而展現給使用者部分其實是記憶體的倒影。故

在儲存影像檔時，主要是利用記憶體資料做對映的儲存，因此在功能

上提供影像格式的選取及輸出倍率的設定。 

目前於程式中所支援的點影像格式有： 

①EWF：加強的 Windows 中繼檔(Metafile)影像格式(EMF)。 

②Jpeg：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 (JPEG)影像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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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Png：W3C 可攜式網路圖形 (W3C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PNG)

影像格式。 

④Wmf：Windows 中繼檔(WMF)影像格式。 

(2)於 AutoCAD 中進行影像檔的儲存 

在 AutoCAD 亦提供影像檔的儲存，使用方式包括利用匯出 

(export)方式，儲存為 Wmf 及 Bmp 格式。或是利用列印(plot)功能輸

出為 Jpeg 或 Png 格式，此部分功能請詳見 AutoCAD 使用手冊。 

5.標誌向量圖的輸出 

本程式所選取的向量圖繪出平臺是採用 AutoCAD 環境，進行指示

標誌的向量圖形的輸出。而為使顯示的指示標誌圖形能正確，須進行中、

英文文字(TextStyle)的設定，以使標誌的中英文顯示正常(程式畫面如圖

2.3.7)。 

 

 
圖 2.3.7 指示標誌輸出至 AutoCAD 環境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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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批次檔匯入介面 

(1)選取匯入文字檔 

於畫面提供匯入文字檔案的欄位格式及各欄位相對於指標的圖

形位置，使用者亦可利用「產生空白匯入檔」按鈕，取得匯入檔案的

範本。 

當匯入檔案經檢查無誤時，即可產生指標檔 (.sin)及影像檔

(.jpg)(參見圖)。但若資料經檢查發現錯誤時，使用者可移到該指標

列，即可由畫面文字框讀取指標錯誤說明。 

 

圖 2.3.8 完成指標批次產生指標檔畫面 

7.關聯指標設計 

預覽編輯後的主要指標牌面後，使用者可以由程式介面中再選取所要

編輯的關聯牌面，各編輯牌面並有簡要的牌面設置說明，如圖 2.3.9 所示。 



 

2-24 

 

圖 2.3.9 主要牌面預覽程式畫面介面 

關聯牌面的參數多繼承或轉換自主要牌面，使用者僅需檢視是否符

合預期或做局部修改，茲以完成路口行動牌面(301A)主要牌面設計後，

繼續進行路口預告牌面(302A)為例，參見圖 2.3.10 範例說明。 

  
轉換自 301A 箭頭參數 繼承自 301A 地名參數 

編輯牌面的設置說明 

關聯牌面的編輯 



 

2-25 

 
繼承自 301A 道路層級參數 

圖 2.3.10 關聯牌面參數檢視及修正程式介面  

最後產生的關聯指標牌面使用者預覽所編輯的成果外，亦可再編輯

其它的關聯指標牌面。 

2.4 高(快)速公路中英文與數字字體設計 

指標牌面上字體常為中文字、英文字與數字混合使用，須考量到字體

間搭配的協調性，如粗細度、高度、寬度及風格(襯線、無襯線)等細節，

力求字體搭配時，視覺上能夠達到清楚，比例一致的效果。故在標準英文

字體選用時須與現有的指標中文字的中黑字體風格較為搭配的關係，因此

在英數字字體上，以選擇字體末梢沒有任何勾及角度的無襯線字體(Sans 

Serif)為主，以達到指示標誌牌面文字易於辨識及閱讀目的。 

本計畫前期選取以 Red Hat 公司所提供的 Liberation Sans-Bold 字型為

基礎進行高(快)速公路英文字型的設計，並已完成調校字體的英文字型及

數字字型的設計，結果參見表 2.4-1。 

表 2.4-1 本計畫調校字字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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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台 64 線指示標誌改善規劃 

東西向快速公路台 64 八里新店線目前已由公路總局接管養護作業，然

通車至今除公路總局設置之指示標誌之外，新北市交通局等相關單位亦因其

需求設置各項指示標誌，本研究研擬初步改善規劃方案，提供公路總局作為

改善參考。 

1.現況分析 

本研究進行改善的對象為東西向快速公路台 64 八里新店線，自八里

台北港（台 61 甲）至中和成功南路長約 28.7 公里。沿線各上下匝道主

要聯絡道路與地區如表 2.5-1 與圖 2.5.1 所示。 

在公路總局接管台 64 線養護作業後，依據前期計畫所研訂之「道路

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檢視現行標誌系統並進行改善作業時，將面對

下列課題： 

(1)台 64 線主線雖已全線完工通車，且近年在管理單位努力下已調整多

面標誌以達到資訊的連貫性，然而仍受制於結構物以及台北縣（已改

制為新北市）政府的需求性等因素，導致全線指示標誌系統從牌面結

構到地名選取等仍有所差異。 

(2)受限於道路寬度與路網銜接結構複雜等因素，在板橋路段有部分出入

口係設於主線車道之左側，與其他高快速公路均不相同。 

(3)臺北縣已於 99 年底升格改制為新北市，雖依地制法修法結果所有的

鄉鎮市均保留為行政區，然調整結果亦將對前期制訂手冊之地名選取

原則產生影響。 

(4)本路線沿線在同一行政區有多處匝道出入口，如五股、板橋、中和等

地，除五股之外均為高度都市化的區域，對於地名選取的原則亦會產

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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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台 64 線沿線主要匝道聯絡道路資料 

交流道名稱 橫交道路 聯絡地區 
台 61 甲 林口 

八里端 
商港路 臺北港 
台 15 八里 

八里 
縣道 105(註 1) 林口 

觀音山 鄉道 北 53-1 觀音山風景區 
五股疏洪一路 五股成洲 

五股一 
五股疏洪一路 五股成仔寮、成蘆大橋 

縣道 108 五股/蘆洲 
五股二 

五股聯絡道 國 1 
台 1 三重 

三重 
台 1 側車道 新莊 

(東向)新北環快南向 板橋江子翠、中和 
江子翠 

(西向)板橋環河路 新北環快(雙向)、板橋江子翠 
台 3(註 2) 板橋、台北 

板橋 
(西向)縣道 106 甲 大漢橋、新莊 

中和一 (東向)縣道 106 中和積穗 
中和 (東向)國 3(註 3) (南下)土城、(北上)安坑 
中和二 (東向)中和圓通路 中和南勢角 
新店端 (東向)縣道 106 新店、木柵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註：1.非直接銜接縣道 105 線。 

2.匝道出口尚需直行一段路後方銜接台 3(板橋文化路)。 

3.匝道出口尚需直行一段路後方銜接縣道 106(中和中山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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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網頁。 

圖 2.5.1 台 64 線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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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名配置原則設定 

在規劃檢討前須先設定檢討的原則，針對台 64 線之基本檢討原則說

明如下： 

(1)聯絡道路之地名選取 

本路線與前期計畫各示範道路不同之處，在於全線均為高架的

進出限制公路（limited-access highway），且依據手冊單元二設定的橫

交道路地名設定原則，針對全線各出口匝道銜接道路設定其通達地

名。 

(2)觀光遊樂地區與重要運輸場站處理原則 

本路線上僅有一處觀音山屬於「北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遊樂區」，

且可透過觀音山交流道銜接，因此除該交流道外，不另於其他位置標

示「觀音山」。 

至於運輸場站部分，沿線周邊包括有「台北港」以及「高鐵板

橋站」等兩處長途運輸場站，前者可由東往西八里端銜接，後者則可

透過板橋交流道銜接，因此除各該交流道外不另特別標示。 

(3)南北向高(快)速公路導引 

本路線可銜接台 61 西濱快速公路（透過其短程聯絡支線台 61

甲）以及國道 1 號與國道 3 號（僅能聯絡往返板橋方向）。依據手冊

單元四之相關規定，對於台 64 線周邊相關高速公路導引方式進行配

置，原則上在入口處均標示所有可通達之國道編號以及生活圈中心城

市，並配合前文 3.2 節設定之樣式，在銜接的南北向國道編號外加方

框；至於台 61 則僅於東往西方向在五股之後標示，而在主線上則依

設置規則不加白框。 

依據上述原則設定沿線各匝道出口聯絡道路所通達的地名，如表

2.4-2 所示。規劃成果總共改善 167 處之指示標誌，詳細內容請參考前期

報告之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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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台 64 沿線主要聯絡道路之地名設定 
交流道 
名稱 橫交道路 東向地名 南側地名 北側地名 西向地名 

台 61 甲 快速公路 - - 
八里端 

商港路 - 台北港 - 

台 15 - 八里 
八里 

縣道 105 

五股 
[國 1] 

林口 - 
台北港 
[台 61] 

觀音山 鄉道 北 53-1 - 觀音山 

疏洪一路 
五股 

疏洪一路 - 
五股一 

疏洪一路 

三重 
[國 1] 

- 五股/淡水 

縣道 108 五股 蘆洲 
五股二 

五股聯絡道 高速公路 - 

八里 
[台 61] 

三重 台 1 

板橋 
[國 3] 

新莊 三重 五股 
[國 1] 

(東向) 
新北環快南向 

縣民大道 - 
江子翠 

(西向) 
板橋環河路 

- 
新北環快 
板橋環河路 

台 3 
板橋 
高鐵站 台北 

板橋 (西向) 
縣道 106 甲 

新莊 - 

三重 
[國 1] 

中和一 (東向)縣道 106 

新店 
[國 3] 

中和中山路 

中和 (東向)國 3 安坑/土城 - 

中和二 
(東向) 

中和圓通路 

新店 
中和圓通路 

新店端 (東向)縣道 106 - 新店／木柵 

板橋 
[國 1]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1.「東向」係台 64 主線由西往東稱之，反之則視為「西向」。 

2. 南北向係以聯絡道路相對應的方向來設定，並非聯絡道路本身的走向。 
3. 符號”-”為該方向無出口。 
4. 路線編號外加括弧者表示在路線編號外加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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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小結 

在前期計畫中，本研究配合交通部「指示標誌改善工作小組」進行用

路人指示標誌檢核作業，經檢核現況各級道路指示標誌之問題，發現除加

強養護與補強以外，多數問題均可透過落實設置規則、參考手冊或相關作

業規定之應用即可獲得改善。而在公路總局接管台 64 線養護作業後，本

研究依據參考手冊，檢視現行標誌系統並進行改善作業。 

至於配合「指示標誌改善工作小組」相關會議決議進行的指示標誌改

善試辦計畫，在本期計畫中已針對用路人進行問卷調查，以瞭解試辦計畫

的效果，分析結果詳次章 3.1 節說明。 

前期計畫並將參考手冊相關資源建置網站，供使用者便於存取。網站

內容主要包括有：參考手冊辦理簡介、指示標誌常見問題、參考手冊檔案

下載、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下載、意見回應、指標小遊戲、指標相關資

源。 

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功能修訂方面，包括提出第一版的牌面調校字

體、程式介面修改、新增 AutoCAD 相容版本、輔助說明檔的建置、觀光

遊樂地區指標牌面特定圖案轉檔、批次匯入功能及新增專業化指示標誌輔

助設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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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指示標誌相關議題研究 

本章係整理前一年期計畫中配合交通部「指示標誌改善專案小組」之相

關決議事項之試辦結果，對用路人進行問卷調查以瞭解其成效；並依據合

約工作項目，彙整包含民眾陳情以及各級道路主管機關對於指示標誌相關

之議題，研提改善構想並進行專家學者與實務單位的訪談，以尋求各方可

接受的改善對策。 

3.1 生活圈中心城市與國道間接通達牌面呈現之檢討 

3.1.1 課題說明 

依據交通部「指示標誌改善專案小組」於 99.06.23 第二次工作會議之

決議事項，以生活圈主要城市為概念導引用路人，除了將用路人由高(快)

速公路導引至出口所指示之各地點外，亦應能將用路人由各地點導引回

高(快)速公路及生活圈之主要地。而最終會議結論對於無法直接通達的前

述主要地名或路線編號，均採用加白框方式處理。 

配合前述工作小組之會議結論，交通部公路總局以及國道高速公路

局已分別選擇一處地點試辦指示標誌牌面進行調整，其中台 62 相關牌面

係於民國 99 年 12 月完成，國道 3 甲之牌面係於 100 年 2 月完成。如圖

3.1.1～圖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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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國 3 甲西往東方向近木柵交流道之指示標誌 

 

圖 3.1.2 台 62 線瑞濱端入口之指示標誌（台 2 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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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台 62 線瑞芳交流道入口之指示標誌（台 2 丁線上） 

為瞭解該等指示標誌牌面試辦之狀況與民眾之反應，本期計畫設計

間接通達牌面呈現方式之相關問卷，針對鄰近地區之用路人進行訪問調

查，藉由調查結果了解用路人對間接通達地名與編號在牌面呈現方式之

偏好與理解程度，作為後續改善間接通達牌面內容設計之參考。 

3.1.2 用路人問卷調查 

1.調查目的：透過現有牌面理解程度的問項，了解用路人對於指示標誌的

理解情形後，進一步藉由路人對於間接牌面不同呈現方式之方案選擇情

形，作為規劃間接通達牌面設置方式之依據，另因希望瞭解用路人對於

標誌牌面內容的直覺反應，故於問卷設計時於最後之問項才以圖示說

明，以避免受訪者受其他資訊干擾對於間接通達牌面之理解情形。 

2.調查時間：民國 100 年 4 月 23 日至 5 月 4 日。 

3.調查地點：於三芝、福隆之旅客服務中心，及高速公路石碇、中壢服務

區，共四處地點進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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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調查方式 

受訪者之抽樣對象設定為 18 歲以上，且有實際駕車上路經驗之社會

大眾，調查員先於各調查地點之出入口隨機取樣，並確認受訪者有實際

駕車上路經驗後才進行問卷調查，調查方式為調查員向受訪者說明問卷

內容後，再由受訪者自行填答。填答完成即致贈紀念品以表謝意。 

總計有效回收問卷為 400份，原則上各調查點均準備 150份問卷，各

調查地點所回收之數量如表 3.1-1 所示，其中以中壢服務區之回收數量最

多，共計回收 130 份；石碇服務區之回收數量最少，共計回收 79 份，其

餘兩調查地點之回收數量差異不多。 

表 3.1-1 有效問卷回收數量彙整表 

調查地點 日期 回收數量 百分比(%) 
三芝 100.04.23~24 93 23.25 
福隆 100.05.01 98 24.50 
石碇 100.05.03 79 19.75 
中壢 100.05.04 130 32.50 
總計 - 400 100.00 

5.調查結果分析 

本計畫問卷內容主要分為基本資料及問卷調查兩大部份(詳見附錄

一)，於問卷調查項目中又分為一般公路牌面認知情形、高(快)速公路牌

面認知情形、間接通達牌面呈現方式之方案偏好，及對於間接通達牌面

呈現之綜合考量等共 4 部份。針對受訪者基本資料分析、一般公路及高

(快)速公路各牌面認知情形分析內容，彙整如附錄二。 

本計畫原欲針對不熟悉路況時，事先規劃與不規劃行車路之 2 組別

用路人，分析不同類別用路人對於牌面理解程度是否有所差異，進而依

不同組別特性，作為探討間接通達牌面呈現方式之參考。由問卷回收結

果顯示，會查詢電子地圖、設定導航系統或詢問他人之事先規劃組別，

樣本數量為 388 份，另以找尋指示標誌行進或路邊問路之未事先規劃組

別，其樣本數為 12 份，僅佔 3%(詳見附錄二)。 

考量目前電子地圖、導航系統或具相同功能之手機相當普及，且於

不熟悉路況之情形下駕駛人多會事先規劃路線，可知多數用路人之行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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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係採事先規劃路線方式，且經訪問結果未事先規劃組別比例甚低，

應毋需另行對該等受訪者對於牌面之理解程度進行比較，故本計畫將以

全部受訪者對於牌面之認知程度及方案偏好，作為規劃間接通達牌面之

呈現方式時分析依據。 

(1)牌面理解情形分析 

本計畫藉由問卷，調查用路人對於既有指示標誌及各方案間接通

達牌面之解讀情形，並各別分析一般公路及高(快)速公路牌面問項之

正解率，即透過各問項之正確回答人數佔總樣本數之比例，如：該問

項共有 300 名受訪者正確回答，總樣本數為 400 名，則正解率為

75%。期能透過用路人對於兩類別牌面問項之正解率，了解用路人對

於既有牌面的理解情形。 

①一般公路 

首先針對用路人對於直接通達牌面的解讀情形分析如表 3.1-2，

由該表可知用路人已頗能理解直接通達牌面內容，多數問項之正解

率達 80%，僅第(3)小題內容之正解率偏低，其可能係因各題均屬獨

立判斷作答，受訪者多會因語意上可以接受就認為是正確的陳述，

而未考慮到邏輯上的問題。 

表 3.1-2 一般公路直接通達牌面理解情形彙整表 

牌面內容 題序 問項內容 
正確

答案 
正解 
人數 

正解率

(%) 

(1) 左轉後之道路為台 1 線。  399 99.8 

(2) 左轉後可通往莿桐。  391 97.8 
(3) 左轉後只能通往莿桐。  135 33.8 

 

(4) 
左轉後可由台 1 直接到達莿

桐，不需轉接其他道路。  326 81.5 

註：若問題的命題本身是不正確的陳述，則其正解率係採取選擇「否」者所

佔的比例。 

針對間接通達牌面內容，分別以現行標示方式、加框標示間接

通達地名、不分直接間接通達地名皆標示道路編號，共 3 種方案之

牌面內容詢問受訪者理解情形，並彙整如表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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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該表可知各方案之第(1)及第(2)小題之正解率皆高達 98%，顯

示各標示方式皆可使用路人了解通達地點，然當第(3)~第(5)小題進

一步探討間接通達牌面之指示內容時，其正解率皆偏低，顯示有多

數受訪者對於直接或間接通達的區分並未清楚認知，抑或並不在

意。 

由加框標示間接通達地名之方案中，第(3)及第(4)小題有關間接

通達地點認知之問項，其正解率皆低於現有間接通達標示方式，顯

示在缺乏宣導的情形下，受訪者較無法了解新間接通達標誌版面的

指示方式；另由不分直接間接通達地名皆標示道路編號之方案中，

由第(5)小題分析結果可知有 8 成受訪者認為不管直接或間接左轉走

台 1 線就可到達斗六，顯示對於受訪者而言對於直接或間接通達的

認知較模糊，只要最後能通達標示地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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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高(快)速公路 

針對用路人對於高(快)速公路直接通達牌面的解讀情形分析如

表 3.1-4，由該表可知用路人對於高(快)速公路之直接通達標誌內

容，已有相當程度的了解，多數問項之正解率達 80%以上，唯針對

第(4)小題內容，約有 6 成的受訪者誤以為只能到達萬里，此與一般

公路之認知狀況相似，可能亦因多數受訪者認為語意上可以接受就

認為是正確的陳述，而未考慮到邏輯上的問題。 

表 3.1-4 高(快)速公路直接通達牌面理解情形彙整表 

牌面內容 題序 問項內容 
正確 
答案 

正解 
人數 

正解率

(%) 

(1)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

進入台 62 線主線。  400 100.0 

(2) 
由右前方匝道進入之

公路，方向往西。  395 98.8 

(3) 

由右前方匝道進入之

公路，該方向可直接

到達萬里。 
 321 80.3 

 

(4) 

由右前方匝道進入之

公路，該方向只能到

達萬里。 
 154 38.5 

註：若問題的命題本身是不正確的陳述，則其正解率係採取選擇「否」者所

佔的比例。 

針對間接通達牌面內容，分別以現行標示方式、加框標示間接

通達地名、不分直接間接通達地名皆標示道路編號，共 3 種方案之

牌面內容詢問受訪者理解情形，並彙整如表 3.1-5 所示。 

由該表之第(1)小題分析結果可知，多數用路人已可正確判讀高

(快)速公路的入口標誌，然在受訪者對於實際路況不了解的情形

下，易使受訪者選擇其可接受之陳述，而未考慮到實際路況及邏輯

性問題，使部分小題的正解率偏低。 

由加框標示間接通達地名之方案中，第(6)小題分析結果可知約

有 6 成受訪者會誤認是標示可直接通達標示地名，在未經提示及宣

導之情形下，正解率低於現行標示之方案，且於第(8)小題針對加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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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地名之理解情形，其正解率皆低於其他兩方案，可能係因標示

資訊過多，於未宣導之狀況下使受訪者較難解讀牌面內容。 

另由不分直接間接通達地名皆標示道路編號之方案中，第(5)及

第(6)小題之正解率僅 7.7%與 23.7%，較低於其他兩方案之正解率，

顯示此標示方式使多數用路人會誤認為可直接通達標示地名，不了

解需經由其他道路才可通達，故此方案較難使用路人理解間接通達

地名之標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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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案偏好分析 

本計畫問卷內容中，分別調查用路人對於間接通達牌面呈現方式

之偏好，以下將各別分析一般公路及高(快)速公路之方案選擇情形，

透過各方案被選擇之次數佔總樣本數之比例，作為選擇率以了解受訪

者對於各方案之偏好。 

①一般公路 

於問卷內容中，針對一般公路若要標示無法直接到達之地名或

路線編號，請受訪之用路人複選其可接受之方案，將各方案之選擇

情形彙整如表3.1-6所示。由該表分析結果可知，多數受訪者仍較偏

好現行標示方式，選擇率為 39.0%，其次為標示間接通達地名及路

線編號之方式。 

②高(快)速公路 

另針對交流道入口處，若要標示高(快)速公路無法直接到達之

地名或路線編號，請受訪之用路人選擇其可接受之方案，將各方案

之選擇情形彙整如表3.1-7所示。由該表分析結果可知，多數用路人

較偏好外加牌面標示間接通達地名之呈現方式該方案選擇率達

70.5%，而對於牌面增加標示資訊的方案，可能係因提供資訊較

多，使用路人較難以判讀，故大多數受訪者之接受度均不高。 

表 3.1-6 一般公路部分之選擇方案彙整表 

方案內容 方案描述 選擇次數 選擇率 
現行牌面呈現方式，僅

標示間接通達之地名 156 39.0% 

 

標示間接通達之地名以

白色外框標示，並標示

間接通達之路線編號 
109 27.3% 

 
標示間接通達地名及路

線編號 124 31.0% 

均不妥當 - 4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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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高(快)速公路部分之選擇方案彙整表 

方案內容 方案描述 選擇次數 選擇率 

 

現行牌面呈現方式，外

加牌面標示間接通達之

地名(台北) 
282 70.5% 

 

標示間接通達之地名

(台北 )以白色外框標

示，並標示間接通達之

路線編號(國 1 及國 3) 

92 23.0% 

 

標示間接通達地名及路

線編號(台北、國 1 及國

3) 
72 17.7% 

均不妥當 - 3 0.7% 

(3)綜合考量情形分析 

為了解受訪者對於指示標誌牌面上，標示間接通達地名之需求，

故將調查結果彙整如表 3.1-8。由該表可知，僅約 2 成受訪者認為不必

要標示通達地名，有 7 成之受訪者皆認為絕對有必要標示，可知多數

用路人對於牌面內容有標示間接通達資訊之需求；另針對間接通達地

名所需標示之對象而言，有超過 6 成之受訪者認為僅需標示較重要的

地名即可，較毋需標示鄰近的地名。 

表 3.1-8 標示間接通達地名必要性彙整表 

問項內容 選擇次數 選擇率(%) 
[1]完全不必要，標示可以直接到達的地名

就夠了 84 21.0 

[2]絕對有必要 298 74.5 

[3]不很必要，如牌面有剩餘空間再考慮標

示 18 4.5 

[a]較重要的地名 268 67.0 
[b]鄰近的地名 104 26.0 應標示對象 
[c]其他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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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針對高(快)速公路各匝道入口標示可銜接之路線編號需求進行

分析，將調查結果彙整如表 3.1-9。由該表可知，有 8 成以上受訪者認

為應該要標示可銜接間接通達地之路線編號，可知多數用路人認為有

標示間接通達地名之必要性，然於牌面呈現時在缺乏宣導之情形下，

受訪者較無法明確認知可銜接間接通達地之路線編號意義，故由前述

方案偏好分析結果顯示，用路人較能接受現有間接通達牌面之呈現方

式。 

表 3.1-9 標示可銜接間接通達地之路線編號必要性彙整表 

問項內容 選擇次數 選擇率(%) 
[1]應該標示 346 86.5 
[2]不需標示 19 4.8 
[3]牌面有剩餘空間再標示 15 3.8 
[4]能直接銜接再標示 41 11.8 
[5]其他 7 1.8 

 

3.1.3 綜整分析 

1.牌面解讀情形 

依本計畫之問卷調查結果可知(詳如附錄二及 3.1.2 節內容)，約有 9

成用路人於行前會以地圖或設定導航系統方式，顯示多數用路人上路前

會事先規劃行駛路線，於實際用路習慣上，鮮少用路人係直接上路後尋

找指示標誌或採問路方式行駛，故毋需針對用路人之習性分別探討牌面

解讀情形。 

整體而言，若間接通達地名呈現方式係以加框方式標示時，其正解

率皆低於目前牌面呈現方式，在加框形式未宣導的情形下，約有 4 成受

訪者會誤認加框是表示地名較重要或有名，而未能理解間接通達地名之

指示概念。 

若牌面內容同時標示間接通達地名及路線編號，受訪者較無法明確

認知直接或間接通達的差別，約有 8 成受訪者認為就路徑選擇上，直接

或間接通達並無差異，只要最後可到達牌面標示地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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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間接通達牌面呈現方式偏好 

對於受訪之用路人而言，有 7 成以上認為有必要標示可間接通達之

地名及可銜接之道路編號。針對本計畫所擬之 3 種間接通達牌面之呈現

方案而言，受訪者於一般道路牌面較偏好現行牌面呈現方式，僅標示間

接通達之地名，選擇此方案的比例最高約佔 39%；而對於高(快)速公路亦

較偏好現行牌面呈現方式，以外加牌面標示間接通達之地名，選擇此方

案的比例最高約佔 71%。 

考量加框方式可能因用路人較無法理解，及與現行判讀習慣不同而

導致接受度較低，故建議一般公路指示牌面，採現行牌面標示方式，即

地名不加外框與不標示路線編號之型式；高(快)速公路部分，則建議採外

加牌面方式標示間接通達之地名即可，以利用路人判讀牌面資訊。 

3.2 預告標誌增加標示路口位置方式 

3.2.1 課題說明 

依據前期計畫制訂之「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以下簡稱為本手

冊）規定，一般公路交岔路口地名方向預告標誌（型式代號【302A】）需設

於路口停止線上游 100~130 公尺處。然而實際應用上，除了受限於道路線

形之外，在此段距離內亦可能包含其他非牌面所指示道路所形成的交岔路

口，往往導致用路人誤判。 

3.2.2 對策研擬 

1.方案一（現行案） 

牌面型式維持現況不作改變，以搭配實際轉向路口處之地名方向標

誌（型式代號【301A】）及於路名牌上增加道路編號等方式為主，如圖 3.2-1

所示。 

2.方案二 

牌面型式維持現況不作改變，但於左右轉箭頭加劃短橫線，代表中

間將穿越其他橫交道路，如圖 3.2-2 所示。 

3.方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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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同樣功能的圖形化牌面（型式代號【302B】）在最下方有標示牌

面位置與實際路口的距離，因此研提在【302A】型式牌面下以附牌標示

至路口之距離，並在附牌上增加「前方」二字使其意義更為明確易懂，如

圖 3.2-3 所示。 

4.方案四 

將方案三附牌上之「前方」二字以向前之箭頭取代，如圖 3.2-4 所示。 

5.方案五 

參考日本的圖形化牌面標示實際轉向之道路名稱，研提在【302A】

型式牌面下以附牌標示轉向之道路名稱，並在附牌上增加「前方」二字使

其意義更為明確易懂，如圖 3.2-5 所示。同時亦須搭配於路名牌上增加道

路編號。 

 

 

圖 3.2-1 路口預告標誌改善方案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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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路口預告標誌改善方案二 

 

 

圖 3.2-3 路口預告標誌改善方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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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路口預告標誌改善方案四 

 

 

圖 3.2-5 路口預告標誌改善方案五 

3.2.3 評估與建議 

評估方式採用專家學者與實務人員問卷訪問方式，問卷內容如附錄四

所示。受訪者意見列述於表 3.2-1（意見有經文字修飾）。總共訪問 4 位專

家學者（本研究審查委員）以及 7 位各級道路主管單位之實務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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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結果可以發現，專家學者較傾向方案一維持現況；而實務單位

人員較傾向方案三加註「前方 XX 公尺」的方式，其次則為方案一。建議

能加強預告點、行動點及確認點標誌的宣導；而在相近的路口有必要區分

時，可使用方案三加附牌說明路口距離之方式。 

3.3 路段門牌號碼納入路名牌主牌面 

3.3.1 課題說明 

依據交通部路政司轉達之民眾陳情案（案號 99010261），謂以「見到桃

園市三民路各主要幹道多有路標指示標誌上，已經增加門牌號碼；用路人很

清楚將前往的正確門牌號碼足以減少碰運氣亂闖，既省時又環保。建議各縣

市主要幹道汽車、機車高流量的道路路標指示標誌上，研擬增加門牌號碼，

以便用路人開車，騎車時，將是左轉右轉的參考依據。」 

本手冊之路名牌（型式代號【511】、【511-1】、【511-2】、【512】、

【513】、【513-1】、【513-2】、【513-3】、【513-4】等）目前均未規劃將

橫向道路兩端或下游門牌號碼編入牌面空間之內。本課題即在於如何適切提

供用路人有關門牌編號相關資訊。 

3.3.2 對策研擬 

陳情者所見之桃園市三民路附加門牌號碼的路名牌如圖 3.3-1 所示，係

將橫交道路相對應之路段門牌號碼顯示於路名牌下半段，本研究將此類型設

定為方案一，如圖 3.3-2 所示；另考量門牌號碼與路名（含英文）均以同樣底

色與字色排列於同一牌面空間內，對用路人而言恐不易清楚判讀；且部分郊

區道路雖有路名，但周遭開發度低，尚無標示門牌號碼之需要，因此規劃參

考彰化縣現行路名牌方式（如圖 3.3-3 所示），研提方案二將門牌編號另製成

白底黑字之附牌，附掛於路名牌下方，如圖 3.3-4 所示，至於標示之門牌範

圍則建議以單一街廓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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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桃園市三民路附加門牌號碼之路名牌（圖為春日路口） 

 

圖 3.3-2 加入門牌號碼於主牌面之路名牌標誌範例（方案一） 

  
(攝於伸港鄉)           (攝於和美鎮) 

圖 3.3-3 彰化縣以附牌方式標示門牌號碼之路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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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將門牌號碼以附牌方式設於路名牌標誌下方範例（方案二） 

另外，考量目前門牌號碼最大有達四位數（1,000 以上）之情況，受限

於路名牌面寬度，如將兩端門牌全部標示將可能導致字體過度壓縮，妨礙

駕駛人判讀，因此研擬僅標示距離路口最接近的兩端門牌號碼。分為三個

方案，方案三為以”～”符號來替代標示之門牌號碼以外之門牌；方案四為

以十字來標示路口四角落門牌號碼；方案五則用「以下」與「以上」說明兩

側門牌號碼為遞增或遞減，如圖 3.3-5～圖 3.3-7 所示。 

 

 

圖 3.3-5 門牌號碼簡化標示方式範例（方案三） 

 

 

圖 3.3-6 門牌號碼簡化標示方式範例（方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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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門牌號碼簡化標示方式範例（方案五） 

3.3.3 評估與建議 

評估方式採用專家學者與實務人員問卷訪問方式，問卷內容如附錄四

所示。受訪者意見列述於表 3.3-1。 

由表顯示，多數受訪者較能接受方案二，即使用白底黑字的附牌樣式

呈現左右街廓內門牌號碼。建議設置上在已開發區域內以方案二附牌的格

式為準，在路名牌下方加標示左右各一街廓內的門牌號碼；但在未開發區

域內則僅使用路名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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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1 

路
名

牌
增

列
門

牌
號

碼
方

案
意

見
 

專
家
學
者

 
實
務
人
員

 
方
案

 
牌
面
樣
式

 
選
擇

意
見

 
選
擇

意
見

 
一

 

 

1 
1.

 
同
樣
底
色
，
不
易
判
讀
；
數
字
過
多
，
不

易
閱
讀
。

 
2.

 
據
了
解
該
牌
面
之
民
眾
接
受
接
受
度
高
。

 
3.

 
只
要
有
「
通
用
設
計
」
與
適
當
的
教
育
用
路

人
與
一
般
民
眾
，
國
人
接
受
度
應
該
較

高
。

 

2 
1.

 
相
關
資
訊
均
顯
示
於
綠
色
牌
面
上
，
牌
面

簡
潔
。

 

二
 

 

3 
1.

 
數
字
過
多
，
不
易
閱
讀
。

 
2.

 
黑
色
易
讀
；

2
行
的
門
牌
號
碼
可
考
慮
縮
減

成
一
行
，
單
雙
號
區
分
之
重
要
性
低
於
易

讀
性
。

 
3.

 
將
「
路
名
訊
息
」
與
「
門
牌
號
碼
訊
息
」
適

當
區
隔
。

 
4.

 
必
須
教
育
民
眾
如
何
解
讀
此
牌
面
之
訊

息
。

 

5 
1.

 
附
牌
以
白
色
可
與
綠
色
之
路
名
標
誌
清
楚

分
辨
，
而
附
牌
提
供
該
依
路
口
前
後
街
廓

(b
lo

ck
)門

牌
號
碼
有
助
於
尋
找
交
通
動
線
。

 
2.

 
遠
觀
時
，
強
化
門
牌
編
號
顯
示
，
簡
易
確

認
門
牌
區
段
，
並
可
減
少
文
字
說
明
。

 
3.

 
綠
色
及
白
色
相
配
較
會
凸
顯
明
確
性
。

 
4.

 
應
注
意
過
多
資
訊
提
供
用
路
人
時
反
易
混

淆
行
車
判
斷
，
及
影
響
注
意
力
等
情
形
。

 
三

 

 

1 
1.

 
將
「
路
名
訊
息
」
與
「
門
牌
號
碼
訊
息
」
適

當
區
隔
。

 
2.

 
但
附
牌
資
訊
之
解
讀
相
當
困
難
，
一
般
民

眾
可
能
無
法
了
解
。

 

1 
1.

 
建
議
比
照
方
案
二
加
分
隔
線
，
並
以
個
位

數
對
齊
。

 
2.

 
牌
面
內
容
模
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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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家
學
者

 
實
務
人
員

 
方
案

 
牌
面
樣
式

 
選
擇

意
見

 
選
擇

意
見

 
四

 

 

0 
1.

 
容
易
產
生
誤
解
。

 
2.

 
將
「
路
名
訊
息
」
與
「
門
牌
號
碼
訊
息
」
適

當
區
隔
。
但
附
牌
資
訊
之
解
讀
相
當
困

難
，
尤
其
是
「
┼
」
之
意
涵
，
很
容
易
有
各

自
表
述
之
情
形
。

 

2 
1.

 
橫
線
建
議
延
伸
至
數
字
下
方
，
或
可
更
清

楚
表
達
為
路
口
四
個
角
落
。

 
2.

 
不
清
楚
。

 

五
 

 

0 
1.

 
複
雜
，
不
易
了
解
，
容
易
產
生
誤
解
。

 
2.

 
將
「
路
名
訊
息
」
與
「
門
牌
號
碼
訊
息
」
適

當
區
隔
。
但
附
牌
之
資
訊
難
以
理
解
。

 

0 
1.

 
門
牌
號
碼
較
無
大
小
概
念
，
以
上
以
下
恐

較
難
望
文
生
義
。

 
2.

 
牌
面
內
容
會
被
誤
解
。

 

其
他

提
案

 
  

 
 

 
1.

 
（
綜
合
意
見
）
建
議
維
持
現
況
不
加
門
牌
號

碼
；
該
門
牌
數
字
於
行
駛
中
不
易
辨
識
，

較
無
實
際
意
義
；
且
易
因
駕
駛
人
為
留
意

路
口
門
牌
號
碼
而
發
生
意
外
或
影
響
路
口

車
流
紓
解
。

 

 



 

3-28 

3.4 替代路線之預告牌面箭頭樣式 

3.4.1 課題說明 

依據本手冊之替代道路導引牌面（型式代號【607】），無論在路口預告

或路口行動牌面均使用同樣線條寬度之等線體箭頭（如圖 3.4.1 所示），並

未比照一般地名方向導引標誌在路口預告牌面上使用細箭頭，而在路口行

動牌面上使用粗箭頭。如此是否會導致用路人誤判。 

 

  

圖 3.4.1 替代道路導引牌面之路口預告與路口行動牌面樣式 

3.4.2 對策研擬 

考量一般地名方向導引標誌在路口預告牌面上使用細箭頭，應係考量

若直接將路口行動牌面上使用之粗箭頭改為先直行再轉彎的樣式，會因為

線條過粗而使圖案難以判讀，因此研提 3 個替選方案。 

1.方案一（現行案） 

牌面型式維持現況不作改變，然預告牌面應僅限於替代路線本身轉

彎時因目前行駛道路之車道數較多，需提前變換車道時方予以設置。圖

樣請參考圖 3.4-1 左方牌面。 

2.方案二 

將替代道路之路口預告牌面之箭頭線條進一步縮減寬度，如圖 3.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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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替代道路導引牌面之路口預告牌面改善方案二 

3.方案三 

參考現行高速公路上替代路線標誌之作法，將預告牌面左方箭頭改

為斜向，作為提前變換車道的預告，如圖 3.4-3 所示。 

 

 

圖 3.4-3 替代道路導引牌面之路口預告牌面改善方案三 

3.4.3 評估與建議 

評估方式採用專家學者與實務人員問卷訪問方式，問卷內容如附錄四

所示。受訪者意見列述於表 3.4-1。 

由上表顯示，多數受訪者仍支持維持現行方式不作調整。因此建議替

代牌面之預告牌面仍維持現行箭頭樣式，但僅在多車道公路上選取替代路

線需提前變換車道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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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1 

替
代

路
線

路
口

預
告

標
誌

箭
頭

樣
式

方
案

意
見

 

專
家
學
者

 
實
務
人
員

 
方
案

 
牌
面
樣
式

 
選
擇

意
見

 
選
擇

意
見

 
一

 

 

3 
1.

 
與
現
行
方
式
相
似
。

 
2.

 
線
條
粗
細
在
目
前
之
指
示
標
誌
並
沒
有
具

體
規
範
，
而
且
現
況
相
關
標
誌
有
些
混

亂
。
就
方
案
一
與
方
案
二
而
言
，
對
民
眾

差
別
不
大
。

 
3.

 
目
前
之
牌
面
良
好
，
沒
有
需
要
改
變
之
具

體
理
由
。
需
要
的
是
如
何
教
育
用
路
人
對

「
替
代
路
線
」
之
定
義
，
以
及
如
何
使
用

「
替
代
路
線
」
。

 

6 
1.

 
保
留
現
有
箭
頭
型
式
較
方
案
二
粗
，
可
提

升
辨
識
性
。
另
箭
頭
指
示
方
向
提
供
預
告

之
作
用
。

 
2.

 
建
議
預
告
牌
面
採
用
此
方
案
。

 
3.

 
目
前
省
道
預
告
標
誌
均
為
直
右
箭
頭
，
維

持
本
樣
式
較
為
統
一
。

 

二
 

 

0 
1.

 
箭
頭
過
細
，
不
美
觀
。

 
0 

1.
 

箭
頭
過
細
，
難
以
辨
認
。

 

三
 

 

1 
1.

 
易
誤
解
。

 
2.

 
斜
向
箭
頭
無
法
展
示
前
方
路
口
左
轉
會
進

入
替
代
路
線
之
意
涵
。

 
3.

 
除
前
述
意
見
外
，
斜
向
箭
頭
務
必
依
據
道

路
幾
何
狀
況
，
否
則
沒
有
任
何
意
義
。

 

2 
1.

 
易
被
誤
會
為
斜
交
路
口
。

 
2.

 
地
區
平
面
道
路
較
多
岔
路
，
非
似
高
速
公

路
專
有
路
權
僅
有
匝
道
進
出
，
故
較
不
宜

以
此
箭
頭
方
式
表
示
。

 
3.

 
建
議
行
動
牌
面
採
用
此
方
案
。

 
4.

 
與
行
動
點
的
箭
頭
符
號
一
致
。

 
其
他

提
案

 
  

 
 

 
1.

 
（
綜
合
意
見
）
此
類
標
誌
，
必
須
讓
用
路
者

了
解
替
代
原
意
，
否
則
恐
會
曲
解
成
該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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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家
學
者

 
實
務
人
員

 
方
案

 
牌
面
樣
式

 
選
擇

意
見

 
選
擇

意
見

 
路
係
替
代
台

9
線
，
凡
原
台

9
線
可
通
達
之

任
何
地
點
均
可
通
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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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指示標誌調整構想之檢核 

在前期計畫中已對各項指示標誌牌面內容架構之課題進行檢討，但並

未有一致的分析程序。考量在本計畫結束後，對於指示標誌系統仍有可能

產生各項議題或調整改善之建議，因此擬各項牌面調整構想的檢核準則制

式化，使各項改善構想可以成為較成熟的方案。主要的檢核項目與其定義

係擷取自參考手冊第七單元中檢核現有指示標誌的項目與內容，說明如

下： 

1.基本設計元素 

此項檢核乃針對標誌調整構想中，單一標誌之每一個單一基本設計

元素，依據設置規則第二章第一節與第四節第八十七條，以及本手冊第

二單元 2.2 節內容，對規劃構想進行檢核。包括： 

(1)用色：參考設置規則第十一條。 

(2)形狀：參考設置規則第十二條。 

(3)附牌使用：參考設置規則第十四條。 

(4)字體大小：參考設置規則第十五條與第八十七條。 

2.個別牌面設計問題 

此項檢核乃針對標誌調整構想中，單一標誌設置時各基本設計元素

組合而成之牌面設計，依據設置規則第二章第四節相關條款及本手冊第

三章～第六章內容，對規劃構想進行檢核。包括： 

(1) 牌面設計規格與資訊內容位置：牌面設計應符合設計規則規定，設計

規格與資訊內容應力求統一、標準、一致等原則。 

(2)內容之被理解程度（包含附牌） 

①圖案及文字排列應力求簡單，能在極短時間看得清楚。 

②圖案及文字應容易使駕駛者了解，而達到溝通功能。 

(3)資訊傳達 

①不同層級道路之標誌內容應須傳達相對應層級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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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導引資訊應要足夠，且要適時提供確認資訊。 

③牌面內容資訊應正確。 

(4)牌面大小：參考設置規則第十三條。 

(5)設置位置：參考設置規則第十六條。 

①設置應對行人、車輛不造成阻礙。 

②標誌設置應考量有無設置需求。 

(6) 辨讀時間與距離：標誌設置位置能提供駕駛人於正常行駛中有足夠之

判讀時間與距離，使駕駛者有合理及安全之反應時間與距離改變或維

持行車狀況。 

(7) 與其他交通工程設施(標誌、標線、號誌等相關設施)之整合與協調： 

標誌設置仍應考量與其他交通工程設施(標誌、標線、號誌等相

關設施)之整合與協調問題，以維持道路系統行車效率與安全為原

則。 

3.多牌面設計問題 

此項檢核乃針對標誌調整構想中，構想標誌所在之道路上的所有牌

面組合，依據相關設置原則，逐一進行檢核。包括： 

(1) 多個標誌共桿(架)或同一斷面設置時，標誌應懸掛同性質牌面，且牌

面內容應力求一致。 

(2)前後桿(架)所設置之牌面內容應能連貫順暢，且導引無誤。 

(3)多個標誌共桿(架)或同一斷面設置，指示往同一目的之資訊頻率須避

免過與不及，應符合均勻設置原則。 

(4) 整體牌面之導引資訊應要足夠，且要適時提供確認資訊。 

(5)同一類或同一資訊標誌應避免重複設置。 

(6)多個標誌共桿(架)或同一斷面設置時，同性質之牌面大小應力求一

致。 

4.連續牌面(群組)設置問題 

此項檢核乃針對路段連續標誌調整構想，尤其是群組性的牌面(如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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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標誌、行動標誌及確認標誌等牌面組合)，依據相關設置原則，逐一進

行問題檢核。包括： 

(1)前後桿(架)所設置之牌面內容應能連貫順暢，且導引無誤。 

(2)系統性及連續性導引牌面應佈設完整，資訊不足將造成駕駛者困擾。 

(3)行車動線上指示往同一目的之指示資訊頻率須避免過與不及，應符合

均勻設置原則。 

(4)與各級道路系統間之指示標誌應兼具各自完整性與相互協調性。 

(5)標誌應有系統明確形成最適路徑。 

 

將上述評估準則用以評估各調整構想，可使承辦人員較容易了解標誌

改善構想中可能未納入考量的因素，或衍生其他問題，從而進行調整、篩

選，成為可供進一步分析的改善方案。 

3.6 小結 

1.用路人問卷調查 

本計畫第 1 年期配合交通部指示標誌改善工作小組作業，進行用路

人問卷調查，以了解其對於間接通達生活圈中心以及主要高(快)速公路的

導引標誌之理解程度與內容需求。 

若間接通達地名呈現方式係以加框方式標示時，其正正解率皆低於

目前牌面呈現方式，在加框形式未宣導的情形下，約有 4 成受訪者會誤

認加框是表示地名較重要或有名，而未能理解間接通達地名之指示概

念。 

若牌面內容同時標示間接通達地名及路線編號，受訪者較無法明確

認知直接或間接通達的差別，約有 8 成受訪者認為就路徑選擇上，直接

或並間接通達並無差異，只要最後可到達牌面標示地點即可。 

而在必要性方面，有 7 成以上受訪者認為有必要標示可間接通達之

地名及可銜接之道路編號。至於間接通達牌面之呈現方式，受訪者於一

般道路牌面較偏好現行牌面呈現方式；而對於高(快)速公路亦較偏好現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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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面呈現方式，以外加牌面標示間接通達之地名。 

2.預告標誌增加標示路口距離方式  

建議採用加強宣導預告點、行動點及確認點標誌的宣導；而在相近

的路口有必要區分時，可採用加附牌說明路口距離之方式。 

3.路段門牌號碼納入路名牌主牌面 

建議設置上在已開發區域內以附牌方式懸掛於既有路名牌下方，說

明左右各一街廓內的門牌號碼，提供用路人確認；但在未開發區域內則

僅使用路名牌即可。 

4.替代路線之預告牌面箭頭樣式調整 

建議替代路線牌面之預告標誌仍維持現行箭頭樣式，但僅在多車道

公路上選取替代路線需提前變換車道時使用。 

5.改善構想檢核程序之建構 

檢討前期計畫的各項課題方案分析程序，發現各牌面改善方案分析

時之考量重點並不相同。但因日後手冊維護作業將可能由非專業研究單

位人員執行，因此構想將各項牌面調整構想的檢核準則制式化，簡化承

辦人員之分析過程。主要的檢核項目係沿用參考手冊中對於既有標誌的

檢核表內容，分為「基本設計元素」、「個別牌面設計」、「多牌面設計」

以及「連續牌面設計」等四大項目。運用四大項目內之個項檢核內容來分

析各調整改善構想，可使承辦人員較容易了解標誌改善構想中可能未納

入考量的因素，或衍生其他問題，從而進行調整、篩選，成為可供進一

步分析的改善方案。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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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指標繪圖軟體設計 

前期計畫所發展的指示標誌繪圖軟體功能說明如第二章，本年期配合

使用者回饋意見及參考手冊內容更新，進行指標繪圖軟體圖形零件、指標

英文字型設計、指標版面擴充、參考手冊網站修訂、軟體手冊撰寫等軟體

功能加強及協助使用者的相關作業。 

4.1 圖形零件命名調整 

4.1.1 原有圖形零件命名規則及問題 

指標繪圖軟體的圖形零件類型包括道路編號、牌面底圖、箭頭、觀光

指標圖形等，在圖檔格式上是選擇 Windows 平台的 WMF 格式及 Autodesk

的 DWG 格式為圖形零件格式。而為利零件管理易於辨識，在檔案的命名

方式，前期計畫中主要是以手冊編號，輔以中文字長度為基礎進行各零件

的編碼，以路口行動指標 301A 為例，除了因應字數長度 2~6 個字而有 B~F

的次分類外，尚需因應不同版面而有次分類，命名規則示意如圖 4.1.1。 

此圖形零件命名方式適用於參考手冊大部分的指標，但對於 301B 路

口行動標誌時，則面臨類型不同的版面(是否直接通達造成的差異)，其中

文字長度皆為 2 時，即無法適用上述規則(參見圖 4.1.2)，故於本年期計畫

訂定更具結構性的命名規則，並利後續圖形零件的整理、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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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前期計畫圖形零件命名方式 

圖 4.1.2 不同類型路口行動 301B 牌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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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命名規則調整 

因應前述指標類型分析及圖形零件管理需求，本年度計畫參考目前軟

體類別庫命名空間方式(包括微軟的.net framework 及 Java)，進行圖形零件

庫命名規則的調整規則如下： 

1.將主要的指標編號與次編碼的格式調整為以「.」(小數點)符號做區隔。 

2.圖形零件的主分類為參考手冊之指標編號。 

3.指標具有多列不同類型者，則依牌面列數按 ROW1、ROW2、ROW3…

遞增命名。 

4.指標具有不同中文字數者，則依中文字數按 CT1、CT2、CT3…遞增命名。 

5.指標中因特殊需求，而有些微差異者，例如：是否有直接通達、直行地

不數目等，造成的差異，則次分類依 TY1、TY2、TY3…遞增命名。 

 

茲以路口行動指標 301A 為例，依上述調整後命名規則，相關圖形零

件與牌面對照示意如圖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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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調整後圖形零件命名方式 

4.2 指標英文字型設計 

考量指標英文字型若採用不同字體時，可能產生英文字寬超出牌面設

計的問題，故於本年度新增英文字型寬度的參數設定方式，以提供使用者

更彈性的產生指示標誌牌面圖檔。 

4.2.1 指標英文字型 

依據「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2.2 節設計元素的規範，「英文與

數字字體部分，高(快)速公路為 Series E(M)…」，以下依國內常見的 Series 

E(M) 字體使用版權規定、限制，分析如下： 



 4-5

1.Roadgeek 2005 Fonts 

(1)Roadgeek 2005 Fonts 中提供一套 Series E(M) 的 True Type 字型檔，其

字體外形主要是近似於 FHWA 的 Series e(M)，另可以由 Roadgeek 網

站說明得到確認 (Roadgeek 2005 Series B, C, D, E, EM, and F are 

intended to approximate the traditional FHWA highway gothic fonts) 

(2)依據字型使用說明：此字體僅可免費使用在教育、娛樂等用途上，但

是不允許使用在展示圖形的商業用途或網頁上(包括使用在高速公路

指示標誌上)，若有此方面需求，則需與其他專業字體廠商聯繫。 

(3)Roadgeek 字型網站近日已關閉。(http://www.triskele.com/) 

2.FHWA 字型 

FHWA 字 型 軟 體 版 權 和 商 標 是 隸 屬 於 DGI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此套字型軟體也被國際版權法和商標法和國際條約規定所

保護。其使用方式概述如下： 

(1)此字型軟體可安裝在同一區域中不超過五台主機，但不能裝在區域網

路的伺服器上，除非使用者另向 DGI 購買授權。 

(2)DGI 不允許此字型軟體安裝在廣域網路。 

(3)DGI 禁止此字型軟體發布給其它單位，亦禁止各單位、企業間轉讓，

除非他們直接向 DGI 購買。 

(4)DGI 禁止在其他操作環境修改此字型軟體除非已經向 DGI 提過書面

的事先申請。 

由上述分析可以發現不論Roadgeek 2005 Fonts、FHWA的 Series E(M)

就其使用版權、使用規定，皆不適宜內含於本計畫發展之指示標誌牌面

繪圖軟體，因此沿續期計畫製作之指標調校字體，本年期調整部份英文

字體及間距後，調校字體與 Series E(M)比較如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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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Series E(M)、Liberation Sans Bold 與調校字體比較 

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字體拉寬使實

心包圍區加大

縮短向外突出

部份，避免與其

他字體相連 

使連結處弧度

更加平滑增加

視覺上厚實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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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內縮以調大開口

內縮避免

與 8 混淆

增加字體斜

線寬度

內縮以

調大開

口

增加空白

區域範圍

增加

實心

包圍

內縮以

調大開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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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使連

結處

弧度

更加

平滑

增加

視覺

上厚

實度

增加實

心包圍

區範圍 

增加實

心包圍

區範圍 

內縮以

調大開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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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參考 Series 
E(M)中間

橫槓內縮

統

一

斜

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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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參考 Series 
E(M)中間

橫槓內縮

統一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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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統一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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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增加 Q
的辨識

度

增加 Q
的字尾

辨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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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統一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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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縮減寬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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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統一斜切

統一斜切

統一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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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統一斜切 

統一斜切

統一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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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統一斜切

統一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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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參考 Series 
E(M)用以將

I 與 l 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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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統一斜切

統一斜切 

統一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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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統一斜切 

縮減寬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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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E(M) Liberation Sans Bold 調校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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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能有更清楚比較 Series E(M)的字體與本計畫設計調校字體差

異，本研究另製作路口行動 301A、交流道出口預告牌面指標圖形，再由

指標牌面公司以指標牌面貼紙材質進行牌面的製作，以了解相關字型在

真實牌面上的差異，相關資料列表如下。 

表 4.2-2 現用牌面字體與調校字體之對照 

路口行動 301A 牌面 

(中文字體：微軟正黑體；英文字體：Arial)

路口行動 301A 牌面 

(中文字體：微軟正黑加粗體；英文字

體：調校字體) 

新 莊

蘆 洲

林 口
Luzhou

Linkou

107甲

108

108
 

新 莊

蘆 洲

林 口
Luzhou

Linkou

107甲

108

108
 

路口行動 301A 牌面試作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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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道出口預告 409A-3 

(中文字體：微軟正黑加粗體；英文字體：

Series EM) 

交流道出口預告 409A-3 

(中文字體：微軟正黑加粗體；英文字體：

調校字體) 

線
RIGHT LANE
右

林 口 龜 山
Li n k ou Gu i sh a n

105

線
RIGHT LANE
右

林 口 龜 山
Linkou Guishan

105

交流道出口預告 409A-3 牌面試作現況照片 

 
 

4.2.2 英文字型參數檔的定義 

而為利各字體皆能適用於本計畫發展的指示標誌繪圖軟體中，因此

在本年度增加英文字體參數化的功能。考量字型參數檔僅需涵括英文字

體及數個特殊符號，資料量不多，因此在參數檔格式選取上，採用 XML

格式，英文字型參數檔格式定義說明如下： 

(1)檔案格式採用 XML，使用者可利用一般文書編輯器自行擴充其它英

文字體檔。 

(2)一種字體檔對映一個參數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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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定義大、小寫英文、數字、空格、「’」、「-」、「.」等字元的寬度參

數。 

(4)各字元的寬度參數值，需在 AutoCAD 中做實際量測。字元在 AutoCAD

量測寬度時，其字的 Height 參數值定義為 60 單位。 

 

圖 4.2.1 FHWASeriesEm.xml 設定檔畫面 

 
3.英文字型格式檔的設定 

配合前述參數檔的設計，修正指標繪圖程式設定畫面，增加對應的

英文字型大小的設定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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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字型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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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文輸入寬度的警示 

依據使用者輸入的英文字元內容，配合前述英文字體寬度，在使用

者輸入過長英文字元時，程式將給予警告提示。 

 

英譯長度符合時畫面 英譯長度太長時警示畫面 

圖 4.2.3 地(路)名英譯警示畫面 

4.3 指標版面擴充 

本年期配合使用者實際需求及參考手冊指標版面的調整，進行相關指

標牌面類型的擴充及修正，內容如下述： 

4.3.1 路口行動指標 301B 

1.指標特性 

路口行動指標是用於指示交岔路口各轉向所通往之地點、方向及路

線編號。 

2.指標版面更新 

前期計畫 301B 僅有類型 1 的版面，本年度計畫依直行通達地名數、

是否能直接通達等選項，新增類型 2、類型 3 及類型 4，版面新增成果如

圖 4.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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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路口行動指標 301B 新增版面 

4.3.2 路口預告指標 302B 

1.指標特性 

路口預告指標是用於預告行車路線可通往之地點、方向及路線編

號。適用於車流量大、路型複雜或車道數多等可能導致用路人來不及反

應之路口。 

2.指標版面更新 

前期計畫 302B 僅有類型 1 的版面，本年度計畫依直行通達地名數、

是否能直接通達等選項，新增該項指標增加類型 2、類型 3 及類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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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路口預告指標 302B 新增版面 

4.3.3 地名里程指標 406-1 

1.指標特性 

地名里程指標 406-1 是用於確認主線通往地點與里程。 

2.指標版面更新 

前期計畫 406-1 僅能有單 1 道路編號，本年度計畫增加其它位置道

路編號展繪，成果如圖 4.3.3。 

 

 

圖 4.3.3 地名里程路口預告指標 302B 版面調整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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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交流道名稱指標 415 

1.指標特性 

交流道名稱指標 415 是用於為指示交流道編號與中文名稱。 

2.指標版面更新 

前期計畫並未完成 415 牌面的展繪，本年度計畫此牌面各類型名稱

指標牌面的展繪，成果如圖 4.3.4。 

 

圖 4.3.4 交流道名稱指標 415 

4.3.5 新增 AutoCAD 相容版本 

1.向量圖形匯出方法 

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在控制 AutoCAD 2006~2011 版本繪製指示

標誌牌面圖時，係透過 COM Interop 與 AutoCAD 所提供的 COM 物件溝

通，進而控制 AutoCAD 輸出向量式的指標圖形成果(參看圖 4.3.5)，目前

能夠跨版本使用的基礎在於 AutoCAD 本身的基礎 API 部份無太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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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才能達到，本年期在針對 AutoCAD 2011 進行開發測試。 

 

圖 4.3.5 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與 AutoCAD 程式運作關係圖 

2.AutoCAD 2011 參數調整 

配合 AutoCAD2011 相關版本資訊變更，進行下列繪圖軟體程式的調

整： 

(1) 調 整 AutoCAD 版 本 號 ， 在 AutoCAD 2009 時 版 本 號 為

“AutoCAD.Application.17＂，但在 AutoCAD 2011 時則已變更為

“AutoCAD.Application.18.1＂。 

(2)調整參考函式庫代碼，在 AutoCAD 2009 時版本名稱為：AutoCAD 

2009 Type Library，而在 AutoCAD 2011 版本則變更為：AutoCAD 2011 

Type Library。 

(3)調整參考另一函式庫 AXDBLib，在 AutoCAD 2009 版本名稱為

AutoCAD/ObjectDBX Common 17.0 Type Library，而在 AutoCAD 2011

的版本則已變更名稱為 AutoCAD/ObjectDBX Common 18.0 Type 

Library。 

(4)測試指標繪圖軟體的展繪基本指令與 AutoCAD 2011 的相容性。 

 

3.修訂成果 

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經修正後，已可正常在 AutoCAD 2011 環境

下輸出向量指標檔案。使用者僅需安裝本計畫提供之程式，操作後即可

於輸出畫面中的向量圖輸出處，選取 2006~2011 其中一版本並匯出。

AutoCAD 2011 版本的範例輸出結果畫面如圖 4.3.6 所示。 

指標繪圖軟體 

(RCW Object+ 
CLR) 

ActiveX 
Automation 

AutoCAD2006 
~ 

AutoCA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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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指標匯出至 AutoCAD 2011 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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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參考手冊網站修訂 

4.4.1 更新手冊下載 

運研所已完成指標參考手冊 98 版，故於本年度計畫中將 pdf 格式參

考手冊放置於參考手冊網站供使用者下載，更新後手冊下載頁面如圖 4.4.1

所示。 

 

圖 4.4.1 參考手冊網站「手冊下載」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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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更新繪圖軟體 

本年度亦將指標繪圖軟體、輔助規劃軟體放置於網站上提供使用者下

載試用，更新後頁面如圖 4.4.2 所示。 

 

圖 4.4.2 參考手冊網站「軟體下載」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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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更新教材下載 

本年度亦將手冊、指標繪圖本年度軟體教育訓練相關教材、資料置於

網站上提供使用者下載參考，更新後頁面如圖 4.4.3 所示。 

 

圖 4.4.3 參考手冊網站「教材下載」頁面 

4.5 軟體手冊撰寫 

本年度計畫軟體技術移轉部分包括技術手冊及使用手冊的撰寫。現階

段完成技術手冊撰寫部分，技術移轉教育訓練則與後續維護管理單位辦

理。而為使各系統之不同設備均能呈現正確的內容資訊，將分別針對各系

統之原始程式碼與資料庫格式定義加以說明，以便軟體後續維護人員遇到

功能無法執行時，可檢視錯誤以恢復軟體運作。 

4.5.1 技術手冊摘要 

手冊內容概分為開發/編譯環境、組態配置檔案、軟體程式原始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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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資料庫內容，簡要摘錄如下： 

1.開發/編譯環境 

本軟體名稱為指示標誌繪圖軟體，模組代碼為 TSingDesign，目前版

本已開發到 1.0.13，開發與編譯環境為 Microsoft Visula Studio 2008 平台

上建立，相關程式參見表 4.5-1。 

表 4.5-1 指示標誌繪圖軟體環境說明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 
AutoCAD 2007 
BetterWMF for AutoCAD 
FontLAB Studio 5 

開發/編譯環境 

WinCHM 

2.組態配置檔案 

指示標誌繪圖軟體內組態檔案之路徑位置，詳見表 4.5-2。 

表 4.5-2 組態配置檔案一覽表 
組態配置檔案 說明 

\Menu\EXML 英文字型參數檔案儲存路徑位置 

\Menu\JPG 功能表中各個指標範例圖形的儲存路徑位置 

\Menu\XML 各指標的參數檔儲存路徑位置 
\版面\CXML 高速公路里程牌參數儲存路徑位置 
\版面\DWG 指標牌面版面 DWG 格式零件儲存路徑位置 
\版面\WMF 指標牌面版面 WMF 格式零件儲存路徑位置 
\版面\XML 指標牌面內定參數儲存路徑位置 
\圖元\DWG 指標牌面圖形 DWG 格式零件儲存路徑位置 
\圖元\Gif 指標牌面圖形 Gif 格式零件儲存路徑位置 
\圖元\WMF 指標牌面圖形 WMF 格式零件儲存路徑位置 
\箭頭\DWG 指標牌面箭頭 DWG 格式零件儲存路徑位置 
\箭頭\JPG 指標牌面箭頭 JPG 格式零件儲存路徑位置 
\箭頭\WMF 指標牌面箭頭 WMF 格式零件儲存路徑位置 

3.軟體原始程式碼 

原始程式碼之各程式檔案名稱、位置及其說明，詳見表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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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軟體原始程式碼清冊 
程式位置 程式檔案名稱 程式描述 

TSignDesign\Setup *.exe、*.msi 編譯後產生的安裝程式 

TSignDesign\Sign *.vb、*.dll 指標物件定義檔 

TSignDesign\SignValiableChange *.vb、*.dll 指標物件格式轉換物件定義檔 

TSignDesign\SignValiableCheck *.vb、*.dll 指標物件正確否確認物件定義檔 

TSignDesign\TSingDesign *.vb、*.resx、*.vbproj 指標繪圖軟體的啟始頁面檔 

 *.chm 說明檔 

 sign.* 資料庫定義檔 

TSignDesign\TSingDesign\bin * 程式編譯的執行檔 

TSignDesign\TSingDesign\My Project * 程式定義檔 

TSignDesign\TSingDesign\obj * 編譯過程產生的中介檔案 

TSignDesign\TSingDesign\Picture *.jpg 主程式標題影像 

TSignDesign\TSingDesign\Resources *.jpg、*.png、*.gif、*.xml 程式使用的資源檔 

TSignDesign\TSingDesign\SubClass *.vb 程式運算所需的物件定義檔 

TSignDesign\TSingDesign\SubForm *.vb、*.resx 程式執行的畫面定義檔 

TSignDesign\TSingDesign\SubModule *.vb 程式啟動及其它所需的副程式 

4.指標資料庫格式定義 

標誌牌面資料庫內容說明如下。 

(1)指標版面資料表 

指標版面資料表係用於儲存牌面的底稿內容，詳細欄位定義參

見表 4.5-4 所示。 

表 4.5-4 指標版面資料表欄位定義 
欄位名稱 資料格式 欄位大小 說明 

ID 數字 長整數 主鍵 
SignID 文字 20 指標編號(依參考手冊定) 
MockID 文字 9 指標版面編號 

HV 數字 整數 直立或橫式牌面 
WordMax 數字 整數 指標最大中文字數 
WMFname 文字 9 版面對應 WMF 格式檔 
DWGname 文字 9 版面對應 DWG 格式檔 
FontSize 數字 單精度 指標計算中文字高值 
AType 布林值 1 是否需符合擠型鋁標準 

X 數字 雙精度 X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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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名稱 資料格式 欄位大小 說明 
hX 數字 雙精度 X 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Y 數字 雙精度 Y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hY 數字 雙精度 Y 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idth 數字 雙精度 版面寬度(以公分為單位) 
hWidth 數字 雙精度 版面寬度(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High 數字 雙精度 版面高度(以公分為單位) 
hHigh 數字 雙精度 版面高度(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DwgX 數字 雙精度 版面在 AutoCAD 的寬度(cm) 
DwgY 數字 雙精度 版面在 AutoCAD 的高度(cm) 
Outline 數字 單精度 版面邊界框厚度(cm) 

Reference 文字 40 註解 

(2)圖形版面資料表 

圖形版面資料表係用於描述圖形零件於指示牌面的位置內容，

詳細欄位定義參見表 4.5-5 所示。 

表 4.5-5 圖形版面資料表欄位定義 
名稱 類型 大小 說明 
ID 數字 長整數 主鍵 

圖形 ID 文字 6 圖形對應版面序號 
MockID 文字 9 指標版面編號 

Style 數字 整數 指標中箭頭是否分為左右不同型態

SZone 數字 整數 指標中分區序號 
EFont 文字 10 英文字型名稱 

X 數字 雙精準數 X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hX 數字 雙精準數 X 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Y 數字 雙精準數 Y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hY 數字 雙精準數 Y 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CenterX 數字 雙精準數 圖形中心 X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CenterhX 數字 雙精準數 圖形中心 X 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CenterY 數字 雙精準數 圖形中心 Y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CenterhY 數字 雙精準數 圖形中心 Y 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idth 數字 雙精準數 圖形寬度(以公分為單位) 
hWidth 數字 雙精準數 圖形寬度(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High 數字 雙精準數 圖形高度(以公分為單位) 
hHigh 數字 雙精準數 圖形高度(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Reference 文字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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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圖形零件資料表 

圖形零件表係用於描述圖形零件的內容。詳細欄位定義參見表

4.5-6 所示。 

表 4.5-6 圖形零件表欄位定義 
名稱 類型 大小 說明 

DWGID 文字 6 主鍵 
DWGname 文字 20 零件對應 DWG 格式檔 

CenterX 數字 雙精準數 零件中心 X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CenterY 數字 雙精準數 零件中心 Y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Width 數字 雙精準數 零件寬度(以公分為單位) 
High 數字 雙精準數 零件高度(以公分為單位) 

Reference 文字 40  

(4)中文段落資料表 

中文段落資料表係用於記錄中文字於指示牌面的位置資訊，詳

細欄位定義參見表 4.5-7 所示。 

表 4.5-7 中文段落資料表欄位定義 
名稱 類型 大小 說明 
ID 數字 長整數 主鍵 

中文段落 ID 文字 6 中文段落對應版面序號 
MockID 文字 9 指標版面編號 

Style 數字 整數 指標中箭頭是否分為左右不同型態

SZone 數字 整數 指標中分區序號 
Font 文字 10 中文字體 

Fontsize 數字 單精準數 預設中文字大小 
Brush 文字 10 預設中文字顏色 

X 數字 雙精準數 X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hX 數字 雙精準數 X 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Y 數字 雙精準數 Y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hY 數字 雙精準數 Y 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idth 數字 雙精準數 中文段落寬度(以公分為單位) 
hWidth 數字 雙精準數 中文段落寬度(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High 數字 雙精準數 中文段落高度(以公分為單位) 
hHigh 數字 雙精準數 中文段落高度(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中文排版 ID 文字 6 中文段落排版方式 
Reference 文字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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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文排版資料表 

中文排版資料表係用於描述在中文段落中各個中文字的排列方

式。考量目前牌面上中文字體以不多於 6 個字為限，因此依據軟體所

需定義下列類型的欄位，詳細欄位定義參見表 4.5-8 所示。 

表 4.5-8 中文排版資料表欄位定義 
ID 數字 長整數 主鍵 

MockID 文字 6 指標版面編號 
WordN 數字 整數 中文字數 
Word1X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1 中文字 X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Word1hX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1中文字X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ord1Y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1 中文字 Y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Word1hY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1中文字Y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ord2X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 中文字 X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Word2hX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中文字X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ord2Y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 中文字 Y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Word2hY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中文字Y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ord3X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 中文字 X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Word3hX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中文字X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ord3Y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 中文字 Y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Word3hY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中文字Y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ord4X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 中文字 X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Word4hX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中文字X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ord4Y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 中文字 Y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Word4hY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中文字Y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ord5X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 中文字 X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Word5hX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中文字X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ord5Y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 中文字 Y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Word5hY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中文字Y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ord6X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 中文字 X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Word6hX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中文字X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ord6Y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 中文字 Y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Word6hY 數字 雙精準數 位置 2中文字Y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Reference 文字 40 註解 

 

(6)英文段落資料表 

英文段落資料表係用於英文字段落於指示牌面的位置內容。依

據軟體所需定義下列類型的欄位，詳細欄位定義參見表 4.5-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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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9 英文段落資料表欄位定義 
名稱 類型 大小 說明 
ID 數字 長整數 主鍵 

英文段落 ID 文字 6 英文段落對應版面序號 
MockID 文字 9 指標版面編號 

Style 數字 整數 指標中箭頭是否分為左右不同型態 
SZone 數字 整數 指標中分區序號 
Font 文字 10 英文字體 

Fontsize 數字 單精準數 預設英文字大小 
Brush 文字 10 預設英文字顏色 

X 數字 雙精準數 X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hX 數字 雙精準數 X 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Y 數字 雙精準數 Y 座標(以公分為單位) 
hY 數字 雙精準數 Y 座標(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Width 數字 雙精準數 中文段落寬度(以公分為單位) 
hWidth 數字 雙精準數 中文段落寬度(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High 數字 雙精準數 中文段落高度(以公分為單位) 
hHigh 數字 雙精準數 中文段落高度(以中文字高為單位) 

Reference 文字 40 註釋 

 

4.5.2 軟體使用手冊摘要 

手冊內容概分為軟體簡介、軟體安裝、軟體操作、道路指示標誌牌面

設計實例、故障排除與問題回報，簡要摘錄如下： 

1.軟體簡介 

介紹軟體開發目的外，亦包括軟體功能及系統架構的說明。 

2.軟體安裝 

針對系統基本安裝所需求的軟硬體條件，列表說明如表 4.5-10 及表

4.5-11 所示。並將軟體安裝時的步驟及移除軟體的詳細步驟畫面，清楚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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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0 指示標誌牌面自動繪圖軟體基本硬體與作業系統需求 

硬體 基本配備 建議配備 
CPU Core 2 Duo 或相容處理器 1 GHz 以上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3 以上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以上 

Windows 7 SP1 以上 
-- 

滑鼠、鍵盤 必備 -- 

記憶體 最小 1GB  建議 1GB 以上 
系統硬碟空間 剩餘空間 1 GB 以上 剩餘空間 5GB 以上 
其他軟體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 

Autodesk AutoCAD 2006 
-- 

螢幕 VGA 等級, 1024x768 或更高 -- 

表 4.5-11 指示標誌牌面自動繪圖軟體必備軟體與元件 

元件 用途說明 
.NET Framework 2.0 執行模擬平台介面程式基本元件 

Autodesk AutoCAD 2006 
至  

AutoCAD 2011 
匯出與展示 DWG 圖檔 

微軟正黑加粗體 指示標誌牌面中文字體 
Series E(M) 高速公路指示標誌牌面英文字體 

Arial 其他指示標誌牌面英文字體 

 
3.軟體操作介紹 

此部份主要將軟體依功能分別加以說明，軟體各部份功能包括： 

(1)啟動選單功能介紹 

(2)建立新指標流程及步驟說明 

(3)讀取指標檔的應用及關聯式指標編輯方法 

(4)批次匯入功能 

(5)軟體參數設定 

(6)輔助說明 
4.道路指示標誌牌面設計實例 

手冊中並將無需輸入資料之牌面設計實例、文字化牌面設計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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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化牌面設計實例、批次匯入設計等軟體依實例，將所需步驟清楚列

示，以利使用者學習參考對照。 
5.故障排除與問題回報 

手冊內容包括軟體使用常見問題與處理方式、意見回覆路徑。 

本年度新增軟體安裝時，程式 Windows Installer 發生 2908 錯誤時，

需刪除的 Registry 路徑：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

tVersion\Installer\UserData\S-1-5-21-1123561945-1935655697-1060284298-

1003\Components\AD95649F068525549B26938D7D18FEA7) 以 及

Regedit.exe 使用畫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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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使用者意見回應 

4.6.1 使用者反應問題 

本年度收集到有關軟體使用的問題包括下述： 

1.高(快)速公路指示標誌的直行地名指示 404 時，無法輸入三個字以上的地

名。(臺中市政府) 

2.幫助的 ICON 無法開啟功能。(臺中市政府) 

3.早期的 AutoCAD 2004~2005 無法輸出指標圖。(世曦、公路總局) 

4.指標軟體安裝在小筆電(解析度 1024*600)，使用時畫面輸入格式會跑

掉。(公路總局) 

5.軟體安裝到一半出現 Windows Installer 2908 錯誤。(公路總局) 

4.6.2 意見回應 

針對使用者上述意見，本年度回應方式如下： 

1.重新修改高(快)速公路指示標誌的直行地名指示 404 版面，以利使用者輸

入三個字以上的地名。 

2.修正幫助的功能，已能正常運作。 

3.考量本計畫並無法取得合法 AutoCAD 2004~2005 軟體，故於使用手冊中

說明軟體需求環境為 2006 以上版本。 

4.重新設計軟體使用介面的展繪方式，以利較特殊規格的小筆電解析度都

能使用。 

5.有關軟體安裝錯誤，納入在使用手冊的常見問題及解答一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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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伍、教育訓練與宣導計畫 

教育訓練及宣導為本期計畫之主要工作項目，前者係針對各級道路主管

機關之實務工作人員、工程顧問與標誌製作廠商等層面人士進行手冊內容介

紹、規則應用及軟體使用之說明；後者則係針對一般用路人進行各類指示標

誌牌面資訊之運用方式，以及如何搭配地圖或導航系統使用。 

5.1 教育訓練 

本計畫進行教育訓練主要的目的在於提供實務人員規劃指示標誌時之

參考依據，並使實務人員熟悉「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以下簡稱『本

手冊』）之內容與軟體操作。另透過實務人員將手冊與軟體應用於道路指示

標誌規劃設計上，使標誌能在判讀能力範圍內，達到充分提供用路人資訊的

功能。 

5.1.1 課程內容大綱 

為能充分向已有相關經驗之各級道路主管機關實務工作人員，傳達本手

冊對於各類型標誌牌面所設定之格式與內容定義，作為其未來在規劃設計作

業上的主要參考依據，本計畫研訂課程內容大綱如下： 

1.手冊部分 

(1)指示標誌設計要點說明。 

(2)一般公路指示標誌類型與應用。 

(3)高(快)速公路指示標誌類型與應用。 

(4)市區道路指示標誌類型與應用。 

(5)其他類指示標誌類型與應用。 

(6)實務經驗交流。 

2.軟體部分 

(1)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概述。 

(2)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操作介紹。 

(3)指示標誌牌面繪圖及修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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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冊與繪圖軟體整合。 

5.1.2 軟體訓練 

本年度針對計畫所設計的指示標誌繪圖軟體進行教育訓練。教育訓練課

程內容規劃如下： 

1.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概述 

繪圖軟體安裝環境、安裝方法、系統需求、各模組功能概略性介紹。 

2.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操作介紹 

繪圖軟體操作方法與步驟介紹，並以實際案例進行解說。 

3.指示標誌牌面繪圖及修改介紹 

AutoCAD 簡介及介紹繪圖軟體輸出之指標格式修改方法。 

4.手冊與繪圖軟體整合 

設定題目讓學員依據手冊之規則進行實作練習，並能在此時間做雙向

的意見交流。 

5.1.3 課程規劃 

在課程規劃上，由於軟體係作為手冊之輔助應用，因此受訓人員必需先

對手冊之內容與架構有所認識，才能進行軟體操作之訓練。考量課程時數的

需要，以及軟體訓練需要有電腦設備之教室，因此參考本所電腦教室規模，

規劃課程內容為 4 梯次，採每週 2 梯次分 2 週舉辦，每梯次為連續 2 天之課

程，可容納 26 人報名。單一梯次之課程計畫如表 5.1-1 與表 5.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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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道路指示標誌設置參考手冊課程計畫表（第一天） 
主題 時段 課程或活動名稱 主要內容 

9:00~9:30 報到  

9:30~10:20 指示標誌設計要點 
指示標誌主要設計元素、牌面規劃與
編排方式、地名選取及英譯原則、里
程計算原則、其他注意事項等 

10:20~10:40 休息  

10:40~11:30 一般公路指示標誌類
型與應用 

一般公路各類指示標誌編排結構、設
置方式、牌面關聯性等應用原則 

11:30~12:10 市區道路指示標誌類
型與應用 

市區一般道路與快速道路各類指示
標誌編排結構、設置方式、牌面關聯
性與地(路)名選取等應用原則 

12:10~13:30 午餐與午休  

13:30~14:20 高(快)速公路指示標
誌類型與應用 

高(快)速公路各類指示標誌編排結
構、設置方式與地名連貫性等應用原
則 

14:20~15:00 其他類指示標誌類型
與應用 

包括觀光遊樂地區、各類遊憩區、機
關場站等指示標誌編排結構、設置方
式等應用原則 

15:00~15:20 休息 茶點供應 

手冊內
容與應
用 

15:20~16:20 實務經驗交流 
學員以自身之實務經驗，探討手冊之
實用性、解決問題的效果以及未來改
進的方向 

表 5.1-2 道路指示標誌設置參考手冊課程計畫表（第二天） 
主題 時段 課程或活動名稱 主要內容 

9:00~9:30 報到  

9:30~10:20 指示標誌繪圖軟體概
述 

繪圖軟體安裝環境、安裝方法、系
統需求、各模組功能概略性介紹 

10:20~10:40 休息  

10:40~12:10 指示標誌自動繪圖軟
體操作介紹 

繪圖軟體操作方法與步驟介紹，並
以實際案例進行解 

12:00~13:30 午餐與午休  

13.30~14.20 指示標誌繪圖及修改
介紹 

AutoCAD 簡介及介紹繪圖軟體輸出
之指標格式修改方法 

14:20~15:00 手冊與繪圖軟體整合
(一) 

以設定題目讓學員依據手冊之規則
進行實作練習 

15:00~15:20 休息 茶點供應 

15:20~16:00 手冊與繪圖軟體整合
(二) 實際案例由學員實際上機操作 

軟體應
用訓練 

16:00~16:30 意見討論及心得交流 訓練心得分享與建議 



5-4 

5.1.4 執行狀況與主要意見 

1.執行狀況 

本期計畫之教育訓練辦理時間係於 100 年 9 月 13~16 日以及 10 月

11~14 日，假本所 10 樓會議室與 6 樓電腦教室辦理。報名採線上方式，提

供各級道路主管機關以及主要的工程顧問機構人員參加。各單位分配員額

如表 5.1-3 所示，各梯次實際參與人數如表 5.1-4 所示。 

表 5.1-3 教育訓練各單位分配員額表 
單位名稱 名額 單位名稱 名額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2 交通部公路總局 2 
內政部營建署道路工程組 2 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2 
內政部營建署道路交通規劃隊 2 景美工務段 1 
  中和工務段 1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 2 中壢工務段 1 

拓建工程處 2 復興工務段 1 
北區工程處 2 新竹工務段 1 

關西工務段 1 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2 
中壢工務段 1 苗栗工務段 1 
內湖工務段 1 台中工務段 1 
木柵工務段 1 彰化工務段 1 
頭城工務段 1 南投工務段 1 

中區工程處 2 谷關工務段 1 
斗南工務段 1 埔里工務段 1 
南投工務段 1 信義工務段 1 
大甲工務段 1 員林工務段 1 
苗栗工務段 1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2 

南區工程處 2 高雄工務段 1 
屏東工務段 1 潮州工務段 1 
岡山工務段 1 台東工務段 1 
白河工務段 1 甲仙工務段 1 
新營工務段 1 關山工務段 1 

臺北市政府交通局 1 澎湖工務段 1 
臺北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2 楓港工務段 1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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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教育訓練各單位分配員額表(續) 
單位名稱 名額 單位名稱 名額

基隆市政府交通旅遊局 2 
交通部公路總局(續)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2 

新竹市政府交通處 2 頭城工務段 1 
臺中市政府交通處 2 南澳工務段 1 
嘉義市政府交通處 2 獨立山工務段 1 
臺南市政府交通處 2 洛韶工務段 1 
臺北縣政府交通局 2 玉里工務段 1 
桃園縣政府交通處 2 第五區養護工程處 2 
新竹縣政府工務處 2 斗南工務段 1 
苗栗縣政府工務局 2 水上工務段 1 
臺中縣政府交通旅遊局 2 新營工務段 1 
彰化縣政府工務處 2 新化工務段 1 
雲林縣政府工務處 2 曾文工務段 1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2 阿里山工務段 1 
嘉義縣政府交通局 2 西濱快速公路北區臨時工程處 2 
臺南縣政府工務處 2 西濱快速公路中區工程處 2 
高雄縣政府觀光交通處 2 西濱快速公路南區臨時工程處 2 
屏東縣政府工務處 2 東西向快速公路南區工程處 2 
宜蘭縣政府建設處 2 東西向快速公路高南區工程處 2 
花蓮縣政府工務處 2 亞聯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臺東縣政府工務處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澎湖縣政府工務局 2 昭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金門縣政府交通旅遊局 2 萬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連江縣政府交通局 2 邱穀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易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林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合計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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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教育訓練各梯次報名人數與出席狀況 
梯次 實施日期 報名人數 出席人數 
一 100.09.13~14 23 21 
二 100.09.15~16 29 29 
三 100.10.11~12 28 24 
四 100.10.13~14 30 27 

合計 110 101 
註：報名人數不包含現場報名者。 

2.主要意見 

四梯次課程中，參與學員亦基於自身工作經驗對手冊與軟體提出相關

意見，彙整如下說明。 

(1)手冊部分 

①就字體大小與牌面之關係部分，如何決定字體大小？ 

此係參考日本計算公式歸納結果。 

②「市區」字樣是否一定要使用較小 5/6h 的字高？ 

「市區」字樣本身非屬地名，故以較小字體呈現以與地名作區隔。 

③方向里程設置形式？ 

原則上設置於 T 字型路口需左右轉處、路側或無法設置懸臂桿

柱之處。 

④路線方位之直行方向是否皆設置？ 

原則上需設置，以作為方向確認用（主線過路口直行或支道左右

轉進主線後確認）。 

⑤市區圖形化牌面是否除了路名外可使用地名？ 

本研究規劃此牌面內容呈現較小範圍，故以路名顯示，未來可視

需要探討放置地名形式。 

⑥路名標誌箭頭是否可調整角度？ 

本研究手冊規劃目前為固定樣示，主要考量牌面產生軟體開發難

易度，未來可視需要探討路名標誌箭頭調整角度課題，但亦應考量斜

角之三角形箭頭不易判別方向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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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市區快速道路方向指示（向上箭頭）與車道指示（向下箭頭）同時並

列，是否會造成混淆？ 

本研究提出之協調性原則為參考原則，主要認定車道指示使用於

前一匝道，過匝道後仍需以方向指示重新導引車道上的車流，故以方

向指示處理。 

⑧市區快速道路方向指示與車道指示(含快速道路路名標誌)牌面上白

線分隔之意義何在？ 

由於市區快速道路一般並未予以編號，且聯絡對象多以道路名稱

表示，故此牌面是將快速道路路名告示整合在同一塊牌面，為避免與

可聯絡之道路名稱混淆，故以白線分隔。而將快速道路路名告示設置

於匝道入口，用以告知用路人已進入此快速道路。 

⑨高(快)速公路之英文大寫字高是否應為中文之 2/3？ 

設置規則規定的 1/2 高度係為下限，實際運用時可考量行車速度

或用路人視讀需要等因素放大英文字高比例。 

⑩機關(構)名稱與觀光遊樂地區名稱之字數可否放寬限制？ 

考量指示標誌並非機關(構)或觀光遊樂地區之招牌，且在高速行

車之下過多字數恐無法及時為駕駛人完全吸收，反而失去導引的效

果，因此原則上仍希望能在不致誤判的狀況下簡化名稱。若無法簡化

字數至 6 個中文字以內，則可使用兩行資訊空間僅標示一處地點之名

稱，但此部分本研究不納入標準圖與牌面繪圖軟體內。 

(2)軟體部份 

①部分牌面的輸入地(路)名字數過長時，無法產生牌面。(例：【404】、

【406】、【408-1】) 

②替代道路牌面，無法指向 2 組地名。 

③無共線路線標號排列牌面。 

④【601】系列的版型，英文的部分有誤。 

⑤【301A】輸入 6 個中文字，間距有問題。 

上列五點意見已納入新版指標繪圖軟體中修正。 

⑥希望能納入附牌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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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牌因其內容與編排尚無明確可循的規則，目前並未考量將其納

入軟體開發規劃。 

5.2 宣導計畫 

本研究基於落實研究成果以及了解施行的效果，對於研究成果進行宣導

以及施行成效調查，主要之對象為一般用路人，此係考量道路指示標誌之效

果與用路人最為直接相關，故對於用路人亦需加強宣導告知道路指示標誌分

類與類別，以及如何使用地圖規劃路線，並利用指示標誌尋找正確的路線與

位置，使用路人於實際道路行駛時能夠快速明確的認知與判斷。 

5.2.1 宣導內容與目的 

本計畫宣導內容以及目的主要包括： 

1.各類型標誌的分類與定義簡介，同時針對用路人容易混淆的內容差異舉例

說明。 

2.以地圖規劃行駛路線的方法：使用路人養成上路前先規劃的習慣，避免匆

忙上路卻無所適從。 

3.在路上利用指示標誌的方法：透過標誌牌面對方向、道路編號與地名等資

訊的提供，使用路人得以立即確認行車方向，提早因應。 

4.與導航系統的配合：使用路人在使用導航系統時得以搭配實際的指示標誌

確認行車方向，提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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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各種媒體宣導規劃 

考量各種媒體之呈現型式、深度與閱讀時間等特性均有所不同，因此初

步規劃各種媒體宣導之方式如下： 

1.網路 

網路因為具有互動性高以及可按層級區分的特性，因此可規劃建置各

類型標誌之解說畫面，未來更可納入互動式測試遊戲，加深用路人印象。 

2.平面媒體與宣導摺頁 

兩者均沒有閱讀時間的限制，但需考量版面空間有限；而宣導摺頁則

可使用較大的版面空間。因此在內容深度上，基本上可使用網頁內容作為

基礎，細節的呈現上，平面媒體需依標誌內容分類分別製作單頁廣告；宣

導摺頁則可將網頁中各類型標誌之解說予以濃縮後製作，研提範例如附錄

七所示。 

宣導摺頁未來將置放於交通部所屬各遊客中心、鐵公路航空海運場

站、國道休息站與服務區、便利商店與加油站等，供用路人索取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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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法規修訂建議 

6.1 現行法規檢討 

現行法令中與本研究最具相關性者，即為設置規則以及「交通工程手冊」

等兩種。目前兩者之最新版本，前者為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11 日交通部交

路字第 1000003391 號令、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1000870925 號令增訂發布；後

者則為 99 年 12 月 31 日交通部交技(99)字第 090012712 號令頒部修訂。但目

前依照交通部之政策發展方向，未來「交通工程手冊」將修訂為「交通工程

規範」，朝向僅作政策性與原則性的定義說明，詳細的技術規範則授權由各

級道路主管機關自行訂定。 

檢視其內容並配合交通部之政策走向，就指示標誌之範疇而言，尚有下

列需要調整或加強之處： 

1.色彩定義 

目前係以臺灣區塗料油漆工業同業公會於民國 76 年審定之劃一編號

為準，無法因應標誌與號誌等非使用油漆呈現之色彩定義。雖然反光片明

訂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4345 之規定辦理，但現今標誌繪製均採電腦

繪圖處理，在印製圖說時公會之色彩編號並未有相對的電腦標準色號對

應，往往因螢幕顯示或印表機列印品質不同，而與實際規範色彩產生差異。 

2.標誌系統擴充 

在本研究中所研訂的各類型指示標誌，在現行法令中對於一般公路、

高(快)速公路、路名標誌，以及其他類型中有關觀光地區、政府機關、運

輸場站以及輔助類型的指示標誌均已有所描述，然而如替代道路標誌目前

仍處於試辦狀態，因而未納入法令條文中予以規範。而在五都升格後，高

(快)速公路穿越市區的路段之功能亦需提供類似市區快速道路之服務性

質，相關指示標誌系統應針對都會區之使用特性擴充，並將適用範圍擴及

市區快速道路。 

3.雙語化 

為促進觀光並推動國際化，指示標誌採中英文並列之雙語化已是既定

的推動方向，然現行法令中部分標誌之樣式仍僅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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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統化的應用範例 

台灣本島高(快)速公路系統日益普及，路網結構與交流道型式均日趨

複雜，因此指示標誌的應用得當與否，對於能否達到適切地導引用路人的

目標有相當關鍵的影響。也因此在相關規範中，應對於高(快)速公路以及

市區快速道路各項指示標誌的應用，加強其說明與圖例。 

5.標準字體部分 

目前兩法規所附之英文數字字型接近 FHWA 之 Series E Modified 字

體，但該字體於美國係以應用於高(快)速公路上為主，對於以英語為輔的

我國一般公路甚至市區道路指示標誌而言，有間距過大且字體過粗的疑

慮。 

6.2 相關意見彙整 

本研究依據上述法令修訂原則，邀集專家學者與各級公路主管機關代

表，於民國 100 年 11 月 3 日召開法令修定座談會。座談會使用之法令修訂

建議資料詳附錄五，會議紀錄整理於附錄六。以下先就與會代表之發言整理

主要的意見如下： 

1.目前交通部政策確認中央部頒布的「交通工程規範」，將來會以原則性、

政策性、訓示性的規範條文為主，關於執行面規定則由各局依業務的需要

去頒訂。正式的交通工程規範預定於民國 101 年提出，屆時交通工程手冊

將廢止。若將參考手冊納入技術規範並不合適，因為技術規範內容通常已

有一定的位階，就是設計時必須遵循的一些原則。 

2.參考手冊納入法規 

(1)在今年參考手冊結案後認為成果可行的情況下，可以先由交通部轉知相

關單位做參考，如此在執行面上有一個共同的理念和原則，後續在指標

的處理上也比較有一致性。從縣(市)政府角度而言，也比較有依據和規

範來遵循。 

(2)賦予手冊法令位階可使全國比較有一致性的做法。在參考手冊若具備法

令位階後，市區道路、公路，中央和地方主管機關就必須遵照辦理，並

建議手冊中「參考」兩個字刪除。 

3.針對指示標誌軟體或手冊的維護與修訂，因目前公路總局裡面的人力不



6-3 

足，相關的意見和需求累積一段時間，再編列經費請相關單位處理。 

4.有關字型部分 

(1)設置規則只有規定英文和數字是要根據附錄的標準字體表，並沒有提到

字體是美國 FHWA 的 Series E(M)。如果要把字型運用於軟體(autocad

和 windows)的話，就必須要有一個向量的字型檔。公路總局目前省道

和縣道標誌牌面製作的部分，是使用標準字體表規定，字型為美國

FHWA 的 Series E(M)來製作，已經通令各個養護工程處和工務段按照

設置規則來處理。 

(2)設置規則附錄的標準字型是否需要配合進行修改之後，才能夠讓全國統

一採用參考手冊的調校後的字體。另建議配合不同道路層級的牌面大

小，可運用不一樣的字體呈現。 

(3)現有的字型是否需要修訂和變更，例如:中文字體採微軟正黑加粗體；

英文字體為本計畫調校字體。 

(4)建議將設置規則中字體的設定移到交通工程規範做字體的設定，惟交通

工程規範只適用在公路，市區道路和其他道路是否可引用這些規定。 

(5)字體的設置規則第 15 條，中文是依國字方體為準，但並沒有去強調教

育部的國字方體，所以目前只要是方體（黑體字）都可以使用。 

5.市區快速道路系統 

(1)高速公路、快速公路和市區快速道路之指示標誌系統是否能整合，一般

用路人並無法明確區分。 

(2)建議可將設置規則的條文放寬，如此位於都會區的快速公路出口預告標

誌，不只可以標示地名也可以標示路名。 

(3)市區快速道路的定義和圖例的處理，建議朝向因應市區快速道路的特

性，擴充高(快)速公路指示標誌系統的方式處理。 

(4)訂定市區快速道路的指標牌面是否有需要？如果地方政府覺得有處理

的必要，建議應該遵循市區道路的法規體系將市區快速道路的名詞定義

清楚，再納入相關的標誌系統。 

(5)如果市區快速道路相關指示標誌要放入設置規則，建議就現有的高快速

公路系統進行微調、擴充，提供市區快速道路系統使用；或是參考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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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研提的系統，做另外的單獨處理。建議後續就這兩個方案或納入其

他方案進行優缺點的比較，提供後續修法參考。 

6.替代道路系統 

(1) 當初替代道路導引標誌使用螢光黃綠色，是要跟地方指示方向標誌和里

程標誌做區隔，指引用路人使用替代道路。建議可以先提案將替代道路

導引標誌納入規範裡面，後續再做修正。 

(2)臺北市警告標誌試辦是以螢光黃綠色為底板再加上一些警告標誌，主要

是提醒用路人注意。目前是和替代道路導引標誌使用的顏色一樣，但屬

性不一樣，只是試用並不是常態化，也不是依照設置規則來設置的，因

此螢光黃綠色還是可以做為替代道路導引標誌的底色。 

(3)替代道路導引標誌系統目前運用得很廣泛，用路人也了解和習慣替代道

路的指示。建議是否能將替代道路導引系統納入設置規則並成為統一標

準的規範。 

(4)替代道路導引標誌顏色，如果螢光黃綠和其他顏色都不適合的話，可以

參考使用白底，也不會與現有的顏色衝突。 

6.3 法規修訂建議調整 

綜合座談會中各方意見，以及因應交通部的政策方向，調整法規修訂建

議內容如下說明。詳細的條文原文與修訂建議對照表列述於附錄九。 

1.手冊整體法令位階部分 

考量未來「交通工程手冊」即將改訂為「交通工程規範」，並僅作原

則性、政策性、訓示性的規範。建議先由交通部將參考手冊轉送相關指示

標誌設計、管理相關單位，未來交通部完成「交通工程規範」後，各道路

主管機關可就指示標誌部分參考本計畫彙整之參考手冊，訂定供工程司使

用之技術手冊。 

2.個別修訂建議 

參考座談會與期末審查的意見，調整個別修訂建議分別說明如下： 

(1)參考手冊後續發展與維護：建議累積較多議題後，再由公路總局辦理參

考手冊檢討與維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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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數字體：原則上本研究所調校之字體可免費取得，且無版權與使用權

問題，可供各單位在規劃製作指示標誌牌面時使用。至於設置規則之標

準字體，則視各單位需求再行檢討。 

(3)替代道路導引標誌系統：將原規劃納於交通工程手冊中的「替代道路」

系統的配置參考調整至設置規則中，相關的增修條文建議詳附錄九說

明。 

(4)市區快速道路指示標誌系統： 

①由各市區道路主管機關依其業務推動需要，以市區道路法規為基礎，

賦予市區快速道路明確定義。 

②各市區道路主管機關可參考本計畫手冊之內容，定義相關牌面樣式，

並提供配置說明提出修訂法令之需求，或於設置規則中擴充現行高

(快)速公路系統指示標誌的內容彈性，使其符合市區快速道路的特性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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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 

延續第 1 年期計畫成果，本年期計畫的主要工作包括指示標誌相關議題

研究、指標繪圖軟體設計、教育訓練與宣導計畫、法規修訂建議等內容。 

以下針對本計畫第 2 年期之成果加以綜整歸納與說明，並提出未來辦理

建議。 

7.1 結論 

1.配合民國 99 年交通部「指示標誌改善工作小組」對於指示標誌增加標示

生活圈中心城市名稱之試辦計畫，進行用路人問卷調查。經問卷統計結

果，多數受訪者較能接受現行一般公路與高(快)速公路間接通達的表示方

式，但對於試辦計畫所設置牌面內容（將間接通達之地名或到路編號加框）

之理解程度並不高。 

2.對於間接通達標示的必要性方面，大多數受訪者認為有必要標示可間接通

達之地名及可銜接之道路編號。至於間接通達牌面之呈現方式，受訪者於

一般道路牌面較偏好現行牌面呈現方式（不標示路線編號）；而對於高(快)

速公路亦較偏好現行牌面呈現方式，以外加牌面標示間接通達之地名。 

3.對於各項指示標誌檢討議題，經過專家學者與實務單位人員訪談之結果整

理如下： 

(1)預告標誌增加標示路口距離方式  

建議採用加強宣導預告點、行動點及確認點標誌的宣導；而在相

近的路口有必要區分時，可採用加附牌說明路口距離之方式。 

(2) 路段門牌號碼納入路名牌主牌面 

建議設置上在已開發區域內以附牌方式懸掛於既有路名牌下方，

說明左右各一街廓內的門牌號碼，提供用路人確認；但在未開發區域

內則僅使用路名牌即可。 

(3)替代路線之預告牌面箭頭樣式調整 

建議替代路線牌面之預告標誌仍維持現行箭頭樣式，但僅在多車

道公路上選取替代路線需提前變換車道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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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功能修訂 

(1)考量指標繪圖程式圖形元件管理需求，在檔案的命名方式，參考目前軟

體類別庫命名空間方式，將主要的指標編號與次編碼的格式調整為以

「.」(小數點)符號做區隔 

(2)考量字體應用版權、指標牌面設計需求，進行高(快)速公路英文與數字

調校字體的設計，本年期提出新版調校字體，並以調校字體為基礎進行

牌面的試作。 

(3)為利各英文字體能適用於指示標誌繪圖軟體中，本年期增加英文字體參

數化的功能。在參數檔格式選取 XML 格式。 

(4)配合使用者實際需求及參考手冊指標版面的調整，進行 301B、302B、

406-1、415 相關指標牌面類型的擴充及修正。 

(5)增加指標繪圖軟體可以輸出到 AutoCAD 2011 版本的功能。 

(6)參考手冊網站增加手冊、教育訓練教材及新版指標繪圖軟體的下載。 

(7)本年期完成指標繪圖軟體技術手冊及使用手冊的撰寫。 

5.本計畫除上述工作之外，並於民國 100 年 9 月 13~16 日及 10 月 11~14 日

分 4 梯次假本所進行實務人員之教育訓練；另於 11 月 3 日邀集專家學者

與各級公路主管機關代表，於民國 100 年 11 月 3 日召開法令修訂座談會，

獲致各方代表之寶貴意見。 

7.2 後續建議 

1.建議將參考手冊先由交通部轉送相關單位做參考，如此在執行面上有一個

共同的理念和原則，後續在指標的處理上也比較有一致性。至於其他法令

修訂的建議主要包括： 

(1)替代道路導引標誌系統及其用色納入設置規則。 

(2)市區快速道路系統建議先於相關法規明確定義其屬性後，可將現行參考

手冊所研訂的內容與架構納為增修條文，或擴充原有高(快)速公路指示

標誌系統之規範，以能因應市區快速道路的特性。 

(3)部分牌面內容的雙語化。 

2.針對指示標誌軟體或手冊的維護與修訂，考量本計畫委託單位公路總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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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問題，建議累積至一定程度的意見和改善需求後，由公路總局再編列

經費委託辦理修訂。 

3.對於本期計畫所進行的用路人問卷調查與專家學者意見訪談內容，建議在

後續計畫中可擴大訪問範圍、問卷調查區域，並增加樣本數以獲致較具代

表性的結論。 

4.英數字體部分，原則上本研究所調校之字體可免費取得，且無版權與使用

權問題，可供各單位在規劃製作指示標誌牌面時使用。至於設置規則之標

準字體，則視各單位需求再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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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 

附錄 1 『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問卷調查 

【問卷內容】 

您好：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為強化指示標誌的系統化與規格化，委託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研訂「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作為各級道路主管機關之作業參考。為瞭解用路人

對於道路指示標誌的認知情況，與對標誌牌面內各項資訊之需要程度，作為後續手冊內容與

法令修訂的參考。煩請您撥冗回答問卷，本問卷資料僅作為研究之用，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主辦單位：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 

承辦單位：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受訪者性別：[1]男 [2]女 

2. 年齡：[1]30 歲以下  [2]31~ 50 歲  [3]50 歲以上 

3. 居住地區：[1]北部  [2]中部  [3]南部  [4]東部  [5]離島 

4. 您通常每週開車的天數為： 

[1]1 天以下  [2]2~4 天  [3]5~7 天 

5. 若您要前往路況不熟悉的地方，通常會如何規劃行車路線：(單選) 

[1]先查地圖(書面或電子地圖) 

[2]設定導航系統(包含車上或手持導航系統，以及具相同功能之手機) 

[3]先詢問他人 

[4]不先作規劃，上路後再尋找指示標誌行駛 

[5]不先作規劃，上路後再採路邊問路方式 

[6]其他（請概述）_______________ 

 



附 1-2 

第二部分、問卷調查 

一、一般公路部分： 

若您在接近交叉路口處看到如圖 1 的標誌牌面，請問：  

 

圖 1 

1.您認為 提供您哪些資訊（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內容 是[1] 否[2] 不清楚[3] 
(1) 左轉後之道路為台 1 線。    
(2) 左轉後可通往莿桐。    
(3) 左轉後只能通往莿桐。    
(4) 左轉後可由台 1 直接到達莿桐，不需轉

接其他道路。 
   

 請問您有其他上面未列出的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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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若將圖 1 改成圖 2 的樣式 

 

圖 2 

您認為 提供您哪些資訊（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內容 是[1] 否[2] 不清楚[3]
(1) 左轉後之道路為台 1 線。    
(2) 左轉可通往斗六。    
(3) 左轉後可由台 1 直接到達斗六，只是漏列了

公路編號。 
   

(4) 左轉後由台 1 不能直接到達斗六，需再轉接

其他道路才會到，所以不標路線編號。 
   

(5) 左轉後可由另外一條路通往斗六，但剛好這

條路與台 1 線皆位於左轉方向。 
   

 請問您有其他上面未列出的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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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若將圖 1 改成圖 3 的樣式 

 

圖 3 

您認為 提供您哪些資訊（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內容 是[1] 否[2] 不清楚[3]
(1) 左轉後之道路為台 1 線。    
(2) 左轉可以通往斗六。    
(3) 左轉後可由台 1 直接到達斗六。    
(4) 左轉後由台 1 不能直接到達斗六，需再轉接

其他道路才會到，所以要將斗六特別框起來。

   

(5) 斗六因為比較重要或有名，所以要特別框起

來。 
   

 請問您有其他上面未列出的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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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若將圖 1 改成圖 4 的樣式 

 

圖 4 

您認為 提供您哪些資訊（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內容 是[1] 否[2] 不清楚[3]
(1) 左轉後之道路為台 1 線。    
(2) 左轉可以通往斗六。    
(3) 左轉後可由台 1 直接到達斗六。    
(4) 左轉後由台 1 不能直接到達斗六，需再轉接

其他道路才會到，但仍標示左轉後行駛之路

線編號。 

   

(5) 不管直接或間接，左轉後走台 1 線就是可以

到斗六。 
   

 請問您有其他上面未列出的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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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快)速公路部分： 

若您行駛至某個交流道入口匝道前，看到如圖 5 的標誌，請問： 

 

圖 5 
1. 您認為此牌面提供您哪些資訊（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內容 是[1] 否[2] 不清楚[3]
(1)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台 62 線主線。    
(2) 由右前方匝道進入之公路，方向往西。    
(3) 由右前方匝道進入之公路，該方向可直接到

達萬里。 
   

(4) 由右前方匝道進入之公路，該方向只能到達

萬里。 
   

 您可有其他上面未列出的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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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若將圖 5 改成圖 6 的型式 

 

圖 6 
您認為此牌面提供您哪些資訊（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內容 是[1] 否[2] 不清楚[3]
(1)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台 62 線主線，方

向往西。 
   

(2)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1 號主線。    
(3)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3 號主線。    
(4)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萬里。    
(5)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台北。    
(6) 該公路往西方向，不會直接到達台北，需轉

接其他道路才會到，所以不標路線編號。 
   

(7) 台北是由右前方的另外一條路通往。    
(8) 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可經由台 62 線轉

接。 
   

(9) 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是由右前方的另外

一條路通往。 
   

(10) 台 62 線、國道 1 號及國道 3 號共線(即同一

條公路，但有 3 個公路編號)。 
   

 您可有其他上面未列出的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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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若將圖 5 改成圖 7 的型式 

 

圖 7 
您認為此牌面提供您哪些資訊（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內容 是[1] 否[2] 不清楚[3]
(1)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台 62 線主線，方

向往西。 
   

(2)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1 號主線，方
向往西。 

   

(3)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3 號主線，方
向往西。 

   

(4)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萬里。    
(5)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台北。    
(6)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台北，但因台

北比較重要或有名，所以要特別框起來。 
   

(7) 該公路往西方向，不會直接到達台北，需轉
接其他道路才會到，所以要特別框起來。 

   

(8) 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可經由台 62 線轉
接，所以要特別框起來。 

   

(9) 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是由右前方的另外
一條路通往，所以要特別框起來。 

   

(10) 台 62 線、國道 1 號及國道 3 號共線(即同一
條公路，但有 3 個公路編號)。 

   

 您可有其他上面未列出的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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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若將圖 5 改成圖 8 的型式 

 

圖 8 
您認為此牌面提供您哪些資訊（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內容 是[1] 否[2] 不清楚[3]
(1)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台 62 線主線，方

向往西。 
   

(2)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1 號主線。    
(3)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3 號主線。    
(4)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萬里。    
(5)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台北。    
(6) 該公路往西方向，會先直接到達萬里，再直

接到達台北。 
   

(7) 該公路往西方向，不會直接到達台北，需轉
接其他道路才會到。 

   

(8) 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可經由台 62 線轉
接。 

   

(9) 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是由右前方的另外
一條路通往。 

   

(10) 台 62 線、國道 1 號及國道 3 號共線(即同一
條公路，但有 3 個公路編號)。 

   

 您可有其他上面未列出的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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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偏好 
1. 一般公路部分： 

圖 1～圖 4 的範例如圖 9 所示，當駕駛人於 154 線上向西行駛，看到標誌牌面時，

實際上台 1 線並未經過斗六，需在莿桐轉接台 1 丁線才可到達。 

斗六

莿桐

標誌牌位置

 
圖 5 

因此，若在一般公路要標示該路線無法直接到達之地名或路線編號，請選擇您較

能接受的方案。（可複選） 

[1]     [2]     [3]  
[4]均不妥當 
您選擇方案的理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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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快)速公路部分： 
圖 5～圖 8 的範例如圖 10 所示，當駕駛人於台 2 線上向基隆方向行駛，看到標誌

牌面時，實際上台 62 線快速公路並未經過臺北市，需透過兩條國道方可銜接。 

臺北市

 
圖 10 

因此，若在交流道入口要標示高(快)速公路無法直接到達之地名或路線編號，請

選擇您較能接受的方案。（可複選） 

[1]           [2]  

[3]              [4]均不妥當 

您選擇方案的理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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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考量 
1.您認為指示標誌有無必要標示該路線無法直接到達的地名：（單選） 

[1]完全不必要，標示可以直接到達的地名就夠了。 

[2]絕對有必要。請就下列項目選取您認為應該標示的對象：（小題可複選） 

  [a]較重要的地名 

  [b]鄰近的地名 

  [c]其他（請概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不很必要，如牌面有剩餘空間再考慮標示。請就下列項目選取您認為適合標示的

對象：（小題可複選） 

  [a]較重要的地名 

  [b]較鄰近的地名 

  [c]其他（請概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參考圖 10 的狀況，您認為東西向高(快)速公路各匝道入口，是否需標示可銜接國

1、國 3：（可複選） 

[1]應該標示  [2]不需標示  [3]牌面有剩餘空間再標示  [4]能直接銜接再標示 

[5]其他（請概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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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問卷調查分析結果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本項問卷調查合計回收 400份問卷，各地回收數量彙整如下表所示： 
回收地點 樣本數 百分比(%) 
三芝 93 23.3 
福隆 98 24.5 
石碇 79 19.8 
中壢 130 32.5 
總計 400 100.0 

2.受訪者基本特性資料彙整如下表所示： 
項目 類別 次數 百分比(%) 備註 

男 303 75.7 性別 
女 97 24.3 

因駕駛多以男性為主，

故受訪者以男性較多 
30 歲以下 80 20.0 
31~ 50 歲 221 55.3 

年齡 

50 歲以上 99 24.8 

因駕駛多以青壯年為

主，故受訪者年齡層以

31~50 歲較多 
北部 332 83.0 
中部 47 11.8 
南部 8 2.0 
東部 13 3.3 

居住地區 

離島 0 0.0 

因訪問點位於北部，故

北部受訪者較多 

1 天以下 117 29.3 
2~4 天 160 40.0 

每週開車天數 

5~7 天 123 30.8 

每週開車天數以 2~4 天

較多 

先查地圖 
(書面或電子地圖) 270 67.5 

設定導航系統 
(包含車上或手持導航系

統，以及具相同功能之手

機) 

92 22.0 

先詢問他人 26 7.5 
不先作規劃，上路後再尋

找指示標誌行駛 10 2.5 

不先作規劃，上路後再採

路邊問路方式 1 0.3 

若前往路況不

熟悉的地方，通

常會如何規劃

行車路線 

其他 1 0.3 

已有超過半數以上受訪

者，對於不熟悉之目的

地會於上路前先查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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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牌面認知情形 

一、一般公路部分： 

如圖 1 的標誌牌面，請問：  

 

圖 1 

1.對 所提供資訊之解讀（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問項內容 
正確 

答案 

正解 

人數 
正解率(%) 

(1) 左轉後之道路為台 1 線。  399 99.8 

(2) 左轉後可通往莿桐。  391 97.8 

(3) 左轉後只能通往莿桐。  135 33.8 

(4) 
左轉後可由台 1 直接到達莿桐，

不需轉接其他道路。 
 326 81.5 

小結： 
 此題是為分析受訪者對於一般公路現有直接通達標誌版面的認知，由分析結果

可知，用路人能頗能理解現有直接通達標誌版面內容，多數問項之正解率達 80%
以上。 
 唯針對第(3)小題內容，約有 70%的受訪者誤以為只能通往莿桐。可能係因各題

均屬獨立判斷作答，受訪者多會因語意上可以接受就認為是正確的陳述，而未

考慮到邏輯上的問題。 
 其他未列出的想法：不一定、還可以通往很多地方(共 2 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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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若將圖 1 改成圖 2 的樣式 

 

圖 2 

對 所提供資訊之解讀（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問項內容 
正確 
答案 

正解 
人數 

正解率

(%) 
(1) 左轉後之道路為台 1 線。  395 98.8 
(2) 左轉可通往斗六。  393 98.3 
(3) 左轉後可由台 1 直接到達斗六，

只是漏列了公路編號。 
 133 33.3 

(4) 左轉後由台 1 不能直接到達斗

六，需再轉接其他道路才會到，

所以不標路線編號。 
 237 59.3 

(5) 左轉後可由另外一條路通往斗

六，但剛好這條路與台 1 線皆位

於左轉方向。 
 75 18.8 

小結： 
此題是為分析受訪者對於一般公路現有間接通達標誌版面的認知，由分析結果可

知除第(1)及第(2)小題正解率較高外，其餘有關間接通達地點認知之問項，正解率皆偏

低，顯示有多數受訪者對於直接或間接通達的區分並未清楚認知，甚至不會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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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若將圖 1 改成圖 3 的樣式 

 

圖 3 

對 所提供資訊之解讀（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問項內容 
正確 
答案 

正解 
人數 

正解率

(%) 
(1) 左轉後之道路為台 1 線。  397 99.3 
(2) 左轉可以通往斗六。  399 99.8 
(3) 左轉後可由台 1 直接到達斗

六。 
 99 24.8 

(4) 左轉後由台 1 不能直接到達

斗六，需再轉接其他道路才會

到，所以要將斗六特別框起來。

 179 44.8 

(5) 斗六因為比較重要或有名，所

以要特別框起來。 
 142 35.5 

小結： 
 此題是為分析受訪者對於一般公路間接通達標誌版面方案的認知，由第(3)及第

(4)小題有關間接通達地點認知之問項，可知其正解率皆低於前題(現有間接通達

標誌版面)，顯示受訪者較無法了解新間接通達標誌版面的指示方式。 
 針對間接通達地點加框之表示方式，受訪者較未能確切認知間接通達地點之指

示概念，且有部分受訪者認為加框無意義或不習慣。 
 其他未列出的想法：其他上面未列出的想法：不需加框、有框感覺是終點的意

思、加框無意義或沒差、不了解加框的意義、加框可有可無、感覺怪異、不習

慣等(共 9 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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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若將圖 1 改成圖 4 的樣式 

 

圖 4 

對 所提供資訊之解讀：（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問項內容 
正確 
答案 

正解 
人數 

正解率

(%) 
(1) 左轉後之道路為台 1 線。  397 99.3 
(2) 左轉可以通往斗六。  393 98.3 
(3) 左轉後可由台 1直接到達斗

六。 
 83 20.8 

(4) 左轉後由台 1不能直接到達

斗六，需再轉接其他道路才

會到，但仍標示左轉後行駛

之路線編號。 

 206 51.5 

(5) 不管直接或間接，左轉後走

台 1 線就是可以到斗六。 
 327 81.8 

小結： 
 此題是為分析受訪者對一般公路不分直接間接通達標誌版面方案的認知，由第

(3)小題分析結果可知將台 1 線標示於牌面內容中，約 8 成之受訪者會誤認為可

由台 1 線直接到達，不了解需銜接其他道路後才可到達。 
 由第(5)小題可知亦有 8 成以上受訪者認為不管直接或間接左轉走台 1 線就可到

達斗六，顯示對於受訪者而言對於直接或間接通達的認知較模糊，只要最後可

達標示地點即可。 
 其他未列出的想法：最好標示南北方向(共 1 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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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
前
述
一
般
公
路
牌
面
各
方
案
所
提
供
資
訊
之
解
讀
情
形
彙
整
如
下
表
（
各
小
題
均
為
單
選
）：

 

題
序

內
容

 

方
案
一
正
解
率

 
(現

行
標
示
方
式

) 

 

方
案
二
正
解
率

 
(加

框
標
示
間
接
通
達
地
名

)  

方
案
三
正
解
率

 
(不

分
直
接
間
接
通
達
地
名

) 

 

(1
) 

左
轉
後
之
道
路
為
台

1
線
。

 
98

.8
%

 
99

.3
%

 
99

.3
%

 
(2

) 
左
轉
可
通
往
斗
六
。

 
98

.3
%

 
99

.8
%

 
98

.3
%

 
(3

) 
(方

案
一

)左
轉
後
可
由
台

1
直

接
到

達
斗
六
，
只
是

漏
列
了
公
路
編
號
。

 
(方

案
二
、
三

)左
轉
後
可
由
台

1
直

接
到

達
斗
六
。

33
.3

%
 

24
.8

%
 

20
.8

%
 

(4
) 

(方
案
一

)左
轉
後
由
台

1
不

能
直

接
到

達
斗
六
，
需

再
轉

接
其

他
道

路
才
會
到
，
所
以
不
標
路
線
編
號
。

(方
案
二

) 
左
轉
後
由
台

1
不

能
直

接
到

達
斗
六
，

需
再

轉
接

其
他

道
路

才
會
到
，
所
以
要
將
斗
六
特
別

框
起
來
。

 
(方

案
三

) 
左
轉
後
由
台

1
不

能
直

接
到

達
斗
六
，
需

再
轉

接
其

他
道

路
才
會
到
，
但
仍
標
示
左
轉
後
行
駛

之
路
線
編
號
。

 

59
.3

%
 

44
.8

%
 

51
.5

%
 

(5
) 

(方
案
一

)左
轉
後
可
由
另

外
一

條
路

通
往
斗
六
，
但

剛
好
這
條
路
與
台

1
線
皆
位
於
左
轉
方
向
。

 
(方

案
二

)斗
六

因
為

比
較

重
要

或
有

名
，
所
以
要
特

別
框
起
來
。

 
(方

案
三

)不
管

直
接

或
間

接
，
左
轉
後
走
台

1
線
就

是
可
以
到
斗
六
。

 

18
.8

%
 

35
.5

%
 

81
.8

%
 

註
：
若
問
題
的
命
題
本
身
是
不
正
確
的
陳
述
，
則
其
正
解
率
係
採
取
選
擇
「
否
」
者
所
佔
的
比
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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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大部分受訪者對既有樣式已有正確認知。 
 部分選項其實是錯誤的或完全相反的認知，但多數受訪者在「感覺合理」或

是對實際路況不了解的狀況下，認為是可接受的陳述。 
 在缺乏宣導的狀況之下，受訪者較無法明確認知把地名加框的意義。 
 在有標示公路編號的狀況之下，受訪者較不在意直接或間接通達的差別。 

二、高(快)速公路部分： 

1.以某個交流道入口匝道前的標誌為例： 

 

圖 5 
1. 對於此牌面所提供資訊之解讀（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問項內容 
正確 
答案 

正解 
人數 

正解率

(%) 
(1)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台62線主線。   400  100.0 

(2) 由右前方匝道進入之公路，方向往西。   395  98.8 

(3) 由右前方匝道進入之公路，該方向可直

接到達萬里。 
  321  80.3 

(4) 由右前方匝道進入之公路，該方向只能

到達萬里。 
  154  38.5 

小結： 
 此題是為分析受訪者對於高(快)速公路現有直接通達標誌版面的認知，由分析

結果可知，受訪者對於現有直接通達標誌版面內容已有相當程度的了解，正

解率幾乎都達 8 成以上。 
 唯針對第(4)小題內容約有 6 成的受訪者誤以為只能到達萬里，此與一般公路

之認知狀況相似。 
 其他未列出的想法：還可通達其他地方(共 1 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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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若將圖 5 改成圖 6 的型式 

 

圖 6 
對於此牌面所提供資訊之解讀：（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問項內容 
正確 
答案 

正解 
人數 

正解率

(%) 

(1)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台 62 線主

線，方向往西。  396 99.0 

(2)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1 號主

線。  13 3.3 

(3)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3 號主

線。  13 3.3 

(4)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萬里。  353 88.3 
(5)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台北。  73 18.3 

(6) 
該公路往西方向，不會直接到達台

北，需轉接其他道路才會到，所以不

標路線編號。 
 250 62.5 

(7) 台北是由右前方的另外一條路通往。  109 27.3 

(8) 
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可經由台 62
線轉接。 

 294 73.5 

(9) 
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是由右前方

的另外一條路通往。 
 124 31.0 

(10) 
台 62 線、國道 1 號及國道 3 號共線(即
同一條公路，但有 3 個公路編號)。 

 116 29.0 

小結： 
 此題是為分析受訪者對於高(快)速公路現有間接通達標誌版面的認知，由第(2)
及第(3)小題分析結果可知現行標示方式使約 9 成受訪者會誤認為右前方匝道

可立即進入國道主線，對於預告匝道之指示方式認知較不清楚，另由第(10)
小題可知近 3 成受訪者會誤認為高(快)速公路共線，故直接通達與預告之匝道

需有所區別，以利駕駛人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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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第(5)小題結果可知約有 8 成受訪者於未提示間接通達概念時，會誤認可直

接到達台北，而由第(6)題內容提示間接通達概念後，正解率上升至 6 成。 
 由第(9)小題可知約 3 成受訪者會誤認需透過其他道路才可間接到達國道匝

道。 

3. 若將圖 5 改成圖 7 的型式 

 

圖 7 
對於此牌面所提供資訊之解讀：（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問項內容 
正確 
答案 

正解 
人數 

正解率

(%) 
(1)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台 62 線主線，方

向往西。  396 99.0 

(2)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1 號主線，方

向往西。  16 4.0 

(3)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3 號主線，方

向往西。 
 13 3.3 

(4)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萬里。  357 89.3 
(5)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台北。  59 14.8 
(6)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台北，但因台

北比較重要或有名，所以要特別框起來。 
 130 32.5 

(7) 該公路往西方向，不會直接到達台北，需轉

接其他道路才會到，所以要特別框起來。 
 184 46.0 

(8) 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可經由台 62 線轉

接，所以要特別框起來。 
 240 60.0 

(9) 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是由右前方的另外

一條路通往，所以要特別框起來。 
 142 35.5 

(10) 台 62 線、國道 1 號及國道 3 號共線(即同一

條公路，但有 3 個公路編號)。 
 110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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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此題是為分析受訪者對於高(快)速公路中，新間接通達標誌版面方案的認知情

形，由第(6)小題內容可知約有 6 成受訪者仍會誤認可直接到達台北，於第(7)
小題提示提示間接通達概念後，正解率約上升 1 成，但仍較現行間接通達指

示方式低。 
 第(8)小題之正解率較前題(現行方式)低，顯示受訪者較無法認知加框的意義。 
 其他未列出的想法：不必要加框、過於複雜、感覺怪異(共 5 個樣本)。 

4. 若將圖 5 改成圖 8 的型式 

 

圖 8 
對於此牌面所提供資訊之解讀：（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問項內容 
正確 
答案 

正解 
人數 

正解率

(%) 
(1)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台 62 線主線，

方向往西。 
 394 98.5 

(2)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1 號主線。  17 4.3 
(3)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3 號主線。  17 4.3 
(4)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萬里。  371 92.8 
(5)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台北。  31 7.8 
(6) 該公路往西方向，會先直接到達萬里，再

直接到達台北。 
 95 23.8 

(7) 該公路往西方向，不會直接到達台北，需

轉接其他道路才會到。 
 213 53.3 

(8) 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可經由台 62 線

轉接。 
 294 73.5 

(9) 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是由右前方的另

外一條路通往。 
 158 39.5 

(10) 台 62 線、國道 1 號及國道 3 號共線(即同

一條公路，但有 3 個公路編號)。 
 112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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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此題是為分析受訪者對高(快)速公路不分直接間接通達標誌版面方案的認

知，由第(5)及第(6)小題正解率僅為 7.8%及 23.8%可知，此標示方式使多數受

訪者誤認為可直接通達台北，不了解需銜接國道後才可到達。 
 於第(7)小題提示提示間接通達概念後，正解率約上升 2 成但仍較現行間接通

達指示方式低，其餘小題正解率與現行間接通達指示方式差異不大。 
 其他未列出的想法：有點混亂、國道編號位置應調整(共 4 個樣本)。 

 
將前述高(快)速公路牌面各方案所提供資訊之解讀情形彙整如下表（各小題均為單選）： 

題序 內容 
方案一正解率

(現行標示方

式) 

方案二正解率 
(加框標示間

接通達地名) 

方案三正解率

(不分直接間接

通達地名) 
(1)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台 62 線主線，方向往西。 99.0 99.0 98.5 
(2)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1 號主線。 3.3 4.0 4.3 
(3) 由右前方匝道可立即進入國道 3 號主線。 3.3 3.3 4.3 
(4)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萬里。 88.3 89.3 92.8 
(5) 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台北。 18.3 14.8 7.8 
(6) (方案一)該公路往西方向，不會直接到達台北，需

轉接其他道路才會到，所以不標路線編號。 
(方案二)該公路往西方向，可直接到達台北，但因

台北比較重要或有名，所以要特別框起來。 
(方案三)該公路往西方向，會先直接到達萬里，再

直接到達台北。 

62.5 32.5 23.8 

(7) (方案一)台北是由右前方的另外一條路通往。 
(方案二)該公路往西方向，不會直接到達台北，需

轉接其他道路才會到，所以要特別框起來。 
(方案三)該公路往西方向，不會直接到達台北，需

轉接其他道路才會到。 

27.3 46.0 53.3 

(8) (方案一、三)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可經由台 62
線轉接。 
(方案二)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可經由台 62 線轉

接，所以要特別框起來。 

73.5 60.0 73.5 

(9) (方案一、三)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是由右前方

的另外一條路通往。 
(方案二)往國道 1 號、國道 3 號，是由右前方的另

外一條路通往，所以要特別框起來。 

31.0 35.5 39.5 

(10) 台 62 線、國道 1 號及國道 3 號共線(即同一條公路，

但有 3 個公路編號)。 29.0 27.5 28.0 

註：若問題的命題本身是不正確的陳述，則其正解率係採取選擇「否」者所佔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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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大部分受訪者已可正確判讀高(快)速公路的入口標誌。 
 部分選項其實是錯誤的或完全相反的認知，但多數受訪者在「感覺合理」或

是對實際路況不了解的狀況下，認為是可接受的陳述。 
 在缺乏宣導的狀況之下，受訪者較無法明確認知把地名加框的意義。 
 圖 7 與圖 8 之方案由於標示的資訊過多，使部分受訪者難以適應，正解率較

現行間接通達指示方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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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期中報告審查意見回應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具委託性質) 

期中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編號：MOTC-IOT-100-SEB011 
計畫名稱：「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之應用與推廣(2/2) 
執行單位：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主席 先請實務單位說明目前手冊或軟體

之使用情況。 
  

高速公路

局 
本局目前尚未操作過軟體。 敬悉。 同意。 

1. 第 2 版手冊已轉送本局所屬工

程單位，在實務應用或有爭議時

均會參考手冊內容，且手冊內容

與本局所頒之指示標誌設置原

則並無太大差異，故參考手冊內

容已可應用於實務作業。 

1. 敬謝指教。 同意。 公路總局 

2. 在軟體方面則分成兩部分。在配

合道路工程新建或拓寬時，因係

委託顧問公司進行整體設計，該

部份無使用指標繪圖軟體需

求；另局內工程司針對道路上某

一路口進行指標新設或調整，如

有需求會到運安組網頁下載指

標繪圖軟體使用，作為設置指標

參考。 

2. 敬謝指教。 同意。 

觀光局 針對觀光遊樂地區申請設置審核部

份，設置部份仍回歸至公路主管機

關及市區道路主管機關，故本局無

使用指標軟體需求。 

敬悉。 同意。 

高雄市政

府交通局 
1. 期中報告內容提到市區道路指

示標誌與鄉鎮道路指示標誌有

所不同，法規尚待修訂，但不清

楚修正內容為何，請針對此部份

補充說明。 

1. 市區道路主要著重於市

區快速道路的指示標誌

系統，至於市區地(路)
名指示基本上仍比照一

般公路指示標誌規格。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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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2. 高雄市在縣市合併後，原高雄縣

轄區內省縣道仍由公路總局所

管，將來若變成市區道路系統，

現行指標是否有須進行調整或

介面上須作修正？因市區道路

系統以路名指示為主，而公路系

統則以地名指示為主。建議計畫

內加入該項議題作為實務上之

參考。 

2. 由公路系統轉換為市區

道路系統，建議待行政

區域劃分之調整與道路

名稱整併定案後，再據

以調整。 

同意。 

1. 間接通達牌面之問卷結果並無

顯著性差異，發現道路使用者希

望以現行牌面設置作為間接通

達牌面，可能肇因用路人不瞭解

間接通達的意義，建議如以圖示

說明間接通達並以 3 種不同牌

面供選擇，會有較正確之結果。

1. 在進行問卷設計時，係期

望能瞭解用路人對於標

誌牌面結構的直覺反

應，故在問卷後段才以圖

示說明並請受訪者選取

較能接受的方案。 

同意。 

2. 對道路使用者而言，預告牌面加

上「前方 100m」較為清楚。 
2. 敬謝指教。 同意。 

3. 期中所提的門牌號碼納入路名

牌面範例，以彰化縣範例較為清

楚，但是否可設計一代表性號碼

即可？如左轉為 20 號之前，右

轉為 21 號之後，而非傳統之左

轉 1-20，右轉 21-40。 

3. 敬謝指教，已參考意見增

加路名牌方案。詳 3.3節。
建議將委員意見作為新增方

案，必要時以專家訪談或問

卷調查方式進行意見調查，

作為方案選取之依據。 

林佐鼎委

員 

4. 替代路線如以「前方 100m」標

示可能會有疑慮，是否表示到達

該地點須到前方 100m 進行改

道？ 

4. 考量替代路線標誌僅為

參考性質而非具強制

性，因此替代路線之預告

標誌應僅在多車道公路

上，搭配基本的路口轉向

預告標誌設置為宜。詳

3.4 節。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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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5. 報告 P.2-9 將運輸場站嵌入導致

牌面資訊過多，另「出口 2 公里」

之字距過開，且「出口」2 字與

上方運輸場站圖案過近，可能導

致用路人誤解其為運輸場站之

出口。 

5. 此為前期計畫中配合交

通部工作小組之運作所

試作之標誌牌面，主要希

望改善路側直立式牌面

受外側車道較多大型車

遮蔽的影響。以現行高速

公路出口預告標誌而

言，地名或設施在 4 個以

內應可被接受（如國 3
大溪出口）。至於「出口

2 公里」之字距問題，已

參考高速公路局標準圖

調整，詳 2.1.3 節。 

同意。 

1. 期中報告有關今年相關研究的

內容較為欠缺，建議表達上可再

補強。 

1. 遵照意見加強說明本期

主要研究成果。 
同意。 

2. 報告 1.3 節內容寫法略嫌空洞，

期末時宜依實際情形改寫。關於

本期報告內容，亦應在第一章說

明清楚。 

2. 遵照意見修正，補充本期

報告內容於第一章。 
同意。 

3. 期中報告 P.1-3 並未針對工作項

目 3 及 5 有相關說明。 
3. 遵照意見補充相關工作

項目，詳 1.4 節。 
同意。 

4. 報告 3.1 節關於台 62 線及國 3
甲線之試辦牌面，建議補充完成

日期。 

4. 兩處試辦牌面均係於民

國 99 年底前完成，實際

完成日期台 62 線為 、國

3 甲線為 ，詳 3.1 節說

明。 

同意。 

5. 報告 3.1.2 節用路人問卷之調查

細節，如發放方式、各地點樣本

數及贈送禮品方式等，建議補充

說明。 

5. 遵照意見補充調查細

節，詳 3.1.2 節。 
同意。 

曾平毅委

員 

6. 表 3.1-5 之百分比數值的意義宜

明確說明，並補充標示數量。

6. 遵照辦理，已補充百分比

數值之說明及標示數

量，詳 3.1 節同表格。 

同意。 



 附 3-4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7. 報告 3.3 節「預告標誌增加路口

距離方式」建議能增加討論。另

附牌之「前方」2 字是否與箭頭

有資訊重複之虞？ 

7. 此議題係公路總局養路

組提出請本公司協助研

討，用意為區別預告及行

動。經專家訪談之結果詳

第 3.2 節。 

建議以專家訪談或問卷調查

方式進行意見調查，作為方

案選取之依據。 

8. 替代道路預告現階段建議以「替

代路線」為主。 
8. 敬謝指教，經專家訪談之

結果詳第 3.4 節。 
建議以專家訪談或問卷調查

方式進行意見調查，作為方

案選取之依據。 

1. 報告 P.2-7 間接通達日本範例為

框內文字縮 80%，但報告方案文

字並無縮小，且因外框而有加大

效果，導致整體比例怪異。依期

中報告內容間接通達地名嵌入

牌面之議題視同廢除，請示主席

去年決議之間接通達議題未來

應如何延伸。 

1. 依主席裁示，後續已不再

納入此一設計方案。詳第

2.1 節說明。 

建議將本牌面已奉交通部同

意，改以外加牌面或不標示

路線編號方式，取代原有試

辦地名加外框方式，納入報

告中說明。 

2. 報告 P2-9 出口 2 公里的比例混

亂，字距太寬、行距太小。該牌

面可間接通達至高鐵及機場，請

問間接通達的定義為何？應詳

細寫入參考手冊裡。 

2. 敬謝指教。有關「出口 2
公里」之字距問題，將參

考高速公路局標準圖調

整。另外對於間接通達之

定義亦已納入參考手

冊，並於本期修正版單元

一中加強說明。 

同意。 

3. 報告 P.2-35 觀光版面為咖啡底

白字，請問版面型式是否可有一

覽表？ 

3. 版面標準規格如參考手

冊附錄一所示，故後續將

不列示版型一覽表。 

同意。 

4. 報告 P.2-48，大寫”Q”下緣突出

部份在 P.4-7 有呈現出來，建議

可再拉長一點。 

4. 遵照審查意見修訂大

寫”Q”下緣設計，詳 4.2.1
指標英文字型說明。 

同意。 

廖志忠委

員 

5. P.4-7 與 P.4-11 字體調校不同，

請問以那一版本為主？國字方

體之字體感覺過細，是否有加粗

的空間？ 

5. 後續牌面繪圖軟體中微

軟正黑體以加粗方式設

計。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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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6. 附 1-2 斗六與莿桐僅差距 7 公

里，間接通達的定義應為何？建

議可於期末進行釐清。 

6. 間接通達之定義為該編

號公路並未進入或穿越

所指地名之行政區範

圍，需透過其他編號公路

或地區道路。斗六與莿桐

雖僅有 7 公里距離，但以

台 1 線而言確實未經過

斗六市範圍。對於間接通

達之定義亦已納入參考

手冊，並於本期修正版單

元一中加強說明。 

同意。 

7. 報告P2-11日月潭及九族文化村

為綠底白字亦或咖啡底白字？

如為咖啡底白字，目前並無觀光

指示標誌之交流道名稱標誌之

規格。 

7. 所指牌面為咖啡色底白

色字；雖然規範並無棕底

出口預告標誌之交流道

名稱標誌，但在本計畫參

考 手 冊 中 ， 可 適 用

【601-4】之樣式。 

委員係詢問若出口預告為觀

光指示標誌，目前請就此節

再補充說明。 

1. 問卷調查及結果，根據調查對象

不同會有不同之結果，對一般民

眾而言，前後回答之邏輯性會較

為薄弱。 

1. 由於較注重受訪者之直

覺反應，而受訪者並不一

定會考量先前所回答的

答案可能產生矛盾，故會

產生邏輯性的問題。相關

說明詳第 3.1.2 節。 

請於報告中補充說明對於委

員提問之答覆，讓讀者瞭解

該問卷之調查方式及目的。

李忠璋委

員 

2. 報告 P.3-4 有關指示牌面之「理

解率」是針對每一個體計算，不

論受訪者是否有進行事先規劃

對於牌面內容皆有二成至二成

五的比例是無法理解。從反向方

面思考無法理解的比例是蠻高

的，P.3-5「理解率皆高達 75%
以上」，可探討內容是否該進行

修正。 

2. 「理解率」已修正為「正

解率」；對於說明文字之

意見已納入修正參考，詳

第 3.1.2 節。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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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3. 報告 P.3-7「此結果與前述方案

偏好分析時，用路人對於牌面增

加標示資訊接受度不高的情形

略有出入」，請再檢視其比例差

異修正相關說明。 

3. 遵照辦理，後續修正為

「多數用路人認為有標

示間接通達地名之必要

性，且由前述方案偏好分

析結果可知，用路人較能

接受現有間接通達牌面

之呈現方式。」，詳第

3.1.2 節 

同意。 

4. 報告 P.3-8 對於現有牌面已有相

當程度的了解，與前面所述僅有

75%的理解率不太符合，建議修

正相關說明。 

4. 「理解率」已修正為「正

解率」；對於說明文字之

意見已納入修正參考，詳

第 3.1.2 節。 

同意。 

5. 在設置預告標誌牌面時，如標示

「100m」之附牌，但實際路況

並非恰好 100m，若發生事故時

會有國賠問題，另駕駛人對於距

離並無法精確判斷。故實務設置

時，在市區道路標示距離將會造

成困擾，建議不要增加距離標

示。 

5. 依據參考手冊定義，預告

標誌應在停止線之上游

100~130 公尺處，故設置

時建議依實際標誌桿位

置與停止線的距離，採無

條件進位至 10 公尺單位

標示為宜。有關專家訪談

結果詳 3.2 節。 

建議以專家訪談或問卷調查

方式進行意見調查，作為方

案選取之依據。 

6. 道路指示牌面加上門牌號碼，若

門牌為 3 位數，應注意牌面大小

是否恰當。 

6. 敬謝指教。經查目前門牌

號碼最大位數有達 4 位

數者，已納入門牌號碼標

誌設計之考量。詳 3.3節。

同意。 

7. 當初設計替代道路牌面時，因考

量其為長路徑的替代，故未考慮

預告問題。有關表 3-5-1 所列方

案，其評估標準為何？個人仍建

議採原有牌面。 

7. 建議僅在多車道公路需

提前因應轉向需求變換

車道者，配合原有一般公

路轉向預告標誌設置為

宜。有關專家訪談結果詳

3.4 節。 

建議以專家訪談或問卷調查

方式進行意見調查，作為方

案選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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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8. 附 2-1之無事先規劃的樣本相對

較少，而小樣本之檢定方式有所

不同，在分析無事先規劃之誤差

會較大，請從統計方面說明。

8. 因抽樣樣本難以確認為

常態分配，且無事先規劃

組別樣本數較少，故後續

進行兩組樣本是否符合

常態分配之檢定，若符合

常態分配將以 Levene 檢

定、t 檢定，若不服合將

採用可適用小樣本分析

的無母數方式進行檢

定，以減少誤差。 

同意。 

9. 附 1-5 之題序(3)，由牌面解讀而

言答案應為「是」，但不知研究

團隊對此題認定之答案為何？

該題對於後續分析結果會有很

大出入。 

9. 因附 1-5 之題序 3 之題目

內容為可直接通達斗

六，但牌面資訊實為提供

間接通達之地名，故該題

係以「否」為正確答案。

同意。 

1. 本年度成果研究內容說明不充

足，如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修

訂意見彙整，此項工作已完成但

在期中報告書內無相關工作內

容呈現。 

1. 遵照意見補充研究內容

說明。詳 1.4 節。 
同意。 

2. 建議 2.1 節具體敘述前期成果已

完成部份及未完成部份，故本期

須繼續研究探討那些議題，以有

一連貫性。 

2. 遵照意見將本次研究內

容與前期研究成果之關

連性加強補充。 

同意。 

3. 間接通達根據用路人調查結果

建議採用現行方式，高速公路與

一般公路採用方式不同是否會

造成用路人困擾？ 

3. 高速公路與一般公路之

標誌系統本就不相同，應

不致造成困擾。 

同意。 

4. 方案評估項目無一定性定量之

評估標準，如完整性該包含那些

具體項目，請針對此部份進行補

足。 

4. 已參考標誌檢核表之相

關項目，就評估項目與準

則進行補強。詳 3.5 節。

指示標誌課題分析程序是否

妥適及完整，請再評估是否

納入報告。 

交通部道

安委員會 

5. 在用路人對間接通達牌面尚不

了解的情況下，進行問卷調查是

可達成預期效用？ 

5. 限於執行時程問題，故無

法在充分宣導下進行問

卷調查，但應可瞭解一般

用路人的偏好。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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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1. 期中報告之前期研究成果篇幅

太多，建議擇要敘述即可。 
1. 遵照意見簡化第貳章成

果敘述。 
同意。 

2. 報告 P.2-12「擴展至全台凡鄉鎮

市界距離市中心區達 6 公里

者」，請詳加論述「6 公里」如

何訂定。 

2. 此係引用參考手冊中，地

名里程標誌設置條件之

一為 6 公里內無其他標

誌牌面之狀況，詳 2.1.4
節說明。 

同意。 

3. 報告 P.2-13 因○2 ○3 以黑白列印

無法區隔不同處，建議以不同形

式呈現或改為彩印。 

3. 遵照意見調整為可在黑

白印刷下分辨之不同樣

式，詳 2.1.4 節。 

考量報告書係以黑白印製，

建議以不同形式呈現方式修

正。 

4. 報告 P.2-31 建議【301】應歸類

為方向指示而非路口行動，另

【301A】圖例不應出現高快速

公路內容。 

4. 301 牌面歸類方式為依

照參考手冊歸類，已修改

301A 圖例。 

同意。 

5. 報告 P.2-32 地(路)名建議不要以

高快速公路為例。 
5. 遵照審查意見辦理。 同意。 

6. 報告 P.2-36 版面配置中文字距

過寬，建議與旁邊間距作均分。

6. 版面配置方式目前是依

照參考手冊規定，故不擬

修改。 

是否需檢討參考手冊規定，

請再確認。 

7. 報告 P.2-39 版面配置中文字距

過寬，另台 5 線不會通達大里及

霧峰，如舉例建議應與現行情形

符合。 

7. 版面配置方式目前是依

照參考手冊規定，故不擬

修改。另圖例依審查意見

修訂。 

版面配置方式是否需檢討參

考手冊規定，請再確認。 

8. 報告 P.2-58 內容有台 64 及台 64
線，建議統一使用「台 64 線」。

另課題 (3)臺北縣現已進行升

格，請針對此內容進行修正。

8. 遵照意見調整說明文字。同意。 

9. 報告 P.2-60 因應臺北縣升格，本

局已有修正該圖，期末階段建議

以新圖作為說明。 

9. 遵照意見修正圖說。 同意。 

10. 報告 P.2-61 板橋站為轉運中

心，有高鐵站、火車站及捷運，

建議以「板橋車站」取代「高鐵

板橋站」。 

10. 考量此為第一期計畫研

究成果，建議如總局有執

行計畫時再予以修正。

同意。 

公路總局 

11. 報告 P.3-1「前述工小組」應為

「前述工作小組」。 
11. 遵照意見修正文字。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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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12. 報告 P.3-2 係依交通部指示進行

試辦計畫設置，但因版面資訊過

多，未來新設標誌不會以此樣式

處理。 

12. 敬悉。 同意。 

13. 報告 P.3-4 及 P.3-5 表名「高(快)
公路」應為「高(快)速公路」。

13. 遵照意見修正文字。 同意。 

14. 報告 P.3-9 預告標誌加上距離為

本局養路組提出，請鼎漢公司協

助研討，用意為區別預告及行

動。 

14. 敬悉。 同意。 

15. 報告 P.3-14 替代路線建議有一

無「前方」之改善方案四，請鼎

漢公司後續進行討論。 

15. 建議事項將納入後續方

案研擬作為參考。 
同意。 

16. 報告 P.4-8 中文字體有過細的情

況，建議可加粗處理。 
16. 遵照審查意見辦理。 同意。 

17. 報告 P.4-11 牌面國道 3 號的圖

示，垂直位置應放在中英文之間

或上下兩地名中文字之間，請再

探討確認。 

17. 遵照審查意見檢討參考

手冊圖樣。 
同意。 

18. 報告 P.5-1「道路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設置規則」權責為交通部路

政司，公路總局與地方政府為實

務執行單位。建議軟體系統由運

研所暫時保管，公路總局提供授

權，後續維修再由公路總局編列

預算委託相關單位辦理。建議後

續交通工程手冊修訂時，將參考

手冊較為重要內容納入。 

18. 已參考建議調整後續維

護方案，詳 6.3 節。 
同意。 

觀光局 報告 P.2-61「北海岸與觀音山國家

遊樂區」請更改為「北海岸及觀音

山國家風景區」。 

遵照意見修正文字，詳 2.5
節。 

同意。 

高雄市政

府交通局 
建議納入路名牌各種型式範例，作

為地方政府參考。 
建議事項將納入後續方案研

擬參考。 
同意。 

本所運安

組(書面

意見) 

1. p3-4 有關指示牌面之「理解率」

如何計算，請補充說明。 
1. 「理解率」已修正為「正

解率」；已補充正解率之

計算說明，詳 3.1.2 節。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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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 3.2 節指示標誌課題分析程

序建構，雖可提供各主管機關承

辦人參考操作方案比較，惟各指

標是否完整或重覆，如被理解度

是否與前三項指標重覆等，仍需

再進一步檢視。此外，各指標應

如何客觀比較各方案？各指標

是否有權重問題？若各方案於

各項指標表現差不多時，要如何

選擇？均仍有待釐清與補充說

明。另應於該節最後說明本分析

程序可用於本章後續課題之分

析比較，以利讀者瞭解前後文關

係。 

2. 已參考標誌檢核表之相

關項目，就評估項目與準

則進行補強。詳 3.5 節。

指示標誌課題分析程序是否

妥適及完整，請再評估是否

納入報告。如仍要納入，請

於該節最後說明本分析程序

可用於本章後續課題之分析

比較。 

3. 3.3 節有關預告標誌增加標示路

口距離方式部分，除了所擬以附

牌標示距離外，是否有其它標示

方案？例如於左、右轉箭頭下方

標示距離，除避免增加附牌加大

牌面外，亦可處理左、右轉為相

近 2 路口之情形。 

3. 所建議於左、右轉箭頭下

方標示距離措施，將使箭

頭之直行段縮短，與直接

左轉之箭頭差異更難彰

顯，且距離數字尺寸恐亦

無法足以供用路人清楚

辨讀。如欲處理左、右轉

為相近 2 路口之情形，建

議仍以圖形化牌面為宜。

同意。 

4. 3.4 節有關路段門牌號碼納入路

名牌主牌面，如未來採方案二以

附牌標示，宜說明其為強制或選

擇性之標示資訊。 

4. 考量已完成道路可能沿

線尚未有建物之狀況，建

議採選擇性標示。 

同意。 

5. 表 3.5-1 有關替代路線路口預告

標誌方案比較表中，方案三將附

牌之「替代路線」改為「前方

100m」，雖然可提供用路人前方

轉向路口之距離資訊，惟是否仍

可瞭解該牌面代表「替代路線」

之指引訊息？故評比項目之內

容完整性與明確性將方案三列

為完整及最明確是否恰當？ 

5. 建議方案三僅在多車道

公路需提前因應轉向需

求變換車道者，配合原有

一般公路轉向預告標誌

設置為宜。有關專家訪談

結果詳 3.3 節說明。 

建議以專家訪談或問卷調查

方式進行意見調查，作為方

案選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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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6. 第參章所探討指示標誌相關議

題，如無法透過 3.2 節指示標誌

課題分析程序獲得較明確之建

議選擇方案，請再透過問卷或專

家訪談方式進行較深入分析。

6. 依據目前彙整的意見，已

針對審查委員與各級道

路主管單位之承辦人員

進行訪談。詳 3.2~3.4 節。

如採專家訪談方式，建議納

入審查委員。 

7. 第伍章第 6 點，將手冊後續維護

運作建議由路政司接收乙節，雖

本手冊係「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有關指示標誌之設

置補充說明，惟性質更接近「交

通工程手冊」，未來是否將本參

考手冊納入「交通工程手冊」，

建議議納入後續維護運作之選

項。 

7. 建議參考公路總局意

見，後續交通工程手冊修

訂時，將參考手冊較為重

要內容納入。（註：由於

交通工程手冊未來將改

編為交通工程規範，故建

議未來在規範中將參考

手冊列為各主管機關訂

定設置規範之參考文

件。） 

同意。 

8. 請補充說明目前經由參考手冊

網頁、使用者電話或 email 反應

之手冊或軟體問題，以及  貴公

司處理之情形。 

8. 使用者主要反應了軟體

下載方式及在小筆電螢

幕解析度下、畫面展繪錯

誤及部分牌面無法繪製

的問題。而目前軟體已修

改為可直接由網站下

載；並已針對小筆電

1024*600 解析度進行修

正，並已增加相關牌面繪

製的功能。 

請於報告中補充說明反應問

題類型及  貴公司處理之情

形。 

9. 下次請以雙面列印方式製作報

告書，以節省紙張。 
9. 遵照審查意見辦理。 同意。 

10. 有關報告中錯字或排版部分，請

於會後洽本組修正。 
10. 遵照審查意見辦理。 同意。 

1. 去年之間接通達地名設計方案

因對於用路人無特別含意，故暫

不使用原設計方案。 

1. 敬悉。 同意。 主席結論 

2. 請再詳述問卷調查分析結果之

說明，例如「正解率」之意義。

另針對基礎資料作進一步分

析，以求得更詳細之結果。 

2. 「正解率」係指受訪者回

達正確之題數佔總題數

之比例，已納入報告說

明，詳第 3.1.2 節。 

請於報告中補充說明，並針

對基礎資料作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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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3. 指標軟體是否可處理版面配

置，如超過範圍出現警告後須該

由工程司自行處理，或是有其他

處理方式？ 

3. 軟體除警告超出範圍

外，並提示使用者輸入的

說明，再修改後才能進入

下一步的操作步驟。 

同意。 

4. 行動標誌與預告標誌問題，究竟

是用路人不清楚兩者所代表之

涵義，或是行動標誌設置地點不

佳，在研擬比較方案前宜先加以

釐清，對於解決問題較有幫助。

4. 依本計畫第 1 年期調查

之行前問卷測試結果，對

於預告與行動標誌之差

異性並無法明確認知，將

依此修正分析方法。 

同意。 

5. 對於門牌號碼納入主牌面，請增

加比較之方案，以提供參考。例

如代表性門牌號碼、鄉鎮市代表

圖案等。 

5. 遵照意見增加方案比

較，詳 3.4 節。對於鄉鎮

市代表圖案，初步建議保

留其選擇彈性。 

同意。 

6. 請研究單位就各委員及單位所

提口頭或書面意見，修正期中報

告內容，並於期末報告列表答

覆。 

6. 遵照意見辦理。 同意。 

7. 本次期中報告審查通過。 7. 敬謝指教。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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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專家學者與實務人員訪談資料 

壹 預告標誌增加標示實際轉向路口方式 

1.1 課題說明 

依據前期計畫制訂之「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以下簡稱為本手

冊）規定，一般公路交叉路口地名方向預告標誌（型式代號【302A】）需設

於路口停止線上游 100~130 公尺處。然而實際應用上，除了受限於道路線

形之外，在此段距離內亦可能包含其他非牌面所指示道路所形成的交岔路

口，往往導致用路人誤判。 

1.2 對策研擬 

1.方案一（現行案） 

牌面型式維持現況不作改變，以搭配實際轉向路口處之地名方向標

誌（型式代號【301A】）及於路名牌上增加道路編號等方式為主，如圖 1-1

所示。 

2.方案二 

牌面型式維持現況不作改變，但於左右轉箭頭加劃短橫線，代表中

間將穿越其他橫交道路，如圖 1-2 所示。 

3.方案三 

參考同樣功能的圖形化牌面（型式代號【302B】）在最下方有標示牌

面位置與實際路口的距離，因此研提在【302A】型式牌面下以附牌標示

至路口之距離，並在附牌上增加「前方」二字使其意義更為明確易懂，如

圖 1-3 所示。 

4.方案四 

將方案三附牌上之「前方」二字以向前之箭頭取代，如圖 1-4 所示。 

5.方案五 

參考日本的圖形化牌面標示實際轉向之道路名稱，研提在【302A】

型式牌面下以附牌標示轉向之道路名稱，並在附牌上增加「前方」二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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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義更為明確易懂，如圖 1-5 所示。同時亦須搭配於路名牌上增加道路

編號。 

 

 

圖 1-1 路口預告標誌改善方案一（現況） 

 

 

圖 1-2 路口預告標誌改善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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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路口預告標誌改善方案三 

 

 

圖 1-4 路口預告標誌改善方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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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路口預告標誌改善方案五 

回應欄 

請就上述 5方案中選取您認為較可行的 2個方案，並可就各方案表示您

的看法，亦可以另行提案。 

 

方案 牌面樣式 選取(請打勾) 評論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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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牌面樣式 選取(請打勾) 評論 
三   

四   

五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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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路段門牌號碼納入路名牌主牌面 

2.1 課題說明 

依據交通部路政司轉達之民眾陳情案（案號 99010261），謂以「見到桃

園市三民路各主要幹道多有路標指示標誌上，已經增加門牌號碼；用路人很

清楚將前往的正確門牌號碼足以減少碰運氣亂闖，既省時又環保。建議各縣

市主要幹道汽車、機車高流量的道路路標指示標誌上，研擬增加門牌號碼，

以便用路人開車，騎車時，將是左轉右轉的參考依據。」 

本手冊之路名牌（型式代號【511】、【511-1】、【511-2】、【512】、

【513】、【513-1】、【513-2】、【513-3】、【513-4】等）目前均未規劃將

橫向道路兩端或下游門牌號碼編入牌面空間之內。本課題即在於如何適切提

供用路人有關門牌編號相關資訊。 

2.2 對策研擬 

陳情者所見之桃園市三民路附加門牌號碼的路名牌如圖 2-1 所示，係將

橫交道路相對應之路段門牌號碼顯示於路名牌下半段，本研究將此類型設定

為方案一，如圖 2-2 所示；另考量門牌號碼與路名（含英文）均以同樣底色

與字色排列於同一牌面空間內，對用路人而言恐不易清楚判讀；且部分郊區

道路雖有路名，但周遭開發度低，尚無標示門牌號碼之需要，因此規劃參考

彰化縣現行路名牌方式（如圖 2-3 所示），研提方案二將門牌編號另製成白

底黑字之附牌，附掛於路名牌下方，如圖 2-4 所示，至於標示之門牌範圍則

建議以單一街廓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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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桃園市三民路附加門牌號碼之路名牌（圖為春日路口） 

 

圖 2-2 加入門牌號碼於主牌面之路名牌標誌範例（方案一） 

  
(攝於伸港鄉)           (攝於和美鎮) 

圖 2-3 彰化縣以附牌方式標示門牌號碼之路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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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將門牌號碼以附牌方式設於路名牌標誌下方範例（方案二） 

另外，考量目前門牌號碼最大有達四位數（1,000 以上）之情況，受限

於路名牌面寬度，如將兩端門牌全部標示將可能導致字體過度壓縮，妨礙

駕駛人判讀，因此研擬僅標示距離路口最接近的兩端門牌號碼。分為三個

方案，方案三為以”～”符號來替代標示之門牌號碼以外之門牌；方案四為

以十字來標示路口四角落門牌號碼；方案五則用「以下」與「以上」說明兩

側門牌號碼為遞增或遞減，如圖 2-5～圖 2-7 所示。 

 

 

圖 2-5 門牌號碼簡化標示方式範例（方案三） 

 

 

圖 2-6 門牌號碼簡化標示方式範例（方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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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門牌號碼簡化標示方式範例（方案五） 

回應欄 

請就上述 5方案中選取您認為較可行的 2個方案，並可就各方案表示您

的看法，亦可以另行提案。 

 

方案 牌面樣式 選取(請打勾) 評論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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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牌面樣式 選取(請打勾) 評論 
四 

 

   

五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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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替代路線之預告牌面箭頭樣式 

3.1 課題說明 

依據本手冊之替代道路導引牌面（型式代號【607】），無論在路口預告

或路口行動牌面均使用同樣線條寬度之等線體箭頭（如圖 3-1 所示），並未

比照一般地名方向導引標誌在路口預告牌面上使用細箭頭，而在路口行動

牌面上使用粗箭頭。如此是否會導致用路人誤判。 

 

  

圖 3-1 替代道路導引牌面之路口預告與路口行動牌面樣式 

3.2 對策研擬 

考量一般地名方向導引標誌在路口預告牌面上使用細箭頭，應係考量

若直接將路口行動牌面上使用之粗箭頭改為先直行再轉彎的樣式，會因為

線條過粗而使圖案難以判讀，因此研提 3 個替選方案。 

1.方案一（現行案） 

牌面型式維持現況不作改變，然預告牌面應僅限於替代路線本身轉

彎時因目前行駛道路之車道數較多，需提前變換車道時方予以設置。圖

樣請參考圖 3-1 左方牌面。 

2.方案二 

將替代道路之路口預告牌面之箭頭線條進一步縮減寬度，如圖 3-2 所示。 

 

圖 3-2 替代道路導引牌面之路口預告牌面改善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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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案三 

參考現行高速公路上替代路線標誌之作法，將預告牌面下方箭頭改

為斜向，作為提前變換車道的預告，如圖 3-3 所示。 

 

 

圖 3-3 替代道路導引牌面之路口預告牌面改善方案三 

回應欄 

請就上述 3方案中選取您認為較可行的 2個方案，並可就各方案表示您

的看法，亦可以另行提案。 

 

方案 牌面樣式 選取(請打勾) 評論 
一 

 

  

二 

 

  

三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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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 法令修訂座談會會議資料 

運研所於 96-98 年度辦理 3 年期「研訂『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

（以下簡稱『參考手冊』）(1/3~3/3)」計畫案，彙整國內外相關規定及國

內指示標誌設置方式，建立一套有系統的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作

為工程司設置相關指示標誌之參考，而為推廣及擴大該研究案之成效，本

研究自 99 年起持續辦理 2 年期參考手冊及相關軟體之應用及推廣，第 1 年

蒐集及彙整手冊及軟體使用者之使用意見，並以問卷調查或專家學者訪談

進行個案探討，進行手冊及相關軟體修正，使其更符合指示標誌實際規劃

及設置需求；本年期(第 2 年)將持續進行手冊及相關軟體修正，並辦理軟體

教育訓練及技術移轉，將本計畫研究成果推廣至各道路主管機關。 

現行法令中與本研究最具相關性者，即為「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以下簡稱『設置規則』）以及「交通工程手冊」等兩種。本次

座談會主要以「現行指示標誌法規修訂建議」為討論主題，期藉此機會徵

詢專家學者及各位先進之寶貴意見，進而回饋補強於本研究之成果報告。

以下簡述本研究初擬之參考手冊整體法令位階建議、指示標誌系統個別議

題修訂建議。 

壹、手冊整體法令位階 

為使本計畫之研究成果能落實在實際的指示標誌規劃、設計作業上，

達到制訂參考手冊的目的，應有必要賦予「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

法令上的位階，作為補強現行「交通工程手冊」與「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功能之相關作業規範。目前研議下列兩種方案： 

1. 修訂「交通工程手冊」，將參考手冊納為其附冊。建議於 3.2.5 節末增列內

容如下： 
四、有關各類道路指示標誌之設計、配置與應用等未盡說明事項，悉依本手冊

之附冊「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之相關內容為準。 

2.由交通部轉知其它指示標誌設計、管理相關單位，提供各單位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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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指示標誌系統個別議題 

考量在短期內將參考手冊全面納入法令範圍內或有困難，故研擬局部

修訂現有的法令規章，運用手冊的規範將現有法令中較欠缺或需要增訂的

內容予以補足。以下區分為幾個主題研提修訂建議。 

2.1 參考手冊後續發展與維護 

承續前述參考手冊整體法令位階的結果，對於參考手冊及牌面繪圖軟

體之後續辦理發展、維護方式，建議如下： 

1. 由交通部技監室委請其它單位按交通工程手冊修訂，併同辦理。 

2. 參照本研究辦理方式，由公路總局或其它單位編列預算，再委託其它

單位辦理參考手冊發展與維護作業。 

2.2 指標英文字體 

目前國內指示標誌所採用的英文字體參見附錄 1 所示。該字體係緣自

美國 FHWA所開發之 SeriesE(M)，而該字體檔的來源，國內較常利用 FHWA
及 Roadgeek 2005 字體檔，以下先就字體檔的使用版權、使用限制分析如

下： 

1.Roadgeek 2005 Fonts 

(1)Roadgeek 2005 Fonts 中提供一套 Series E(M) 的 True Type 字型檔，其字體外

形主要是近似於 FHWA 的 Series e(M)，更可以由 Roadgeek 網站說明得到驗

證 (Roadgeek 2005 Series B, C, D, E, EM, and F are intended to approximate the 

traditional FHWA highway gothic fonts) 

(2)依據字型使用說明：此字體僅可免費使用在教育、娛樂等用途上，但是不允

許使用在展示圖形的商業用途或網頁上(包括使用在高速公路指示標誌上)，

若有此方面需求，則需與其他專業字體廠商聯繫。 

(3)Roadgeek 字型網站已關閉。(http://www.triskele.com/) 

2.FHWA 字型 

FHWA 字型軟體版權和商標是隸屬於 DGI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此套字型軟體也被國際版權法和商標法和國際條約規定所保護。其使用方

式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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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字型軟體可安裝在同一區域中不超過五台主機，但不能裝在區域網路的伺

服器上，除非使用者另向 DGI 購買授權。 

(2)DGI 不允許此字型軟體安裝在廣域網路。 

(3)DGI 禁止此字型軟體發布給其它單位，亦禁止各單位、企業間轉讓，除非他

們直接向 DGI 購買。 

(4)DGI 禁止在其他操作環境修改此字型軟體，除非已經向 DGI 提過書面的事先

申請。 

由上述分析可以發現不論 Roadgeek 2005 Fonts、FHWA 的 Series E(M)
皆不便利於國內使用。故本研究考量國內指標牌面上字體常為中文字、英

文字與數字混合使用，須字體間搭配的協調性，如粗細度、高度、寬度及

風格(襯線、無襯線)等細節，力求字體搭配時，視覺上能夠達到清楚，比例

一致的效果。故在標準英文字體選用時須與現有的指標中文字的中黑字體

風格較為搭配的關係，因此在英數字字體上，以選擇字體末梢沒有任何勾

及角度的無襯線字體(Sans Serif)為主，以達到指示標誌牌面文字易於辨識

及閱讀目的。 

本研究選取以 Red Hat 公司所提供的開放原始碼 Liberation Sans-Bold
字型為基礎進行英文字型的設計，目前已完成英文字型檔及數字字型的設

計(字體比較參見附件 2)，後續可用來代替附件一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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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替代道路導引標誌系統 
1. 於設置規則中增列「替代道路」系統的標誌格式。建議的條文如下：（代號為虛擬） 
增修條文： 
替代路線指引標誌「指 607」，用以指引高(快)速公路或重要幹線道路上易出現

重現性壅塞現象之路段車輛改駛往設定之替代路線前往其目的地。設於需要引

導車輛駛出高﹙快﹚速公路主線之適當交流道出口前地點，以及替代道路沿線

需要轉向、變換路線之交岔路口作為預告、行動，或同一路線超過前一標誌 6
公里處作為確認之用。 
本標誌為螢光黃綠底黑字黑色箭頭及黑色邊線，並得加繪替代路線前方接續之

原有路線編號圖案。圖例如下：  

                        

(指 607)                     (指 607-1) 

              
(指 607-2)                     (指 607-3) 

              
(指 607-4)                      (指 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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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交通工程手冊」第 3.2.5 節之「三、設置」納入替代路線標誌之配置說

明，建議內容如下： 

下圖為國道 1 號於中壢壅塞路段替代路線之導引示意，替代路線由北往

南經機場系統交流道進入國道 2 號，並於國道 2 號大竹交流道進入台 31

線，而後由快速道路台 66 導引回國道 1 號平鎮系統交流道，並以前方

銜接之路線編號表示，地點 為預告牌面，地點 為地名里程牌面。 
地點 牌面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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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市區快速道路指示標誌系統 
1. 於設置規則中增列「市區快速道路」系統的標誌格式。建議的條文如下：（代

號為虛擬） 
增修條文： 
 
條文一 
市區快速道路，其定義為都會區幹道之最高等級，出入口為部份或完全管制，

需透過上下匝道與市區一般道路或其他高(快)速公路系統銜接，主要功能為供

穿越城市之通過性交通，及供都會區內通過性交通使用之快速道路，提供四輪

以上汽車或汽缸總排氣量五百五十立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機器踏車行駛之

用。 
 
條文二 
市區快速道路指引標誌「指 501」、「指 501-1」、「指 501-2」，用以指引市

區一般道路上之車輛駛往快速道路匝道。設於需要引導車輛往快速道路之適當

交岔路口或地點。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並得加標快速道路名稱。圖例如下：

       
指 501            指 501-1            指 501-2 

 
條文二之一 
  
市區快速道路地名方向指示標誌「指 502」，用以告示快速道路路名以及預告

駕駛人進入市區快速道路後可通達之地名或道路。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地名以主要連絡道路名稱或兩側之重

要聚落或著名地點標示，至多二處。圖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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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502            指 502-1            指 502-2 

條文二之二 
  
市區快速道路車道指示標誌「指 503」，用以指示駕駛人進入車道可通達之地

點或道路。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地名以主要連絡道路名稱或兩側之重

要聚落或著名地點標示，至多二處。圖例如下： 

 
指 503           指 503-1 

條文二之三 
  
市區快速道路地(路)名里程標誌「指 504」，用以提供駕駛人確認地(路)名及里

程之用途。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及白色邊線，地名以主要連絡道路名稱或兩側之重要聚落或

著名地點標示，至多二處。計算方式為里程 1 公里以上以公里計，未滿 1 公里

以公尺計算，四捨五入之方式，並提供距離單位資訊。圖例如下： 

 
指 504 

條文二之四 
  
市區快速道路出口地(路)名預告標誌「指 505」，用以預告駕駛人即將到達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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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路名或地名。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地名以主要連絡道路名稱或兩側之重

要聚落或著名地點標示，至多二處。圖例如下： 

 
指 505          指 505-1     指 505-2    指 505-3 

 
 
條文二之五 
  
市區快速道路出口地(路)名指示標誌「指 506」，用以指示駕駛人出口方向之地

名或路名，或應行駛車道。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地名以主要連絡道路名稱或兩側之重

要聚落或著名地點標示，至多二處。圖例如下： 

 
指 506            指 506-1            指 506-2 

 
條文二之六 
  
市區快速道路下次出口地(路)名預告標誌「指 507」，用以預告駕駛人下次出口

之地名或路名。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地名以主要連絡道路名稱或兩側之重

要聚落或著名地點標示，至多二處。圖例如下： 

 
指 507              指 507-1              指 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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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三 
  
市區快速道路入口標誌「指 508」，用以指示駕駛人進入之快速道路路名。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地名以主要連絡道路名稱或兩側之重

要聚落或著名地點標示，每一車道對應至多二處。圖例如下： 

 
指 508 

條文三之一 
  
市區快速道路終點標誌「指 509」，用以告示駕駛人快速道路之終點位置。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及白色邊線，圖例如下： 

 
指 509 

 

2. 於「交通工程手冊」第 3.2.5 節之「三、設置」中增列「市區快速道路」系

統的配置說明。建議內容如下： 

市區快速道路出口前之相關牌面系列設置參考，列舉一般出口情境以及設

置位置與說明，詳如圖所示，其中 A 點位於出口車道起點或匝道鼻端處，

B 點位於距出口約 100~200 公尺或減速車道起點處，B＇點位於距出口處

約 200~400 公尺，C 點位於距出口處約 600 公尺。 

(1) 二次出口預告組合－A+B+C  

A 點：出口處；B 點：第二次預告；C 點：第一次預告。 

(2) 僅一次出口預告－A+B＇ 

B＇點：一次出口預告，設置位置約距出口 200~400 公尺，設置牌面原

則與 C 點相同。 

(3) 各牌面設置位置如遇設置環境或相關限制等因素，可前後作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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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 

【502-1】 【507】 【506】

【502-1】 【507】 【505】

【502-1】

A

B

C

B’

【505】

200~400m

600m

100~200m

 

2.5 其他 
1. 設置規則部分 

(1) 第一百零三條已說明箭頭向下之「車道指示標誌」，建議另外列述箭頭向上

之「行車方向標誌」之條文。建議條文如下： 
第一百零三條之一 
 
高（快）速公路交流道行車方向標誌「指 417」，用以指示在交流道出入口處

之主線與聯絡道路直行方向地名，聯絡道路上得加註聯絡道路編號。圖例如下：

  
指 417        指 417-1 

(2) 第一百零八條高(快)速公路交流道名稱標誌「指 36」，建議增列二次出口之

應用方式說明。建議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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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零八條  
  
高（快）速公路交流道名稱標誌「指 36」，用以指示交流道之編號及中文名稱，

並以交流道中心點整樁里程數為交流道編號之號碼；其有多次出口者，應於編

號後加上大寫英文字母區分，英文字母順序以出口之樁號數較低者為 A，其次

為 B。圖例如下： 

     
指 36           指 36-1              指 36-2 

本標誌為黃底黑字黑色邊線，為出口預告標誌及出口標誌之附屬標誌，得視需

要設置於高（快）速公路出口將近之處，出口預告標誌如採指 33.1 之圖形化摽

誌，則其名稱標誌應採用指 36-1 樣式。其裝置方式如下： 

 
 

(3) 建議下列牌面之圖樣加註英文： 

(a)第九十三條：路線方位指示標誌，包括「指 7」、「指 8」、「指

9」、「指 10」等。 

          
指 7             指 8 

          
指 9             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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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一百零六條：高速公路出口處數標誌「指 34」。 

 
指 34 

 

(c)第一百零七條：高速公路出口街名里程標誌「指 35」。 

 

指 35 

 

(d)服務區與休息站相關標誌，包括第一百十條：高速公路服務區預

告標誌「指 38」、第一百十一條：高速公路服務區進口方向標誌

「指 39」、第一百十二條：公路休息站預告標誌「指 40」、第一

百十三條：公路休息站進口方向標誌「指 41」等。 

            

指 38             指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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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40             指 41 

 

(e) 第一百三十條：迴轉道標誌「指 66」。 

 

指 66 

 

2. 交通工程手冊部分 

交通工程手冊主要的修訂集中在第三章中 3.2.5 節有關指示標誌的部

份，分別說明如下。 

(1)「二、設計」之「(七)箭頭之使用」部分依據參考手冊內容調整箭頭各部份

之對應尺寸，以及交通工程手冊圖 3.2.1 之標準箭頭設計圖改為現行圖形化

標誌牌面使用之樣式，圖例如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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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0

R=80

60°

10

R=80

60°

15
10

1
0

20 20 20

本圖案尺寸與
岔出之角度應
配合標誌面大
小與實際路況
定之

註:

 

原圖例          新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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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三、設置」增列有關市區快速道路與替代路線標誌牌面配置內容。條文

可參考前文有關設置規則增訂的部分。 

(4)「三、設置」之「(一)觀光遊樂地區指示標誌」修正圖樣，取消道路編號並

調整圖案相對位置如下圖。 

 

 

原圖例 
 

 
 

  

 

 

新圖例 

 

(6)「三、設置」之「(十四)路名標誌」強化與省、縣、鄉道等公路共線之各種

處理方式說明。建議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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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路名標誌：「指 25」 
 
設於道路相交之路口用以指示相交道路之名稱。若有中央分向島，則設於中央

分向島上；若道路未設中央分向島，則設於交叉路口之右側。但全線設置位置

應一 致。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邊線，牌面大小得視文字、字數及排列情況調

整之。圖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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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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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25  
本標誌並得視需要加繪路線編號於路名之後，路線編號之圖案及顏色與各級公

路編號標誌一致。圖例如下： 

   
上列標誌圖例適用於左右轉路名及路線編號相同（右邊圖例為道路分段點）。

 

   

   
上列標誌圖例適用於左右轉路名或路線編號不同（左邊圖例為道路分段點）。

(7)「三、設置」之(二十三)、(二十四)有關服務區、休息站之導引標誌以及(四

十八)迴轉道標誌增列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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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題綱 

1.參考手冊整體法令位階及後續維護推動 

(1)賦予手冊法令位階之必要性 

(2)法令位階確認後之修訂作業及推動程序 

A.配合年限汰舊逐步更新或較短期間內全面更新 

B.與地方道路主管單位之配合與協調 

C.經費編列與籌措 

(3)手冊與繪圖軟體維護 

A.權責單位 

B.經費編列與籌措 

2.個別議題 

(1)個別修訂之建議案是否適合納入法令 

(2)法令修訂作業方式 

(3)其它建議 

3.其它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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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6 法令修訂座談會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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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席致詞：（略） 
 
六、簡報：（略） 
 
七、綜合討論： 
 
(一) 林佐鼎委員 

1. 簡報所提的賦予參考手冊法令位階方案，為配合修訂交通工程手冊將參考

手冊納為附冊，或由交通部轉知其他指示標誌設計、管理相關單位，兩方

案是可以並行的。今年研究案結束後，如認為成果可行的情況下，可先由

交通部轉知其他相關單位做參考。 
2. 參考手冊未來使用後可能會有很多問題，因此將來需做局部性的修改及微

調。 
3. 高速公路、快速公路和市區快速道路相關指示標誌是否能統一格式，因一

般用路人難以分辨這三種道路名稱的定義。 
4. 市區快速道路「出口」標示位置和一般高速公路和快速公路不一樣，市區

快速道路「出口」標示把位置放在最上面一列，而一般快速公路和高速公

路則是將「出口」放在最下面，是否需統一版面配置？ 
5. 會議資料中的高速公路服務區牌面，其餐具標示尺寸和現行規定是否不

同？ 
 
(二) 內政部營建署 

1. 營建署在民國 94 年訂定市區道路的設計規範，市區道路設計一定要依照

設計規範的規定來設計，目前則無參考手冊。 
2. 市區道路部分是否包含在交通工程規範之修訂範圍？ 
3. 對賦予手冊法令位階樂觀其成，如此全國比較有一致性的做法。在參考手

冊若具備法令位階後，市區道路、公路，中央和地方主管機關就必須遵照

辦理，並建議將手冊名稱中「參考」兩個字刪除。 
4. 增修條文內容是否符合市區道路規範相關的規定？ 
5. 手冊內容和目前的規範是否有抵觸？此外，由各主管機關決定之後的手冊

內容，是否需要修訂？ 
 
(三) 交通部技監室 

1. 交通部目前對於「交通工程規範」修訂方向，將朝原則性、政策性、訓示

性的規範條文辦理，至於執行面之細部技術規範，則由各局依業務的需要

去頒訂。 
2. 高公局目前已在研擬交通工程規範之草案，如在 101 年提出正式的交通工

程規範，交通工程手冊將配合廢止，故參考手冊不宜配合交通工程手冊一

併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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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監室對字型的規範及條文沒有意見。有關請交通部轉送相關單位參考部

分，因執行面之手冊並非技監室業務範圍，建議由交通部業務司或運研所

轉送。 
 
(四) 公路總局 

1. 有關「交通工程手冊」與「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前委託

中華民國運輸協會辦理修訂設置規則案中，建議將設置規則定位為給民

眾瞭解標誌、標線及號誌意義之用，而工程人員所遵循之技術性層面規

定，則由設置規則移至交通工程手冊中規範。 
2. 參考手冊納入技術規範並不合適，因為技術規範內容通常已有一定的位

階，且為設計時必須遵循的一些原則。 
3. 本計畫案結束後，手冊可由交通部函轉給相關單位，如此在執行面上有

一個共同的理念和原則，後續在指標的處理上也較有一致性。 
4. 針對指示標誌軟體或手冊的維護與修訂，因目前局裡面的人力不足，所

以相關的意見和需求會累積一段時間，再編列經費委託相關單位處理。 
5. 設置規則有關英文和數字，僅規定要根據附錄的標準字體表，並沒有提

到字體是美國 FHWA 的 Series E(M)。若要把字型運用於電腦軟體

(Autocad 和 Windows)，就需要有向量的字型檔。 
6. 公路總局目前省道和縣道標誌牌面製作部分，是依設置規則標準字體表

規定來製作，並已通令各養護工程處和工務段依照設置規則之字型製作

標誌。 
7. 市區快速道路應依「市區道路規範」標準來設計，而快速公路是依公路

設計規範的標準來設計，基本上裡面很多的要素和幾何數據是不同的。

市區快速道路的牌面是以路名為主，而高(快)速公路的牌面是以地名為

主。 
8. 未來建議可將設置規則的條文放寬，如快速公路出口預告標誌不只可標

示地名，亦可標示路名。 
9. 對於市區快速道路的定義和圖例的處理，建議朝向擴充現有高(快)速公路

指示標誌系統，以因應市區快速道路之特性。 
10. 當初道路導引標誌使用螢光黃綠色，是要與現有綠底之地名方向指示標

誌做區隔，避免用路人在正常路況下，誤依指引行駛替代道路。 
11. 關於替代道路導引標誌要納入設置規則規範，建議可以先提送交通部，

併同其他建議修正案討論，決定不同的顏色所使用的牌面為何。 
12. 103-1 的修正案為地名方向指示標誌，不清楚為何再新增高快速公路行車

方向的指示標誌，建議無需修改該條文。 
 
(五) 國道高速公路局 

1. 依目前的進度，於 101 年完成交通工程規範的草案修訂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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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通工程規範」係將交通工程手冊的規範架構，以類似智慧型運輸系

統規範架構訂定，所以指示標誌的作業手冊是否適合做為附冊，仍有討

論空間。 
3. 設置規則附錄的標準字型是否需要配合進行修改之後，才能夠讓全國統

一採用參考手冊的調校後的字體？如由各單位依據「交通工程規範」自

行訂定各自使用之字型，可能造成字體不統一。 
4. 建議配合不同道路層級的牌面大小，設計不一樣的字體以供運用。 
5. 市區快速道路之進、出口匝道距離較近，可依規定免設 2 公里處的出口

預告標誌，但距離出口前 1 公里處的右線標誌及右斜箭頭標誌一定要設

置。 
6. 107 條高速公路出口街名里程標誌如要增加英譯，是否應調整版面配置，

以避免相關資訊過於壅擠。 
 
(六) 桃園縣政府交通局 

1. 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納入法令位階規範，就縣市政府角度而言，

較有依據和規範以遵循。如將參考手冊納入法令位階，全國指示標誌會

較有統一的效果。 
2. 本縣指示標誌之中文字係採用微軟正黑體，英文字體部分是依照交通工

程手冊和設置規則的字型。 
3. 替代道路導引標誌系統目前運用得很廣泛，用路人也了解和習慣替代道

路的指示，建議將替代道路導引系統納入設置規則，並成為統一標準的

規範。 
4. 替代道路指引標誌顏色，如果螢光黃綠和其他顏色都不適合的話，可以

參考使用白底，也不會與現有的顏色衝突。 
 
(七) 臺北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1. 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資料應全國統一。 
2. 目前本市所試辦之警告標誌，是於警告標誌加上螢光黃綠色的底板，以

提醒用路人注意，其顏色與目前替代道路指引標誌之底色相同。由於試

辦並非正式規定，因此螢光黃綠色還是可以做為替代道路指引標誌的底

色。 
 
(八) 運安組 

1. 有關技監室說明交通部訂頒「交通工程規範」，將朝原則性、政策性、訓

示性的規範條文辦理，提供本研究很重要的資訊。由於本參考手冊之規

定過於詳細，恐不適合納入「交通工程規範」，建議後續參考手冊及軟體

可先由交通部轉送各單位作為指標設置之參考，俟「交通工程規範」訂

頒後，再請各單位參考本參考手冊及軟體內容，訂定更詳細的設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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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明(101)年底之前，各使用單位使用參考手冊及軟體後，如發現錯誤部

分，建議採保固的概念，請鼎漢公司協助修正圖例或軟體錯誤的部分，

文字錯誤部分則由本所修正，修正後再放在網路供大家下載。惟本研究

案結束後已無經費支援，故無法配合後續法規修訂進行修改參考手冊內

容，或新增軟體功能。 
3. 設置規則第 15 條規定，中文是以國字方體為準，而方體一般俗稱為黑體，

但並沒有去強調是教育部的國字方體，所以目前只要是方體(或黑體)字都

可符合規定。 
4. 標誌如採目前設置規則附錄 1 之字型，如要使用相關電腦軟體，則需採

購 FHWA 之 Series E(M)向量字型檔。本研究為提供各單位可免費及合法

使用相關向量字型檔，並考量 Series E(M)字體過粗，用於較小牌面恐影

響辨識及美觀，故建議中文字體採微軟所提供免費之正黑加粗體，英文

及數字字體則採本研究調校字體。惟現有字型是否需要修訂和變更，應

視各道路養護單位是否有實務的需求，再建議是否修正設置規則或相關

規範。 
5. 「交通工程規範」係依公路法授權訂定之規範，恐無法適用於市區道路

和其他道路。 
6. 由於市區快速道路和高(快)速公路有許多特性不一樣，例如市區快速道路

沒有路線編號、路幅較窄及匝道間距較短，故將市區快速道路之指示標

誌以另一種版面型式進行設計。 
7. 目前並無法規就「市區快速道路」有所定義，建議後續地方政府如有訂

定市區快速道路之指標牌面需求，宜先於「市區道路條例」等法規中明

確定義「市區快速道路」，再討論後續所採用的標誌型式，而不宜於設置

規則中定義。 
8. 如「市區快速道路」已於相關法規定義，建議設置規則就以下 2 種方案

擇 1 將其納入。第 1 就現有高(快)速公路之指標進行微調與擴充，提供市

區快速道路系統使用；第 2 為參考本研究所提供的系統，做另外的單獨

處理。請研究團隊於修法建議中，將這 2 種方案或其他方案做列出，並

進行優缺點的比較，以提供後續修法之參考。 
9. 各地方政府除了替代道路導引標誌，亦運用螢光黃綠色於警告標誌。由

於不同色系代表不同屬性之行車資訊，建議同一種顏色不宜運用在不同

屬性的標誌上面。 
 
(九) 鼎漢公司 

1. 目前開發的指標繪圖軟體，相關資源會先放在網路上供各主管機關下載

使用，目前是由鼎漢公司維護。本研究案結束後，再確認是否移回運研

所網站或是其它地方提供下載服務。 
2. 若後續年度指示標誌的標準圖，包括格式或牌面格式需做調整的話，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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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手冊及指標繪圖軟體就需要一併做調整。 
3. 繪圖輸出部分，因目前國內相關主管機關所使用的 Autocad 版本更新速

度較慢，2 年內應不太需配合 Autocad 版本的更新，就指標牌面繪圖軟體

進行更新。 
4. 微軟正黑體系列之字體，目前微軟公司提供公開下載，只要是 Windows

合法使用者都可以下載，在 Windows7 則為內建字體，不需另外下載。 
5. 從字體檔案的來源說明，Series EM 如果是從美國 FHWA 購買，則自然依

循其版權宣告。但目前本計畫是從 open source 軟體為基礎，依循其賦予

使用者能自由修訂的版權宣告，因此未來可以自由免費使用。 
6. 目前教育部僅出版國字方體的字型圖片及點陣字型檔，並未提供可供輸

出的向量字體檔。 
 
八、主席結論：有關各單位所提出的意見，請研究團隊整理後，納入本研究

案之期末報告。 
 
九、散會時間：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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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7 指示標誌宣導摺頁 

本宣導摺頁提供駕駛人行經一般公路路口及高(快)速公路出口時，了

解常見指示標誌樣式及相關位置，協助駕駛人順利到達目的地。 

1.一般公路交岔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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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快)速公路交流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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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8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回應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具委託性質) 

期中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編號：MOTC-IOT-100-SEB011 
計畫名稱：「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冊」之應用與推廣(2/2) 
執行單位：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1. 報告 P.6-4 提到中長期在研訂

「交通工程規範」時，將參考手

冊納為各單位執行時之參考規

範。目前「交通工程規範」由本

局研提草案，依交通部指示，未

來交通工程規範要朝原則性、政

策性及訓示性之規範條文辦

理，至於執行面之細部規範，則

由各局依業務需要去頒訂，故

「交通工程規範」不適合將指標

參考手冊或細部規劃名稱納入

本文。 

1. 已修正報告後續建議為

不在「交通工程規範」中

明定本參考手冊的地位。

請補充說明是否將參考手冊

納入「交通工程規範」。 

2. 有關參考手冊 100 年版初稿有

下列意見： 
  

(1) P.2-13 因為縣市合併之問題，考

量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在民

國 99 年 12 月起已經縣市合併，

主要地涵蓋轄內所有次要地，所

以在升格之後地區裡面，地名選

取原則要做進一步的釐清，以免

造成用路人混淆。 

(1) 已於地名選取原則中加

強說明，升格之直轄市仍

沿用升格前之行政層級

作為地名層級的判定依

據。 

同意。 

(2) P.4-22，4.4.6 節設置依據應修正

為設置規則第 109 條「指 37」。
(2) 遵照意見修正。 同意。 

高速公路

局 

(3) 高速公路路線編號的標準圖，應

該增加標示半徑的大小，以利繪

圖。 

(3) 遵照意見修正標準圖。 同意。 



 附 8-2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4) 高速公路相關標誌尺寸，不是按

照本局現行標準圖尺寸，建議可

以參考本局標誌尺寸、版面及設

計並做修正。 

(4) 遵照意見修正標準圖。 同意。 

1. 報告 P.2-2「補助用路人前往『其

請』不熟悉路線之景點」文字有

誤，請修正。 

1. 已更正為「補助用路人

『請其』前往不熟悉路

線之景點」。 

同意。 

2. 表 2.1-1「臺南縣、臺北縣及臺

中縣」已經改為直轄市，請針對

此部分做修正。 

2. 已於表中增列現況之相

對應地名。 
同意。 

3. 報告 P.2-7，圖 2.1.1 的圖名與圖

2.1.2 之間隔需要做調整。 
3. 已依意見調整間距。 同意。 

4. 報各 P.2-8，有關牌面公里之英

譯，目前設置規則之公里都是以

大寫(KM)來標示，之前曾提議

標誌牌面未來朝小寫 (km)標
示，但目前還沒修訂，所以仍請

以大寫標示。 

4. 已修改相關牌面範例。 同意。 

5. 報告 P.2-11，2.1.4 節原有計算方

式中提到圖 2.1-8，應改為圖

2.1.8。 

5. 已修正。 同意。 

6. 報告 P.2-13 最右邊這一欄跟文

章 P.2-12 內容不相符，請針對此

部分做修正。 

6. 已修正相關文字與圖示

說明。 
同意。 

7. 報告 P.3-28 請將方案三說明文

字之預告牌面「下方」箭頭，改

為「左方」。 

7. 已修正。 同意。 

8. 報告P.5-6之表5.1-4之報名人數

及出席人數，請補充。 
8. 遵照意見補充。 同意。 

公路總局 

9. 報告 P7-3 之 2，「建議將相關的

意見和改善需求由公路總局持

續彙整」是否可以改為「短期間

由研究單位做彙整，長時間累積

較多意見時由公路總局做處

理」。 

9. 在本計畫後續一年保固

期間由研究單位協助彙

整，未來再由公路總局

做處理。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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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1. 第參章的相關議題，建議多徵詢

民眾、專家學者及實務單位之意

見，則指示標誌較有爭議性的問

題便可達成共識。 

1. 敬謝指導，相關建議將納

入第七章對本計畫後續

發展之建議事項。 

同意。 

2. 報告 P.3-7，表 3.1-4 之牌面內容

只需要放左邊那張圖示，因為在

問卷調查裡沒有放右邊那張圖

示，為了避免在解讀過程中產生

問題，請把右邊圖示拿掉。 

2. 已修正相關圖例。 同意。 

3. 報告 P.4-23 最上面兩個表括號

內的文字均相同，請修正。 
3. 遵照意見修正文字說明。同意。 

4. 報告 P.5-7 請各單位針對教育訓

練問題進行探討，並做合理的修

正及建議。 

4. 敬悉。 同意。 

5. 報告 P.7-1 結論與建議寫得比較

粗糙，請稍加修正。例如路段門

牌號碼納入路名牌主牌面；多數

受訪者較能接受以「附牌方式懸

掛」於既有路名牌下方之方式，

但附牌方式懸掛有三個方案，因

此需加強說明。 

5. 所指文字已修正為「…多

數受訪者較能接受以附

牌標註左右街廓內門牌

號碼範圍，懸掛於既有路

名牌下方之方式…」；其

餘文字亦遵照意見調整。

同意。 

6. 附 2-1，如果將來還有機會做同

樣的問卷調查，請注意區域性的

平衡，不要偏重於某一地區。

6. 敬謝指導，相關建議將納

入第七章對本計畫後續

發展之建議事項。 

同意。 

7. 附 4-9，同一條路上號碼牌編號

(單雙號)請統一，方案五之單雙

號排列順序有誤。 

7. 遵照意見調整。 同意。 

8. 附 7-1，在什麼情況之下會有指

標宣導摺頁解說圖樣？另此圖

樣請再檢查相關標線是否正確。

8. 敬謝指導，未來摺頁設計

將會增加文字說明以使

用路人瞭解其意義；另圖

樣標線問題已修正。 

同意。 

林佐鼎委

員 

9. 參考手冊可先由交通部轉知其

他相關單位做參考部分，請彙整

建議參考手冊中有那些部份可

以優先應用，那些僅作參考。

9. 考量「市區快速道路」定

義尚未明確且目前僅有

臺北市較具規模，建議短

期內僅作參考，其他部分

均可優先應用。 

同意。 



 附 8-4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10. 改善需求由公路總局持續或累

積至一定程度後，再辦理手冊與

軟體修正部分，建議由主辦單位

運研所決定那個單位來彙整資

料，且間隔時間不要過久，可以

小型計畫委託顧問公司持續進

行改善。 

10. 敬謝指導，請運研所考

量。 
同意。 

1. 報告 P.2-7 圖示具白色框指標是

否已取消？ 
1. 經報部請示之後已奉核

不再續辦。 
同意。 

2. 報告 P.2-10 對於高(快)速公路指

標如何處理咖啡底白字規格，並

沒有寫得很詳細，且對期中報告

所提咖啡底白字之問題，亦未提

出解決方案。 

2. 在本計畫參考手冊中，可

適用【601-4】及【601-5】
之樣式，指標標準圖詳見

參考手冊附錄 2。 

同意。 

3. 指標版面有 200×65、220×65 及

240×65 cm 等規格，以個人在台

南市設計之經驗，若以現有標誌

版型縮小施設時，公路總局之工

程處(段)沒有意見，但若要放大

牌面掛設時，則需逐點辦理會

勘。建議主管機關實際設置牌面

時，應以最大版面 240×65 cm 來

設計。 

3. 敬謝指導，請公路總局考

量。 
同意。 

4. 附 P.5-15 新圖例之觀光地區代

表圖案比例過小，請修正。 
4. 遵照意見修正圖例之圖

案。 
同意。 

5. 期中報告審查紀錄，並未就附

3-5 第 7 點回應。 
5. 在本計畫參考手冊中，可

適用【601-4】之樣式。

同意。 

6. 報告 P.4-22、P4-23 包括高速公

路及一般道路牌面，為什麼「林

口」兩個字的大小要放到四個字

的寬度大小？ 

6. 報告圖樣係依 98 年版參

考手冊規則，兩個字大小

係放在三個字大小牌

面，另已於本年期參考手

冊中縮小 2 個字間距。

同意。。 

廖志忠委

員 

7. 報告 P.3-6 斗六與莿桐牌面之排

版問題，斗六與箭頭之間為什麼

間隔過大？ 

7. 因該路線未直達斗六，故

不標示該路線編號，以致

會有此間隔。 

同意。 



 附 8-5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8. 附 5-13臺中三處出口牌面之「3」
文字比例有問題，請修正。 

8. 經查閱高速公路局之標

準圖，「3」文字與其左右

之英文字尺寸相同。 

同意。 

1. 報告 P.2-11 至 P.2-12，2.1.4 節內

容與圖 2.1.8 搭不上來，請說明

是否需要調整相關圖說及文字。

1. 已修正相關文字與圖示

說明。 
同意。 

2. 市區道路門牌數字多的話，牌面

會比較擠，例如：3 位數字或 4
位數字的門牌號碼時，牌面寬度

是否可以加大。 

2. 建議如門牌號碼達 4 位

數時，可加寬牌面 10 公

分。 

同意。 

3. 附 7-1 宣導內容及目的，請以簡

明文字加以補充說明 
3. 遵照意見辦裡。 同意。 

李忠璋委

員 

4. 鼎漢另就附牌提供正黑加粗體

之圖例，但字體線條似乎過大，

是否係因牌面縮放時字體粗細

未等比例縮放所造成，請檢視及

說明。 

4. 會議所提供圖例為「微軟

正黑體」由 AutoCAD 加

粗的結果，「微軟正黑加

粗體」筆劃應較細。 

同意。 

1. 本計畫之工作成果相當具體，且

完成「道路指示標誌設置參考手

冊」(初擬)，符合邀標要求。 

1. 敬悉。 同意。 

2. 本計畫整理與釐清了很多常見

的指示標誌系統問題，且進行中

營造了公路主管機關、道路主管

機關等單位之溝通平台及統一

相關設置作法，有很高的實務貢

獻性。雖仍有部分問題尚無法在

短時間內形成共識及納入參考

手冊，建議運研所持續關注此議

題，並投入資源進行研究與意見

整合工作。 

2. 敬謝指導。 同意。 

曾平毅教

授(書面

意見) 

3. 第 6.3 節對於法規修訂建議調

整，相當務實，可提供政府單位

參考。 

3. 敬謝指導。 同意。 



 附 8-6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4. 關於參、指示標誌相關議題研究

之撰寫，建議在 3.1 節之前能對

於該章有適當的簡介說明，例如

為何有此章節？此章節之內容

為何？等，俾利於讀者閱讀。

4. 敬謝指導，已加註相關說

明。 
同意。 

5. 本計畫之「教育訓練與宣導計

畫」已經執行，相關之用詞請補

正或修改，如第伍章標題之構

想、表 5.1-4 內容(報名人數與出

席人數)。 

5. 已依意見修正。 同意。 

6. 第 7.2 節之標題：「後續建議」，

很難了解所指為何？節名建議

改為「建議」。 

6. 因本期計畫已無後續計

畫，故將建議事項列為

「後續建議」。 

同意。 

1. 高雄市合併後，市區內有省道行

經(如台 17 線、台 1 線等)，指

示標誌採區域地名或省道路線

引導時恐有時因方向不同易造

成用路人誤解，建議報告書提供

相關建議方式作為實務執行之

參考。 

1. 可參考手冊內單元二對

於不同路徑通往同一地

點之地名選取方式，對於

省縣道部分可選擇更後

方地名標示。 

同意。 高雄市交

通局(書
面意見) 

2. 報告書所提預告標誌增加標示

路口距離方式，或路段門牌號碼

納入路名牌主牌方式，應注意過

多資訊提供用路人時反易混淆

行車判斷及影響注意力等情

形，建議所述標誌設置時可一併

檢討考量。 

2. 所提意見將納入訪談意

見中，敬謝指導。 
同意。 

1. 補充建議未來處理方式，並說明

建議方案相關問題，提供未來建

議修正法規之參考。 

1. 遵照意見補充說明 同意。 

2. 表 5.1-4 未列出教育訓練各梯次

報名人數及出席狀況，請修正。

2. 已補充。 同意。 

本所運安

組(書面

意見) 

3. 5-7 頁有關英文大寫字高比例問

題，宜說明設置規則之規定為原

則，如各機關考量用路人視讀，

可加大英文字高。 

3. 已修正說明。 同意。 



 附 8-7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4. 6.3 節有關法規修訂建議調整： 4.   
(1) 手冊位階在中長期部分，宜說明

交通部完成「交通工程規範」

後，各道路主管機關可參考本計

畫彙整之參考手冊，訂定供工程

司使用之技術手冊。 

(1) 遵照意見調整說明。 同意。 

(2) 英數字體部分，因英文係牌面之

輔助資訊，是否需要納入多種標

準字體仍有待商榷。建議說明目

前仍以設置規則附錄一英數字

體設置相關標誌，如各道路主管

機關認為有修改附錄一字體之

需要，再建議交通部修正設置規

則。 

(2) 遵照意見調整說明。 同意。 

(3) 市區快速道路部分，各地方主管

機關如認為有規範相關指示標

誌之必要，建議先於相關法規

(如市區道路條例)中規範其定

義，不宜於設置規則直接定義。

至於牌面樣式部分，則可採納入

現行高(快)速公路指示標誌，或

參考本計畫規範市區快速道路

之特殊指示標誌。 

(3) 建議依照 6.3 節對於市區

快速道路部分之建議先

由各級市區道路主管機

關依其業務推動需要，以

市區道路規範為基礎，賦

予市區快速道路明確定

義；再參考本計畫參考手

冊之內容，定義相關牌面

樣式，並提供配置說明提

出修訂法令之需求。法令

之修訂方向亦可於設置

規則中擴充現行高(快)
速道路系統指示標誌的

內容彈性，使其符合市區

快速道路的特性需要。。

同意。 

(4) 請研提相關法規修正條文及對

照表，併納入報告書附錄。 
(4) 已納入附錄十。 同意。 



 附 8-8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5. 附錄七宣導摺頁部分，一般公路

建議確認標誌後不要出現其它

路口，以避免用路人混淆該路口

為何無相關指示標誌；高(快)速
公路出口相關指示標誌則缺交

流道名稱標誌，且第 3 面出口預

告標誌是否需標示方式，請再確

認。 

5. 遵照意見修正。 同意。 

6. 參考手冊初稿部分： 6.   
(1) p2-7 有關中文字體部分，個人電

腦使用最接近之字體係微軟正

黑體或微軟正黑加粗體，請確

認。另如高(快)速公路之英數字

體係依設置規則之附錄一字

體，請修正本手冊相關牌面之英

數字體。 

(1) 經討論結果建議採用微

軟正黑加粗體；相關牌面

英數字體遵照意見修正。

同意。 

(2) 因今 (100)年為本計畫最後一

年，為避免讀者誤解，請刪除

p2-29 意見反映章節內容。 

(2) 遵照意見修正。 同意。 

(3) p3-12 地名標誌以田中鎮圖案作

為範例，惟該圖案係彩色，與設

置規則之白色圖案不符，請修

正。 

(3) 查設置規則第九十五條

並未規定行政區代表圖

案需為白色。另因田中鎮

公所方面無法確認圖

案，故改為蘆竹鄉。 

請確認田中鎮圖案是否已經

縣政府核定。 

(4) 附錄二牌面標準圖，請檢視所標

示之尺寸數字是否可清楚辨識。

(4) 遵照意見檢討。 同意。 

(5) 附錄五缺標題，另目錄之標題請

修正為「指示標誌牌面」。此外，

部分標誌黑色線條、文字或圖案

變成灰色，請修正。 

(5) 遵照意見修正。 同意。 

7. 有關報告中錯字或排版部分，請

於會後洽本組修正。 
7. 敬悉。 同意。 



 附 8-9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 

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1. 手冊標準圖牌面外框尺寸，應調

整與公路總局及高速公路局之

標準牌面一致，但版面編排則有

調整空間，並提出最好的編排方

式。此部分可參考廖委員牌面尺

寸及排版之資料，尤其是觀光遊

樂地區之代表圖案。 

1. 遵照意見辦理。 同意。 

2. 指標牌面設計軟體，請參考廖委

員目前在臺南市之排列設計方

式成果。 

2. 遵照意見辦理。 同意。 

3. 請研究單位就各委員及單位所

提供口頭或書面資料，修正期末

報告內容，尤其是尺寸標示部

分，並列表答覆。 

3. 遵照意見辦理。 同意。 

主席結論 

4. 本次期末報告審查通過，請鼎漢

公司於 12月 20日前提交期末報

告定稿。 

4. 敬悉。 同意。 

 



 附 8-10 

 



 附 9-1

附錄 9 法令修訂建議 

A9.1 替代道路導引標誌系統 
1. 於「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以下簡稱「設置規則」）第一章通

則中第九條增列替代道路所用之螢光黃綠色，並於第十一條增加螢光黃綠

色之使用原則，修正條文對照如下：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第九條 標誌、標線、號誌所用顏色，

依臺灣區塗料油漆工業同業

公會民國七十六年審定之劃

一編號為準。除黑色及白色

外，其餘各種顏色標準規定如

左： 

一、紅色  色樣第二五號 

 
二、藍色  色樣第四七號 

 
三、黃色  色樣第十八號 

 
四、綠色  色樣第六號 

 
五、橙色  色樣第六四號 

 
六、棕色  色樣第五一號 

 
 

反光材料顏色標準則依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中華民國國家

第九條 標誌、標線、號誌所用顏色，

依臺灣區塗料油漆工業同業

公會民國七十六年審定之劃

一編號為準。除黑色、白色及

螢光黃綠色外，其餘各種顏色

標準規定如左： 

一、紅色  色樣第二五號 

 
二、藍色  色樣第四七號 

 
三、黃色  色樣第十八號 

 
四、綠色  色樣第六號 

 
五、橙色  色樣第六四號 

 
六、棕色  色樣第五一號 

 
 

反光材料顏色標準則依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中華民國國家



 附 9-2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標準 CNS 4345 之規定。 標準 CNS 4345 之規定。 

第十一條  標誌之顏色使用原則如

左： 

一、紅色  表示禁制或警告，

用於禁制或一般警告標

誌之邊線、斜線或底色及

禁制性質告示牌之底色。

二、黃色  表示警告，用於安

全方向導引標誌及警告

性質告示牌之底色。 

三、橙色  表示施工、養護或

交通受阻之警告，用於施

工標誌或其他輔助標誌

之底色。 

四、藍色  表示遵行或公共服

務設施之指示，用於省道

路線編號標誌、遵行標誌

或公共服務設施指示標

誌之底色或邊線及服務

設施指示性質告示牌之

底色。 

五、綠色  表示地名、路線、

方向及里程等之行車指

示，用於一般行車指示標

誌及行車指示性質告示

牌之底色。 

六、棕色  表示觀光、文化設

施之指示，用於觀光地區

指示標誌之底色。 

七、黑色  用於標誌之圖案或

文字。 

八、白色、用於標誌之底色、

圖案或文字。 

第十一條  標誌之顏色使用原則如

左： 

一、紅色  表示禁制或警告，

用於禁制或一般警告標

誌之邊線、斜線或底色及

禁制性質告示牌之底色。

二、黃色  表示警告，用於安

全方向導引標誌及警告

性質告示牌之底色。 

三、橙色  表示施工、養護或

交通受阻之警告，用於施

工標誌或其他輔助標誌

之底色。 

四、藍色  表示遵行或公共服

務設施之指示，用於省道

路線編號標誌、遵行標誌

或公共服務設施指示標

誌之底色或邊線及服務

設施指示性質告示牌之

底色。 

五、綠色  表示地名、路線、

方向及里程等之行車指

示，用於一般行車指示標

誌及行車指示性質告示

牌之底色。 

六、棕色  表示觀光、文化設

施之指示，用於觀光地區

指示標誌之底色。 

七、螢光黃綠色  用於替代路

線指引標誌之底色。 

八、黑色  用於標誌之圖案或

文字。 

九、白色、用於標誌之底色、

圖案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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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設置規則中增列「替代道路指引標誌」之格式及設置方式，建議新增條

文如下： 
第一百三十二條之一  替代路線指引標誌，用以指引行駛於高(快)速公路或重要幹

線易出現重現性壅塞路段之車輛，可改由替代路線前往其目的地。

本標誌為螢光黃綠底黑字黑色箭頭黑色邊線，下方以附牌說明本標

誌係提供替代路線指引訊息，路線編號之圖案及顏色與各級公路編

號標誌一致。圖例如下：  
 

           指 68-1 

  
 

           指 68-1.1 

  
 

           指 68-1.2 

  
 
本標誌設於替代路線之重要路段交岔路口，所繪路線編號代表前方

接續行駛之公路路線編號。「指 68-1」用以指示替代路線方向，設

於交岔路口前端顯明之處；「指 68-1.1」用以預告替代路線方向，

視需要於「指 68-1」上游處設置；「指 68-1.2」用以指示至目的地

之距離，視需要設於交岔路口後或路段中。 
本標誌設置可視牌面設計之不同，配合道路狀況，使用豎立或懸掛

式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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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2 其他 
1. 第一百零八條高(快)速公路交流道名稱標誌「指 36」，建議增列二次出口之

應用方式說明。建議條文如下：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第一百零八條 高(快)速公路交流道名

稱標誌「指 36」，用以指示交流

道之編號及中文名稱，並以交流

道中心點整樁里程數為交流道編

號之號碼；其有多次出口者，應

於編號後加上大寫英文字母區

分。圖例如下： 

指 36 

（單位：公分）

本標誌為黃底黑字黑色邊線，為

出口預告標誌及出口標誌之附屬

標誌，得視需要設置於高(快)速公

路出口將近之處，其裝置方式如

下： 

 

第一百零八條 高（快）速公路交流道

名稱標誌「指 36」，用以指示交流

道之編號及中文名稱，並以交流

道中心點整樁里程數為交流道編

號之號碼；其有多次出口者，應

於編號後加上大寫英文字母區

分，英文字母順序以出口之樁號

數較低者為 A，其次為 B。圖例如

下： 

指 36 

 

指 36-1 

 

指 36-2 

 

本標誌為黃底黑字黑色邊線，為

出口預告標誌及出口標誌之附屬

標誌，得視需要設置於高（快）

速公路出口將近之處，其裝置方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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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出口預告標誌如採指 33.1 之圖形

化摽誌，則其名稱標誌應採用指

36-1 樣式。其裝置方式如下： 

 
 

2.建議下列牌面之圖樣加註英文： 

(1)第九十三條：路線方位指示標誌，包括「指 7」、「指 8」、「指 9」、「指 10」

等。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第九十三條 路線方位指示標誌，用以指

示車輛駕駛人在已編號公路上

行駛之方位。 

本標誌為白底黑字黑色邊線，指

向東行用「指 7」，指向南行用

「指 8」，指向西行用「指 9」，
指向北行用「指 10」。 

 

第九十三條 路線方位指示標誌，用以指

示車輛駕駛人在已編號公路上

行駛之方位。 

本標誌為白底黑字黑色邊線，指

向東行用「指 7」，指向南行用

「指 8」，指向西行用「指 9」，
指向北行用「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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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指 7 

指 8 

 

指 9 

 

指 10 

 

（單位：公分）

指 7 

 

指 8 

 

指 9 

 

指 10 

 

（單位：公分）

(2)第一百零六條：高速公路出口處數標誌「指 34」。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第一百零六條 高速公路出口處數標

誌「指 34」，用以指示前方通往

同一地點有兩處以上之出口。

設於第一處出口之第一道出口

預告標誌前方約一公里處。圖

第一百零六條 高速公路出口處數標

誌「指 34」，用以指示前方通往

同一地點有兩處以上之出口。

設於第一處出口之第一道出口

預告標誌前方約一公里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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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例如左： 

指 34 

（單位：公分）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色邊線，

依前條圖例設置之。 

例如左： 

指 34 

 
（單位：公分）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色邊線，

依前條圖例設置之。 

(3)第一百零七條：高速公路出口街名里程標誌「指 35」。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第一百零七條 高速公路出口處街名

里程標誌「指 35」，用於交流道

密集之都會地區，因出口預告

標誌不能依規定設置時，以本

標誌指示前方數個出口連接之

街名及里程。設於通往同一市

區第一道出口預告標誌前方約

五○○公尺處。圖例如左： 

指 35 

        （單位：公分）

第一百零七條 高速公路出口處街名

里程標誌「指 35」，用於交流道

密集之都會地區，因出口預告

標誌不能依規定設置時，以本

標誌指示前方數個出口連接之

街名及里程。設於通往同一市

區第一道出口預告標誌前方約

五○○公尺處。圖例如左： 

指 35 

        （單位：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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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色邊線，

配合高速公路出口處數標誌設

置之。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色邊線，

配合高速公路出口處數標誌設

置之。 

 

(4)服務區與休息站相關標誌，包括第一百十條：高速公路服務區預告標誌「指

38」、第一百十一條：高速公路服務區進口方向標誌「指 39」、第一百十二條：

公路休息站預告標誌「指 40」、第一百十三條：公路休息站進口方向標誌「指

41」等。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第一百十條 高速公路服務區預告標誌

「指 38」，用以指示前有服務區

及其距離里程。分別設於距離服

務區進口二公里及一公里處。圖

例如左： 

指 38 

    

（單位：公分）

本標誌為藍底白字白色圖案及

白色邊線，並應註明服務區名

稱。 

第一百十一條 高速公路服務區進口方

向標誌「指 39」，用以指示服務

區進口匝道之位置及方向。設於

服務區進口匝道起點。圖例如

左： 

第一百十條 高速公路服務區預告標誌

「指 38」，用以指示前有服務區

及其距離里程。分別設於距離服

務區進口二公里及一公里處。圖

例如左： 

指 38 

    

（單位：公分）

本標誌為藍底白字白色圖案及

白色邊線，並應註明服務區名

稱。 

第一百十一條 高速公路服務區進口方

向標誌「指 39」，用以指示服務

區進口匝道之位置及方向。設於

服務區進口匝道起點。圖例如

左： 

指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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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指 39 

 

（單位：公分）

本標誌為藍底白字白色圖案及

白色邊線，並應註明服務區名

稱。 

第一百十二條 公路休息站預告標誌

「指 40」，用以指示前有休息站

及其里程。分別設於距離休息站

進口二公里及一公里處。圖例如

左： 

  指 40 

 

（單位：公分）

本標誌為藍底白字白色邊線，並

應註明休息站名稱。 

第一百十三條 公路休息站進口方向標

誌「指 41」，用以指示休息站進

口之位置及方向。設於休息站進

口顯明之處。圖例如左： 

 

（單位：公分）

本標誌為藍底白字白色圖案及

白色邊線，並應註明服務區名

稱。 

第一百十二條 公路休息站預告標誌

「指 40」，用以指示前有休息站

及其里程。分別設於距離休息站

進口二公里及一公里處。圖例如

左： 

指 40 

休 息 站

公 里2

寶 山

 

（單位：公分）

本標誌為藍底白字白色邊線，並

應註明休息站名稱。 

第一百十三條 公路休息站進口方向標

誌「指 41」，用以指示休息站進

口之位置及方向。設於休息站進

口顯明之處。圖例如左： 

指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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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指 41 

    

（單位：公分）

本標誌為藍底白字白色箭頭及

白色邊線，並應註明休息站名

稱。 

   

休 息 站寶 山

 

（單位：公分）

本標誌為藍底白字白色箭頭及

白色邊線，並應註明休息站名

稱。 

(5) 第一百三十條：迴轉道標誌「指 66」。 
原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第一百三十條 迴轉道標誌「指 66」，
用以指示迴轉道之位置，設於迴

轉道入口處附近，面向行車方

向。 

指 66 

 （單位：公分）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色箭頭及

白色邊線。其箭頭方向得視實際

路況調整之。 

第一百三十條 迴轉道標誌「指 66」，
用以指示迴轉道之位置，設於迴

轉道入口處附近，面向行車方

向。 

指 66 

 （單位：公分） 

本標誌為綠底白字白色箭頭及

白色邊線。其箭頭方向得視實際

路況調整之。 

 



附錄10 期末簡報

附10-1

簡報大綱

• 期中審查意見回應

• 指示標誌相關議題研究

• 指示標誌繪圖軟體設計

• 教育訓練與宣導

• 法令修訂方向

• 結論與建議

1

1.期中審查意見回應

• 用路人問卷調查部分(1/5)
– 間接通達牌面之問卷結果並無顯著性差異，發
現道路使用者希望以現行牌面設置作為間接通
達牌面，可能肇因用路人不瞭解間接通達的意
義，建議如以圖示說明間接通達並以3種不同
牌面供選擇，會有較正確之結果。

2

在進行問卷設計時，係期望能瞭解用路人
對於標誌牌面結構的直覺反應，故在問卷
後段才以圖示說明並請受訪者選取較能接
受的方案。

1.期中審查意見回應

• 用路人問卷調查部分(2/5)
– 報告3.1.2節用路人問卷之調查細節，如發放方
式、各地點樣本數及贈送禮品方式等，建議補
充說明

3

受訪者之抽樣對象設定為18歲以上，且有實
際駕車上路經驗之社會大眾
調查員先於調查地點出入口隨機取樣，並確
認受訪者有實際駕車上路經驗後才進行調查
調查方式為調查員向受訪者說明問卷內容
後，再由受訪者自行填答
填答完成即致贈紀念品以表謝意。

1.期中審查意見回應

• 用路人問卷調查部分(3/5)
– 表3.1-5之百分比數值的意義宜明確說明，並補充
標示數量

– 附1-2斗六與莿桐僅差距7公里，間接通達的定義應
為何？

4

此百分比稱為「正解率」，即各該問題之正確回答人數佔總樣
本數之比例。例如該問題共有300名受訪者正確回答，總樣本
數為400名，則正解率即為75%
數量已標示於表中

間接通達之定義為該編號公路並未進入或穿越所指地名之行政
區範圍，需透過其他編號公路或地區道路。斗六與莿桐雖僅有
7公里距離，但以台1線而言確實未經過斗六市範圍。對於間接
通達之定義亦已納入參考手冊，並於本期修正版單元一中加強
說明

1.期中審查意見回應

• 用路人問卷調查部分(4/5)
– 問卷調查及結果，根據調查對象不同會有不同
之結果，對一般民眾而言，前後回答之邏輯性
會較為薄弱。

– 附1-5之題序(3)，由牌面解讀而言答案應為
「是」，但不知研究團隊對此題認定之答案為
何？該題對於後續分析結果會有很大出入。

5

問卷設計係為瞭解用路人對於指示標誌資訊的理解程
度，以及對於牌面內容的直覺反應，作為規劃間接通達
標誌設置方式之參考。邏輯性並非本次問卷重點。

因題目內容為「可直接通達斗六」，但牌面資訊實為提
供間接通達之地名，故該題係以「否」為正確答案。

1.期中審查意見回應

• 用路人問卷調查部分(5/5)
– 間接通達根據用路人調查結果建議採用現行方
式，高速公路與一般公路採用方式不同是否會
造成用路人困擾？

– 在用路人對間接通達牌面尚不了解的情況下，
進行問卷調查是可達成預期效用？

6

高速公路與一般公路之標誌系統本就不相同，應不
致造成困擾

本問卷目的主要係瞭解一般用路人的偏好與直覺反
應，作為規劃間接通達標誌設置方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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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中審查意見回應

• 指示標誌議題研究部分

– 方案評估項目無一定性定量之評估標準，如完
整性該包含那些具體項目，請針對此部份進行
補足

– 與各議題相關部分：

7

已進行專家學者及實務人員訪談

已參考標誌檢核表之相關項目，調整評估項目

1.期中審查意見回應

• 英文字型調整

– 指標調校字體英文Q下緣拉長

• 指標繪圖軟體

– 軟體圖例錯誤

– 國字方體之字體過細

8

已修改調校字體字形

已修正軟體範例圖形

建議採用微軟正黑加粗體，並於本年期試作牌面分
析

2.指示標誌相關議題研究

• 間接通達牌面呈現之檢討∼用路人問卷調查

• 各項改善議題方案研擬與訪談結果

• 指示標誌調整構想之檢核

9

2.1間接通達牌面呈現之檢討
• 主要調整：

– 因上路前未規劃路線，亦不使用導航系統者僅占受
訪者的3％(12/400)，故參酌期中審查意見，不再
區分有無規劃路線者的觀點差異。

– 所有統計均包含數量與百分比。

• 綜整分析
– 牌面解讀情形

• 間接通達地名以加框方式標示時，約有4成受訪者未能理

解間接通達地名之指示概念。

• 牌面內容同時標示間接通達地名及路線編號，受訪者較

無法明確認知直接或間接通達的差別。

• 約有8成受訪者認為就路徑選擇上，直接或間接通達並無
差異，只要最後可到達牌面標示地點即可。

10

2.1間接通達牌面呈現之檢討

• 綜整分析(續)
– 間接通達牌面呈現方式偏好

• 7成以上認為有必要標示可間接通達之地名及可銜接之道
路編號。

• 於缺乏宣導之情形下，受訪者可能較無法認知間接通達地
之路線編號意義，而降低方案之接受度。

• 多數受訪者仍較偏好現行牌面樣式。

• 建議

– 一般公路：採現行牌面標示方式（不標示公路編
號）

– 高(快)速公路：採外加牌面方式標示間接通達之地名

– 上述建議事項已奉 交通部同意
11

2.2預告標誌增加標示路口位置方式

• 說明：

– [302A]路口預告標誌設置於主要路口上游
100~130公尺左右，但在該範圍內可能有其他
次要道路交叉路口，影響用路人之判斷

行動
[301A]

預告
[302A]

正確路線 被誤判路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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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預告標誌增加標示路口位置方式

• 對策：

– 改設[302B]圖形化交叉路口預告標誌

– 無法設置圖形化牌面時之方案：

方案一：維持現況 方案二

13
14

14

方案四

方案三
(註：120m僅為範例，非固定數值)

方案五

2.2預告標誌增加標示路口距離方式

• 專家與實務人員訪談結果（優缺點比較）

15

方案 優點 缺點

一

• 如有路線編號應可於行動點確認。
• 多數民眾已經習慣。
• 用路人對現有型式熟悉度較高。
• 至路口時尚有行動點告示牌。

• 道路使用者認知不足，容易產生誤解。
• 必須加強教育用路人了解預告點、行動點及
確認點之基本知識。

二
• 不加強宣導可能不易了解意義，且於丁字或
斜交路口難以適用。

• 箭頭加短線不易辨識與被理解。

三

• 不會混淆現行使用預告點、行動點及確認
點之理念。

• 能補強告知駕駛人前方120公尺為行動點之
資訊。

• 附牌使用文字可避免理解困難，再加上中
文說明更有親切感。

• 「前方120m」之定義恐被各自解讀，其設置
地點必須明確避免爭議。

四 • 可提供轉向點之距離供參考。
• 箭頭之補充說明效果較「前方」的文字訊息
為弱。

• 「直行120m」之意義不清楚。

五
• 較為清楚，但設施位置及轉彎路口之路名
牌必須清楚。

• 過於複雜，且容易產生誤解。
• 駕駛人還需要確認前方路口之橫交路名，如
果沒有完善之路標標示系統，則不適用。且
用路人仍需至轉向路口時方可再確認路口位
置。

2.2預告標誌增加標示路口距離方式

• 專家與實務人員訪談結果(方案選擇)

• 結語

– 建議加強預告點、行動點及確認點標誌的宣導

– 在相近的路口有必要區分時，可使用方案三加
附牌說明路口距離之方式

16

方案 專家學者 實務人員

一 3 3

二 0 0

三 2 4

四 2 1

五 0 2

2.3路段門牌號碼納入路名牌主牌面

• 說明：
– 依據99年民眾陳情案辦理

• 參考桃園市三民路路名牌現況(春日路口)
– 桃園市亦在修改樣式中

17

2.3路段門牌號碼納入路名牌主牌面

• 對策：

– 方案一：

• 依據民眾建議將門牌號碼納入路名牌主牌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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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路段門牌號碼納入路名牌主牌面

– 方案二：

• 參考彰化縣的作法，將門
牌號碼以副牌呈現

路名牌本體
僅顯示中英

文路名

門牌號碼以
副牌顯示

副牌型式
白底黑字加入鄉鎮

代表圖案

19

保留設計彈
性，可加入鄉
鎮市意象圖案

2.3路段門牌號碼納入路名牌主牌面

• 其他方案

– 因應最大4位數門牌號碼設計

20

方案三 方案四

方案五

2.3路段門牌號碼納入路名牌主牌面

• 專家與實務人員訪談結果(優缺點比較)

21

方案 優點 缺點

一

• 相關資訊均顯示於綠色牌面上，牌面簡潔。
• 民眾接受度高。
• 只要有「通用設計」與適當的教育用路人與
一般民眾，國人接受度應該較高。

• 同樣底色，不易判讀。
• 數字過多，不易閱讀。

二

• 附牌以白色可與綠色之路名標誌清楚分辨，
而附牌提供該依路口前後街廓(block)門牌
號碼有助於尋找交通動線。

• 遠觀時，強化門牌編號顯示，簡易確認門牌
區段，並可減少文字說明。

• 綠色及白色相配較會凸顯明確性。
• 將「路名訊息」與「門牌號碼訊息」適當區
隔。

• 數字過多，不易閱讀。
• 必須教育民眾如何解讀此牌面之訊息。
• 2行的門牌號碼可考慮縮減成一行，單雙號
區分之重要性低於易讀性。

三

• 將「路名訊息」與「門牌號碼訊息」適當區
隔。

• 附牌資訊解讀相當困難，一般民眾可能無法
了解。

• 牌面內容模糊。

四

• 容易產生誤解「┼」之意涵很容易各自表
述。

• 橫線建議延伸至數字下方，或可更清楚表達
為路口四個角落。

五
• 門牌號碼較無大小概念，「以上」或「以
下」恐較難望文生義。

• 牌面內容會被誤解。

2.3路段門牌號碼納入路名牌主牌面

• 專家與實務人員訪談結果(方案選擇)

• 結語
– 以方案二(使用附牌標示街廓內門牌號碼方式)接受度
較高

– 設置地點以沿路有建築物者為限，若尚未開發則不
需設置門牌號碼附牌

22

方案 專家學者 實務人員

一 1 2

二 3 5

三 1 1

四 0 2

五 0 0

2.4替代路線之預告牌面箭頭樣式

• 說明：

– 一般公路路口預告牌面箭頭之箭身，較行動牌
面使用者為細

– 替代道路使用之等線體箭頭，是否需要對預告
與行動牌面採用不同樣式

23

• 對策：

– 方案一：維持現狀

– 方案二：改用細箭身

– 方案三：改用斜箭頭

2.4替代路線之預告牌面箭頭樣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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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與實務人員訪談結果(優缺點比較)
方案 優點 缺點

一

• 與現行方式相似。
• 現有箭頭型式較方案二粗，可

提升辨識性。
• 目前預告標誌均為直右箭頭，

維持本樣式較為統一。

• 需要的是如何教育用路人對「替
代路線」之定義，以及如何使用
「替代路線」。

二
• 就方案一與方案二而言，對民

眾差別不大。
• 箭頭過細，不美觀，難以辨認。

三

• 斜向箭頭無法展示前方路口左轉
會進入替代路線之意涵。

• 斜向箭頭務必依據道路幾何狀
況，否則沒有任何意義。

• 地區平面道路較多岔路，非若高
快速公路等僅有匝道進出，故較
不宜以此箭頭方式表示。

2.4替代路線之預告牌面箭頭樣式

25

• 專家與實務人員訪談結果(方案選擇)

• 結語

– 建議仍維持現行樣式

– 替代道路之預告牌面僅在多車道路段需提前變換車道
狀況下使用

方案 專家學者 實務人員

一 3 6

二 0 0

三 1 2

2.4替代路線之預告牌面箭頭樣式

26

2.5 指示標誌調整構想之檢核
• 考量

– 在本計畫結束後，對於指示標誌系統仍有可能產生各
項議題或調整改善之建議

– 研擬各項牌面調整構想的檢核準則制式化
– 過濾改善構想，成為較成熟的方案供進一步探討

• 檢核項目
– 基本設計元素

• 用色、外型、附牌使用、字體等

– 個別牌面設計
• 規格、編排、理解度、尺寸、位置與辨讀時間／距離等

– 多牌面設計
• 資訊連續性、內容同質性等

– 連續牌面設置
• 系統整體架構、資訊分佈頻率等

– 參考手冊第七單元檢核現有指示標誌的項目與內容

27

3.0指標繪圖軟體設計

• 期中階段

– 圖形零件命名調整

– 指標英文字型參數設計

– 指標版面擴充

• 期末階段

– 英文字型調整

– 新增AutoCAD相容版本

– 參考手冊網站修訂

– 軟體手冊撰寫

– 使用者意見回應

28

3.1指標英文字型牌面實作

• 交流道出口預告牌面

29

3.2新增AutoCAD 相容版本

• 增加AutoCAD 2011版本的匯出功能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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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參考手冊網站的更新

• 參考手冊新版、指標標誌繪圖軟體下載

• 本年度教育訓練教材下載

31

3.4軟體手冊撰寫

• 技術手冊
• 手冊內容概分為開發/編譯環境、組態配置檔案、軟體

程式原始碼、指標資料庫內容

• 使用手冊

– 手冊內容概分為軟體簡介、軟體安裝、軟體操
作、道路指示標誌牌面設計實例、故障排除與問
題回報

32

3.5使用者意見回應

• 使用者意見
– 高(快)速公路指示標誌的直行地名指示404
時，無法輸入三個字以上的地名

– 幫助的ICON無法開啟功能

– 早期的AutoCAD 2004~2005無法輸出指標圖

– 指標軟體安裝在小筆電(解析度1024*600)，使
用時畫面輸入格式會跑掉

– 軟體安裝到一半出現Windows Installer 2908
錯誤

• 依使用者意見修訂指標繪圖軟體

33

4.1教育訓練

• 教育訓練課程大綱
– 手冊部分

• 指示標誌設計要點說明

• 一般公路指示標誌類型與應用

• 高(快)速公路指示標誌類型與應用

• 市區道路指示標誌類型與應用

• 其他類指示標誌類型與應用

• 實務經驗交流

– 軟體部分
• 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概述

• 指示標誌牌面繪圖軟體操作介紹

• 指示標誌牌面繪圖及修改介紹

• 手冊與繪圖軟體整合

34

4.1教育訓練

• 辦理四梯次

– 9月13~16日
– 10月11~14日

• 地點

– 運研所10樓會議室與6樓電腦教室辦理。

• 參與單位

– 各級道路主管機關

– 主要的工程顧問機構

– 標誌設計、製作廠商

35

梯次 實施日期 報名人數 出席人數

一 100.09.13~14 23 21
二 100.09.15~16 29 29
三 100.10.11~12 28 24
四 100.10.13~14 30 27

合計 110 101

4.2宣導計畫構想

• 規劃各種媒體宣導之方式

– 網路：解說畫面及互動遊戲

– 平面媒體與宣導摺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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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令修訂方向
• 目的

– 賦予「道路指示標誌設置參考手冊」法令上的位階
• 使本計畫之研究成果能落實在標誌規劃、設計作業

• 補強現行「交通工程手冊」（未來將修訂為「交通工程
規範」 ）與「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功能之
相關作業規範

• 主要建議修訂內容

– 色彩

– 標誌系統擴充

– 雙語化

– 系統化範例

– 字體

37

5.1手冊整體法令位階

• 功能

– 將手冊整體內容賦予法令位階

• 構想

– 因應未來「交通工程手冊」改訂為「交通工程
規範」 之政策方向

– 建議由交通部轉知其它指示標誌設計、管理相
關單位

• 提供各單位因應「交通工程規範」作業需要，制訂
各級道路指示標誌之設置規定時作為參考

38

5.2個別修訂建議

• 考量因素

– 短期內將參考手冊全面納入法令或有困難

• 主要議題

– 手冊後續發展與維護

– 字體

– 替代道路導引標誌系統

– 市區快速道路標誌系統

– 其他

39

5.2個別修訂建議

• 參考手冊後續發展與維護：

– 建議仍由公路總局依據修訂的需求累積程度編
列預算

– 再委託辦理參考手冊發展與軟體維護作業

• 中文字體：

– 電腦設定建議採用微軟正黑加粗體

• 英數字體：

– 本研究調校之字體可免費取得，且無版權與使
用權問題

– 設置規則之標準字體視各單位需求再行檢討

40

5.2個別修訂建議

• 替代道路導引標誌系統：

– 目前仍屬試辦性質，但用路人亦逐漸習慣

– 牌面所使用之螢光黃綠色亦為其他類型標誌引
用，有規範之必要

– 設置規則增修條文建議

• 定義用色

• 定義相關牌面樣式

• 配置範例說明

41

5.2個別修訂建議

• 市區快速道路標誌系統

–推動方式：

• 由各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依其業務推動需
要，以市區道路規範為基礎，賦予市區快速
道路明確定義

• 參考本計畫手冊之內容，定義相關牌面樣
式，並提供配置說明提出修訂法令之需求

• 亦可於設置規則中擴充現行高(快)速道路系
統指示標誌的內容彈性，使其符合市區快速
道路的特性需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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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設置規則修訂建議

• 第108條
– 增列配合二次出口之交流道名稱標誌設置方式
高（快）速公路交流道名稱標誌「指36」，用以指示交流道之編號及中
文名稱，並以交流道中心點整樁里程數為交流道編號之號碼；其有多次
出口者，應於編號後加上大寫英文字母區分，英文字母順序以出口之樁
號數較低者為A，其次為B。圖例如下：

指36 指36-1
指36-2

本標誌為黃底黑字黑色邊線，為出口預告標誌及出
口標誌之附屬標誌，得視需要設置於高（快）速公
路出口將近之處，出口預告標誌如採二次出口之
指33.1之圖形化摽誌，則其名稱標誌應採用指36-1
樣式。

43

其他

• 雙語化

– 第93條路線方位指示標誌

– 第106條高速公路出口處數標誌

– 第107條高速公路出口街名里程標誌

指7 指8 指9 指10

指34

指35 44

其他

• 雙語化(續)
– 第110條服務區預告標誌

– 第111條服務區進口方向標誌

– 第112條休息站預告標誌

– 第113條休息站進口方向標誌

– 第130條迴轉道標誌

←指38
↓ 指39

←指40
指41→

指66
45

6.結論與建議

• 參考手冊先由交通部轉知其他相關單位做
參考，如此在執行面上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和原則，後續在指標的處理上較有一致性

• 建議將相關的意見和改善需求由公路總局
持續彙整，累積至一定程度後再辦理手冊
與軟體修訂之委託計畫

• 建議實務上指示標誌牌面可選用本研究調
校之字體，設置規則之標準字體視各單位
需求再行檢討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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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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